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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文函

1 9 8 2 年 8 月 2 0 曰

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

哈维尔 . 佩雷斯 .德畫利亚尔先生阁下 

阁下：

我谨査《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二款的规 

定，依 《公约》设立的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应按年将工作报告送 

请秘书长转送联合国大会"。

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在1 9 8 2 年曾举行两届常会，并在今天 

举行的第5 9 7 次会议上一致通过所附的报告，以履行《公 约》规 

定的义务。 现将报告附上，请转送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在这方面，你也许记得，大会使照委员会第七届会议提出的建 

议，通常是将委员会的报告同其他的议程項目分开来审议。 安员 

会希望大会能依照惯例，将委员会的报告同其他议程项目分开来审 

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消除种族峡视委员会 

主席

何 塞 • 德，英格尔斯（签 名 》

v l l l



导言

A . 《公 约》缔约国

1 . 截 至 1 9 8 2 年 8 月 2 0 日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闭茶之日 

止，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技视I I际公约》已有 1 1 5 个缔约国。 该公约经联合国 

大 会 1 9 6 5 年 1 2 月 2 1 日第2 1 0 6 A ( X X )号决议通过，1 9 6 6 年 3 月 7 日在 

纽约开放签字和批准。 《公约》按照其第十九条的规定，于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生效。

2 . 截至第二十六届会议闭幕日止，1 1 5 个 《公 约》缔约国中只有9 个发表 

了 《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敦所称的声明， 缔约国名单和发表这项声明的国家名单 

见后面附件一。

B ^
3 . 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1 9 8 2 年举行过两届常会。 第二十五届（第54 9  

至 5 7 4；̂会 议 ）于 1 9 8 2 年 3 月 1 日至1 9 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第二 

十六届（第 5 7 5 至 5 9 7 次会议）于 1 9 8 2 年 8 月 2 日至2 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

C. 委员会的成员

4 . 依 照 《公约》第八条的规定，缔约国代表于1 8 2 年 1 月 1 5 日在联合

国总部举行第八届会议'，从提名的候选人当中选出消除种族较视委员会的九名成 

员，接替任期于1 9 8 2 年 1 月 1 9 日届满的成员，

5.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获知， 在M an u e l  O r d o n e z 先生 1 9 8 2 年 2 
月 1 2 日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他说，由于种种理由使他无法廣行委员会成员的职 

责，他要辞职。



6 . 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5 (b}敦和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1 3 1 条的规定， 

委员会于 1 9 8 2 年 3 月 1 日举行的第5 4 9 次会议上，以秘密投票方式认可阿根 

廷政府指派 Eugenio Carlos José Aramburu先生在 OrdôSez先生剩余的任期内担任 

委员会成员，任期至 1 9 8 4 年 1 月 1 9 日届满。

7 .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获知，由于 Shuail) Uthman Y o l a h先生已秦派担任 

联合国秘书处主管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他要辞去委员会成员的职位。

8 . 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5(b)款和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1 3 条的规定，委 

员会于1 9 8 2 年 8 月 2 日举行的第5 7 5 ^ 会议上，以秘密投票方式认可尼日利亚 

联邦共和国政府指派Oladapo 0. Fafowora先生在 Yolah先生剩余的任期内担任委 

员会成员，任期至 1 9 8 6 年 1 月 1 9 日届满。

9 . 以下是委员会1 9 8 2 — 1 9 8 3 年的成员名单，包括于 1 9 8 2 年 1 月 

1 5 日当选和当选连任，以及上面第5 至 8 段提到的成员：

成员姓名

J e a n - M a r ie  APIOU 先生 ^
E u g e n io  C a r l o s  J o s é  ARAMBUIUJ先生 

Y u li  BAHNEV 先生 

P e d ro  BRIN MARTINEZ 先生 

A n d ré  DECHE2ELLES 先生 

S i l v o  DEVETAK 先生 

D i m i t r i o s  J .  EVRIGENIS先生  ̂
O la d a p o  O l u s o l a  FAFOWORA先生 

A b d e l M oneim  GHONEIM 先 生 ，

•José. D .. INGLES 先生 

G e o rg e  0 .  LAMPTEY ’先生 ^
E r i k  NETTEL 先生

K a r l  J o s e f  PARTSCH 先.生 '
S h a n t i  SADIQ ALI 夫人 

Agha SHAHI 先生 

M ic h a e l  E . SH E R IFIS先生 ^
G le b  B o r i s o v i c h  STARÜSHENKO 先生 

L u is  VALENCIA RODRIGUEZ 先生 ’

上沃尔特 

阿根廷 

保加利亚 

巴章马 

法国

南斯拉夫 

希腊

尼日利亚 

埃及 

菲律宾 

加纳

澳大利亚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巴基斯坦 

塞浦路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I联盟 
厄瓜多尔

一 2 —

任期至1月1 9 日届满

1986
1984
1984
1984
1984
1984
1986
1986
1986
1984
1986
1984
1986
1984
1986
1986
1984
1986



D. 庄严声明

1 0 . 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开幕会议上，由《公约》缔约国会议于1 9 8 2 年 1 月 15 
日选出和再度选出的委员会成员，依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1 4 条的规定，发表 

庄严声明。

11 .  Aranibura先生和Fafowora先生分别于委员会1 9 8 2 年 3 月 1 日 和 8 月 2
日举行的第5 4 9 次和第5 7 5 次会议就任委员会成员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1 4 条的 

规定，发表庄严声明。

E. 出鹿情况

1 2 . 除 Yolah先生外，所有成员都出席了第二十五届会议。 Shahi、Sherifis 
和 Valencia Rodriguez先生出席了该届会议的一部分会议。委员会所有成员都出席 

了第二十六届会议。 Brin Martinez、Sherifis 和 Valencia Rodriguez 先生只出席

了该届会议的一部分会议。

选举主席困成员

1 3 . 在 1 9 8 2 年 3 月 1 日举行的第5 4 9 次会议上，委员会按照《公约》第 1 0 
条第 2 敦的规定，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任期两年：

主席 : José D. INGLES 先生 

副主席 : George 0 . LAMPTEY 先生

Gleb Borisovich STARUSHENKD 先生 

Luis VALENCIA RODRIGUEZ 先生 

报告员：Karl Josef PARTSCH 先生



G . 议程

第二十五届会议

14 .  1 9 8 2 年 3 月 1 日，委员会第5 4 9 次会议通过了秘书长提出的临时议程h 
开列的项目，作为第二十五届会议的议程，并附有一项修正案，增列一项题为"依 

照 《公约》第 8 条、第 5 (to)敦和暂行议事规则第1 3 条填补委员会的一个空缺" 的 

新项目。第二十五届会议议程经修正如下：

1 . 秘书长代表宣布开幕。

2 . 委员会新当选成员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1 4 条的规定发表庄严声明。

3 . 选举主席团成员。

4 . 通过议程。

5 . 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5 (b)敦和暂行议事规则第1 3 条填补委员会的一 

个空缺 A。

6 . 审议各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9 条提 tH的报告、意见和资料。

7 .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就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9 条第 2 敦提 

交的年度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8 . 按照《公约》第 1 5 条审议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第 

1 5 1 4 ( x v ) 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

9 . 《公约》第 7 条的执行情况。

1 0 .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坟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1 1 . 委员会 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的会议。

第二十六届会议

15 .  1 9 8 2 年 8 月 2 日，委员会第5 7 5 次会议通过了秘书长提出的临时议程上 

开列的项目，作为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议程，并附有一项修正案，增列一个新的项目



2 , 并重新排定临时议程上其他项目的编号。已通过的第二十六届会议议程如下：

1 . 通过议程。

2 . 按照《公约》第 8 条第 5 (to)款和智行议事规则第1 3 条填补委员会 '的一个 

空 缺 '。

3 . 审议各缔约国根据《公约》第 9 条提出的报告、意见和情报。

4 . 按照《公约》第 1 5 条审议有关托管领土与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第 

1 5 1 4 ( x v ) 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报告和其他情报。

5 .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6 . 委员会 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的会议。

7 .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9 条第 2 敦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报告。

H . 同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合作

1 6 . 按照委员会关于同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 

组织（教科文组织）合作的 1 9 7 2 年 8 月 2 1 日第2 (  V I ) 号决定，这两个组织的代 

表出席了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

1 7 . 关于教科文組织同委员会的合作，可以记得，委员会于 1 9 7 9 年 3 月 2 6 
日至4 月 1 3 日在教科文趙织总部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同教科文组织 

进一步合作以执行《公约》第 7 条的第 2 ( x i x ) 号 决 定 根 据 同 一 项 决 定 ，委员 

会除别的以外，请教科文组织向它提送关于制订一般准则的建议，以期协助各缔约 

国执行《公约》第 7 条。

1 8 . 教科文组织应委员会之请提出的文件（C E R IV C / 6 9和 A d d ，1 )已由委员 

会第二十一、二十三和二十五届会议在题为" 《公约》第 7 条执行情况，’的议程项 

目下审议，最后导致委员会通过补充一般准则。7



1 9 . 根据委员会同劳工組织关于适用《公约》和建议问题专家委员会之间的合 

作安排，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的成员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收到了该专家委员会提 

交国际劳工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的报告。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专家委员会的报告， 

特别是有关适用1 9 5 8 年公约（第 1 1 1 号 ）于就业同取业彼视的各1T和报告中与其

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



二、大会第三十六届会♦就消除种族艘视委员会 

按 照 《公 约》第 9 条第 2 款提交的年度报告 

所采取的行功

2 0 .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举行的第5 6 8 ^ 和第 5 6 9  
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A . 委员会成员对会员国在第三委员会中  '
所提意见和建议的评论

二 •
2 1 . 委员会认为，大会第三委负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关于再次把委员会的报 

告同有关种族技视的其他议程确目一井f 议的决定，对第三委员会讨论委员会的年 

度报告是不利的。有些成员认为，由于都些项目的政治性质，对适当审议委员会的 

年度报告特别不利。 因此，委M会对于大会未能对委员会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表 

示关切，并宣申以往各届会议所已提à 的.建议，即如果可能委员会的报告应当同 

其他项目分开，在专为审议该报告而安待的会议上，单独审议。为此，Sadici  
A l i 夫人指出，以后应当尽单将报告发给第三委员会各代表团，以便让它们有 

充分时间可以提出意见。

2 Z 安负会报告员 î a r s o h 先生总结了第三委员会讨论委员会年度报告的要点， 

并提请注意《公约》綠约国的代表所表示的愿望，即这项国际文书应普遍得到批准 , 
并在所有各方面都能得到严格执行。对此，他指出，某些代表认为，扩大委员会的 

职责及其行动范围将可使委M会评价所有缔约国的情况。其他一些代表则认为，委 

员会应当更经常地俄照《公约》第 9 条第 2 敦的规定，提出意见或一般性的建议， 

并就同种族隔离进行战斗的确效方法和途径，向缔约国提供指导。然而，有些代表 

告诚委员会，认为如果它试图扩大其工作范围，可能会超越其职权。特别是对于委 

员会就国内少数民族权利进行一项新调査的构想，有些代表认为，委员会应当避免 

与其他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相重复。



23. D e c h e z e l l e s 先生在评论第三委员舍的讨论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荷兰 

代表的建议，即在执行《公约》或在这方面设想觸布文书时遭避困难的缔约国应当 

同委员会咨商。然而，他同意第三委负会里有些代我的意见，即安员会不应超越其 

职权范围。
- . ；■; -,

B . 委员会成德对大会第3 6 / 1 2 号决议的意见
 -----   ，- -- -- .̂....- 一..’ - ,.、……I — ...，.——

■ - ' S '

2 4  P a r t s c h 先生对大会 1 9 8 1 年1Q力 2; S B第 3 ^ / 1 2 号决议的各段提 

出意见，并指出，决议未能以 l 4商一致方式海过并将其第 2 段和第 5 段单独表决 , 
是因为有些国家认为这些段落与《:公约 y 的规定不赞，1特别是第 3 条各缔约国对该 

条的颇有不同解释。在这方面，！委员会有几位成责认为大会请缔约国按照委员会 

的一般建议及其订正一般准则，:向委员^ 提供关f 它们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 

的资料， 是值得赞扬的， 同时委员会不d 因 有 家 对 其 监 资 《公约》执行情况的 

标准有露见而受到眠制。其他成员说 , 1 ^ 们认为 , 《公 约 》第 3 条并不在缔约国的 

外交关* 上强加法律义务。à m 《公约 > 的趣楚 , ’ 肖亩^断绝关系并不能被视为是 

强制性的义务。请缔约国就这种关系的性质提供资料，所依据的也只能是《公约》 

的一般精神。由于政治理由强烈赞成孤立种族主义政权的成员对这种法律分析也表 

同感。委员会有些成员对大会请各缔约国向矣员会提供关于各自本国人口組成的资 

料也表示赞扬。

2 5 . 关于第 3 6 / 1 2 号决议第6 段，i ：D e v e t a k 先生和 Sadici  A l i 夫人对大 

会特别在委员会本身在工作上对这个事项更为，视的时候，铭记着各缔约国所推行 

的政策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录示欣慰。

2 6 , 关于强调必须根推《公约》米取推施以保证种族硬视的受香者可以有适当 

的求助程序并充分保护移民工人的权利的决议第7 段和第 8 段， Pa r t  S C h 先生表 

示有些担心，他指出，委员会并没有忽视这两段中提到的问题。然而，ü e v e t a l t  
先生和 S a d i q  A l i夫人对决谈中提到移民工人的问题，表示欣慰。



2 7 . 虽然大会在决议第1 0 段中严重关切某些缔约国无法履行《公约》所规定 

义务，但照有些成员的说法，大会并没有为解决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任何实际 

的建议„ 有人也指出，同这个事项直接确关的缔约国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
28.  1̂ 6 7 6 力&1̂ 先生对大会第3 6 / 1 2 号决议第 1 2 段要求委货会探讨能否就

配合《公约 》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执行第5 (e)条的情况编写一份研究表示欣慰。然 

而，有几位发言人对这项要求表示保留，并对大会是茶有权将某些任务交付委员会 

表示怀疑，姿员会的职权范围完全取决于《公约》的各项规定《。

2 9 . 委员会提到第3 6 / 1 2 号决议第 1 3 段，说它对由于经费上的考虑，使得 

在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校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范围内，在联合国内罗毕 

办事处举行委员会1 9 8 2 年春季会议的决定未能实现，表示遗憾，并重申其信念 , 
即安员会不时在友展中国家举行会议是有益的，最好是应一个缔约国的邀请，以便 

使 《公约》得到更广泛的注意，并旷大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救视斗争的影响。对此 , 
秘书长代表解释说，除非大会核可所涉及的额外开支，否则秘书长就无法安排在内 

罗毕举行委员会的会议。他又回顾秘书长在A / 3 5 / 4 1 4 号文件内所提出的报告， 

其中载有使委员会得以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会议的若干建议。该报告仍然有效，如果 

大会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重新考虑委员会的建议，秘书长将向大会提供该报告。

C. 姿员会的结论

3 0 . 委员会认为，大会第3 6 / 1  2 号决议对其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它反映了许 

多缔约国对《公约》的意见。安员会深信，委员会同大会更广泛地合作，将大大有 

助于宣传这项《公约》，并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同种族较视进行战斗。



3 1 . 这个项目按照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一项决定列入第二十五届会议议程 

中，姿员会在 1 9 8 2 年 3 月 1 6 0 加 1 7 日召开的第5 7 0和 5 7 1次会议上审议这 

个项目， 委员会审议这个项目时牧到两个文件（C：Er I ) /CX69斤 Add ,1 ) , -  
份题为"教科文组织对于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破视国际公约第7 条的观定的初 

步看法 " ，另一份题为" 《公约》第 7 条的执行情况：教科文組织提议的准则韋案"I 
这两个文件是教科文組织应委员会就拟订一般准则提出建议以协助缔约S 执行公约 

第 7 条的请求（第 2 ( X I X )号 决 定 ）而提出的， 9 委员会还收到了特别报告员

迪安先生在其非正式工作义件中提出的准则草案和建议，及 两 个 委 员 会 成 员  

B e S S o n o v 先生翁1 Sad i g  A l i 夫人提出的建议，

3 2 . 教科文组织的代表向委员会介绍了 1 9  8 0 — 1 9 8 1 年期间该组织在执 

行公约第7 条方面的活动。 在教育和教学方面，他特别介绍了就执行教科文组织 

1 9 6 0 年通过的《反对教育硬视公约和建议》同教科义组织成员国进行协两的情 

况，1 9 8  1 年 1 2 月在东京举行的关于促进、传播加教学难民基本权利座谈会的 

建议的执行情况，及教科文组织为促进研究和教学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人权所 

采取的措施。 在执行 1 9 7 8 年教科义組织通 过 的 《种族和种族偏见宜言》方面， 

他指出，教科义组织筹划于1 8 2 年 6 月在葡葡牙召开一次专家协两会议，其基 

本任务是对执行国际人权义件的方法，特别是义件缔约国提出定期报告的佳序进行 

批列 'i生的分析。 在新闻方t i f , 他挺到 1 y 8 1 年在达落尔举行的关于新闻机构在 

与种肤主义、种肤破视和种族隔离近行的战斗中所应发详的作用的园桌会议，并介 

绍了教科：3t组织有关《公约》第 7 条 和 《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破视行动 十 年 》.的一 

些出版物。

3 3 . 委员会成员对教科文组织对妥员会的工作作出的值得热烈嘉许的贡献表示 

感谢。 但他们认为，教科 .义組织提出的准则韋案太过复杂，多数公约缔约国将无



法回黎教科义组织所提出的问题单 . 或将拒绝回答所有这类问题， 此外，问题单 

超过了委员会的职权范ISL 委员会的职责不是指示缔约国在执行《公约》第 7 条

时应采取哪些惜施，而是在审议缔约国提交的报告时对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作出 

评价。 因此，委员会认为，它的任务是把教科义组织的复杂草案同迪安先生、 

B e s s o n o v 先生和 Sad i g  A l i 夫人提交的较为筒单和明确的韋案结合并协调起 

来， 为此目的，委员会成员提出了各种建议. P a r s t c h 禾口 G h o n e i m先生认 

为，在制订准则时，委员会不应考虑任何同执行《公约》第 7 条无直接关系的问题。 

S t a r u s h e n k o  先生也持这种看法，但他还认为，姿员会的准则应以教科文组织 

的草案为基础，同时顾到B e s s o n o v 先生的建议，最好是以建议的方式编写。

S a d i g  A l l 夫人说，在她看来，委员会应以G o u n d i a n 先生的拿案为工作的出 

发点。 I j a m p t e y先生认为，委员会可委托秘书处制订一项综合塞案，然后在其 

.夏季会议上用两天时间对草案进行审议。 S h a h i 先生说，为缔约国提供指导并 

就公约第七条所规定的提供资料一点说明对各缔约国的最低期望的激好方法是向缔 

约国分送一系列篇暢不超过一页的问题单或准则，

3 4 . 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应任命一个由0 至五个成员，包括委员会报告员组 

成的非正式工作小组，编写有关执行第7 条的补充准则的案X ,供委员会在较后阶 

段审议。 主席建议，该小组可以迪安先生的建议为其工作的基础，并吸收教科 

文组织义件中间执行《公约》第 7 条直接海关的内容，并顾及B e s s o n o v 和 S a d i g  
A l i 夫人的建议》 经主席提议，委员会批准任命A r a t u r u 先生、 P a r t s e h  
先生、 ！̂a d i g  A l i夫人湘 S t a r u s h e n k o 光生为工作小组成员，

3 5 . 在受员会第5 7 1 次会议上， P a r t s e h 先生介绍了工作小组提议的执行 

《公约》第 7 条的补充准则草束， 安员会完全同意提议的束X , 但有些成员支持 

û e c h z  e l l e s 先生在前次会议上提出的非正式建议, 即应将载于CIERD/CV6 9X 
Add . 1 号文件中的教科义组织问题单连同姿员会制订的补充准则送交各缔约国，



以便收集资料。 他们认为，尽管教科文组织问题单中有一握同《公约》第 1 条无 

关的内容，但它提示了可向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性质湘范M , 因此有助于各缔约国编 

写报告。 但委员会其它成员反对这项建议。 他们认为，委员会的补充准则韋案 

简单明了，可使委员会获得比前此更多的有关公约第7 条执行情况的资料。 另一 

方面，教科文组织问题单中的许多内容并不同种族被视直接有关，向缔约国分送两 

套准则可能会造成混乱》 如果在一两年后发现委员会的准则存在缺陷，到时还可 

以修改。 主席指出，即使不将教科文组织问题单同姿员会的准则合在一起，问题 

单也是一项委员会文件，并将分发给各缔约国，因此，问题单将成为缔约国在编写 

报告时可以参考，或酌情使用的文件之一。

3 6 . 为了协调在辨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观点，S a d i g  A l i 夫人提议在工作小组 

编写的补充准则草案中增加一段 提̂及教科文组织的问题单。 这样可提请各缔约国注 

意 CERDXC/69/Add . 1号义件。 在按照《公约》规定编写报告时，它们如果感 

意就可以参考该项文件。

3 7 . 委员会通过工作小组提议、并在讨论过程中经过修正的 .案文，成为委员会 

执行《公约》第 7 条的补充准则， 通过襄文见第九举A 节第2 ( XXV )号决定。

â

' 见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破视圓际会议正式记录，缔约 i f第八次会议》,：? ^ ( c e r d x  
SP/16),

2 1 9 8 2 年 1 月 1 5 日当选。

' 1 9 8 2 年 1 月 1 5 日再次当选，

4 委员会就这一项目所采取的行动，见以上第5 和第 6 段，

^ 见以上第7 至 8 段，

6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8 号 （A / 3 4 X 1 8 ) ,第三章湘



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审议题为《执行公约第7 条 》的项目的详细经过， 

见以下第三章，

并参看以下第六章》

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对这些文件的讨论情况，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 

庙会议 , 补编第 1 8 号 （Ay"36X18)》, 第三章，第 3 6 至 4 9 段，



四、审议缔约国依照《公约》第 9 条提出的 

报告、意见和资料

A 缔约国提交报告的情况

委员会收到的报告

3 8 . 从消除种族艘视委员会成立到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闭幕（1 9 8 1 年 8 
月 2 2 日），依照《公约》第 9 条第 1 敦，各缔约国应提出的报告共计5 5 1 件如 

下：初次报告1 0  8 件、第二次定期报告1 0  4 件、第三次定期报告9 5 件、第四 

次定期报告8 4 件、第五次定期报告7 4 件、第六次定期报告5 0 件、第七次定期 

报告 3 6 件。

3 9 . 第二十六届会议结束时，委员会牧到的报告共计4 7 6 件 "如下：初次报 

告 1 0 3 件、第二次定期报告9 4 件、第三次定期报告8 3 件、第四次定期报告

7 3 件、第五次定期报告6 0 件、，第六次定期报告3 8 件、第七次定期报告2 5 件。

4 0 . 此外，委员会从缔约国收到载有进一步资料的补充报告6 4 件，这些报告 

或是有关缔约国主动提出的，或是委员会依照公约规定审査缔约国的初次或定期报 

告后要求提出的。

4 1 . 在审査年度内（即自安贞会第二十四庙会议结束之日至第二十六届会议结 

束之日) , 委员会收到5 1 件报告，其中初次报昔21午、第二次定期报告3 件、第 

三次定期报告4 件、第四次定期报告4 件、第五次定期报告7 件、第六次定期报告 

6 件、第七次定期报告2 5 件。 该年度并未收到任何补充报告。

42. 关于审査年度内牧到的所有报告的有关资料载于以下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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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表 1 的资料表明，在审查年度收到的5 1 件报告中，只有 4 件是依照公约 

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准时提出或于截止日期前提出的。 其余报告都延远一些时曰 

后才提出，延迟时间从几天到4 年不等。 审查年度内收到的报告中，有 2 2 件报 

告是经过向有关缔约国发出一次至七次催复通知后才提出的 .
委员会尚未收到的报告

4 4 . 截至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结束之日为止，4 8 个缔约国应当已提出的报 

告中，有 7 8 件尚未收到，包括初步报告5 件，第二次定期报告1 0 件，第三次定 

期报告 1 2 件，第四次定期报告1 1 件，第五次定期报告1 4 件，第六次定期报告 

1 2 件，第七次定期报告1 2 件，以及委员会要求提出的补充报告2 件，以下表2
载列关于这些报告的有关资料：

表 2

应于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闭幕前提出但迄未收到的报告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曰期

发出他复 

通知次数

多哥 初步报告 1 9 7 3 年 1 0 月 1 日 14
第二次报告 1 9 7 5 年 1 0 月 1 日 10
第三次报告 1 9 7 7 年 1 0 月 1 日 6
第四次报告 1 9 7 9 年 1 0 月 1 日 4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1 0 月 1 日 一

赞比亚 第二次报告 1 9 7 5 年 3 月 5 日 13
第三次报告 1 9 7 7 年 3 月 5 日 9
第四次报告 1 9 7 9 年 3 月 5 日 7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3 月 5 日 3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曰期

发出他复 

通知次数

塞拉利昂 第四次报告 1 9 7 6 年 1 月 5 日 11
第五次报告 1 9 7 8 年 1 月 5 曰 7
第六次报告 1 9 8 0 年 1 月 5 日 5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1
补充报告 1 9 7 5 年 3 月 3 1 日 —

斯威士兰 第四次报告 1 9 7 6 年 5 月 6 日 12
第五次报告 1 9 7 8 年 5 月 6 日 8
第六次报告 1 9 8 0 年 5 月 6 日 3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5 月 6 日 一

利比里亚 初步报告 1 9 7 7 年 1 2 月 5 日 8
第二次报告 1 9 7 9 年 1 2 月 5 日 4
第三次报告 1 9 8 1 年 1 2 月 5 曰 —

圭亚那 初次报告 1 9 7 8 年 3 月 1 7 日 8
第二次报告 1 9 8 0 年 3 月 1 7 日 4
第三次报告 1 9 8 2 年 3 月 1 7 日 一

中非共和国 第四次报告 1 9 7 8 年 4 月 1 4 日 8
第五次报告 1 9 8 0 年 4 月 1 4 日 4
第六次报告 1 9 8 2 年 4 月 1 4 日 一

索马里 第二次报告 1 9 7 8 年 9 月 2 7 日 7
第三次报告 1 9 8 0 年 9 月 2 7 日 3



发出催复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日期 通知次数

博茨瓦纳 第三次报告 1 9 7 9 年 3 月 2 2 日 7
第四次报告 1 9 8 1 年 3 月 2 2 日 3

老秘人民民主共和国 第三次报告 1 9 7 9 年 3 月 2 4 日 7
第四次报告 1 9 8 1 年 3 月 2 4 日 3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六次报告 1 9 8 0 年 1 月 5 日 5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曰 1
补充报告 1 9 7 9 年 7 月 3 0 日 —

破利维巫 第五次报告 1 9 7 9 年 1 0 月 2 1 日 5
第六次报告 1 9 8 1 年 1 0 月 2 1 日 1

尼日尔 第六次报告 1 9 8 1 年 1 月 5 日 5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1

几内亚 第二次报告 1 9 8 0 年 4 月 1 3 日 4
第三次报告 1 9 8 2 年 4 月 1 3 日 —

牙买加 第五次报告 1 9 8 0 年 7 月 5 日 4
第六次报告 1 9 8 2 年 7 月 5 日 —

巴哈马 第三次报告 1 9 8 0 年 8 月 5 日 4
第四次报告 1 9 8 2 年 8 月 5 日 —

比利时 第三次报告 1 9 8 0  年 9 月 6 H 1
乍得 第二次报告 1 9 8 0 年 9 月 1 6 日 3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H期

秘鲁 第五次报告 1 9 8 0 年 1 0 月 3 0 日

伊尔瓦多 初步报告 1 9 8 0 年 1 2 月 3 0 日

意大利 第三次报告 1 9 8 1 年 2 月 4 日

伊拉克 第六次报告 1 9 8 1 年 2 月 1 5 曰

尼加拉爪 第二次报告 1 9 8 1 年 3 月 1 7 曰

塞内加尔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5 月 1 8 日

扎伊尔 第三次报告 1 9 8 1 年 5 月 2 1 日

马里 第四次报告 1 9 8 1 年 8 月 1 5 日

上沃尔特 第四次报告 1 9 8 1 年 8 月 1 8 日

加拿大 第六次报告 1 9 8 1 年 1 1 月 1 2 日

民主也门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1 1 月 1 9 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1 1 月 2 6 日

乌干达 初步报告 1 9 8 1 年 1 2 月 2 1 日

新西兰 第五次报告 1 9 8 1 年 1 2 月 2 2 日

保加利亚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伊朗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尼曰利亚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巴基斯坦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曰

发出他复 

通知次数

3
3

3
3
2

2

2

2



缔约国 报告种类 应提出报告日期

突尼斯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5 日

斐济 第五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1 1 日

摩洛哥 第六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1 7 日

15̂ 比亚 第二次报告 1 9 8 2 年 1 月 2 8 日

象牙海岸 第五次报告 1 9 8 2 年 2 月 4 日

尼泊尔 第六次报告 1 9 8 2 年 3 月 1 日

马达加斯加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3 月 8 日

卢旺达 第四次报告 1 9 8 2 年 5 月 1 6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5 月 2 0 日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第七次报告 1 9 8 2 年 6 月 1 4 日

马耳他 第六次报告 1 9 8 2 年 6 月 2 6 日

孟加拉国 第二次报告 1 9 8 2 年 7 月 1 1 日

发出借复 

通知次数

委员会为确保各缔约国提出报告所采取的行动

4 5 . 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详细讨论了各缔约国没有按照《公约》第 9 条 

规定的义务提出报告的问题，会议作出下列决定：

( a ) 委员会按照其临时议事规则第6 6 条第 1 款的规定，请秘书长向有关缔约 

国发出催复通知，请它们于 1 9 8 2 年 6 月 3 0 前提出报告；这些国家应于第二 

十五届会议闭幕前提出报告，但委员会尚未收到。



( b ) 在 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举行的第5 6 9 次会议上，委员会授权主席亲自函请 

圭亚那、利比里亚和多哥等国政府于1 9 8 2 年 6 月 3 0 前以一■份综合文件提出 

迟缴的报告，供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自从《公约》在这些国家生效以 

来，这些国家就没有提出过任何报告。 到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闭幕时，尚 

未收到这些国家的任何报告。

( c ) '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一般性建议六（C E R D / C / 9 4),其中委员会 

请大会注意这种情况，并使用其权力，以保证委员会可以更有效地履行《公约》 

规定的职责。一般性建议六全文载于下面第九章， A节，决定 r ( x x v ) 。

委员会根据其临时议事规则第6 7 条，第 1 敦，请秘书长将一般性建议六全文 

转给各缔约国，以便它们按照《公约》第 9 条，第 2 敦的规定提出意见。 至 

1 9 8 2 年 8 月 2 0 日，已收到下列各缔约国的意见：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 

墨西骨、大韩民国、南斯拉夫。这些意见（C E R D / C / 9 7和 A d d * l )在下文附 

件四中提请大会注意。

4 6 . 委员会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再次讨论各缔约国没有按照《公约》第 9 
条规定的义务提出报告的问题，并注意到第二十六届会议结束时，4 8 个缔约国有 

8 1个报告将逾期 12。 关于各缔约国对委员会的一般性建议六所提出的意见，一 

些成员认为，虽然意见是客观的、有用的，但是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详细地加以讨 

论为时过早，最好等委员会得到更多意见再作结论。 但是，这种情形存在已久， 

因此有人建议了若干可能促使有关各缔约国提出报告的办法。

4 7 . 有人认为不提出报告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每两年提出报告相隔时间太短，委

员会认为，虽然可以修订《公约》第 9 条第 1 敦的规定来延长提出报告的间隔时间，

但是这种修订不符合委员会的任务。 另一方面，签订各国须向各种人权机构提出

报告的数目，有人建议或许应采用比较一般性的统筹的报告方法。 有人也认为需

要各国提出的报告并不太多；逾期不提出报告的情况不会因为改变提出报告的间隔 

时间而有所改善；委员会应该再次提请各缔约国注意自己的义务；催促提出报告的

语气应该加强，强调不按时提出报告是速反条约的规定，因此逢反了国际法。有人

一 24 —



再次建议，委员会应请大会支持，委员会也可以在建议中指出大会可能采取何种行 

动。

4a 一些成员建议查员会不妨■任命-■位逃回代表，与未提出初步报合或到期未 

提出的报告多至五♦ 的缔约国政府联系，并提出协助。 但是，其他成员认为，委 

会走由不偏不倩的专家组成的机构，不应直接协助报告的编写。 也有人建议， 

可以为氣要制助的缔约国的负责写报告的官员举行讨论会或提供训练方案，向他们 

提供编写报告的技术上的协助；委员会可以安排与各有关国家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  ̂

找出解决的办法；也可在有关的区城团体内进行联系。 也有人提议，可以请有两 

♦ 以上振告到期而未提出的缔约国的代表参加委员会下/由会议的会议， 讨论这些国 

家面临的tolà, 探讨委员会如例能够% 助 , 使 J能够板行《公约》规定的提出振 

告的义务。

4 9 . 在 1 9 8 2 年 8 月 1 1 日举行的第5 8 8 次会议上，安员会授权其.主福团

成员(a)与有关. 约国常驻联合国代隶联系， 非正式地与他们讨论按《公约》规定他 

们国家应挺出报告的事项， Cb)就这些非正式会议的结果向委员会提出振告。

5 0 . 在第 5 8 8 次会议上，委员会也考虑到：向各有关缔约国发出俄复通知的 

次数，仍未收到的那些根告， 及下一次定期报告的期限，因此决定仍照临时议事规 

则第《 6 条第 1 款的规定，请秘书长向各有关缔约1MI发出下列催复通知：

( a ) 向多哥政府发出第十五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初步振告、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定期振告；

( b ) 向赞比Æ 政府发出第十四次催复通知 ,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定期报告；

(。） 向斯威士兰政府发出第十三次， ；̂避 知 ,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振告；

( d ) 向塞拉利昂政府发出第十二次1媒复通知 ,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四次、第五次、，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报告，文件还应 

载有委员会以前要求的补充资料；



( e ) 向利比里亚和圭亚那政府发出第九次催复通知 , 请它们在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初步报告、第二次和第三次定期振告；

( f ) 向中非共和国政府发出第九次催发通知 ,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

( g ) 向索马里政府发出第八次1崔复通知,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前用一份综合文件提出第二次和第三次兒期振告及1 9 8 2 年 9 月 2 7 日到期的第 

四次定期报告；

( i l ) 向博茨瓦纳政府和老担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发出第八次他复邀知, 请 

它们在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三次和第四次定期振告；

( i ) 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发出第六次， 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振告，文件还应载有姿员 

会第十九届会议要求的补充资料；

Ü ) 向被利维亚政府发出第六次便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报告；

( k ) 向尼日尔政府发出第六次僵通知，请它在 1 9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六次和第七次定期报告；

( 1 ) 向几内亚政府发出第五次值复通知, 请它在 1 9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二次和第三次定期报告；

( m ) 向巴哈马政府发出第五次保复通知，请它在 1 9 
前提出一份文件，包括第三次和第四次定期振告；

( n ) 向牙买加政府发出第五次便臭通知, 请它在 1 9 
前提出一份文件，忽括第五次和第六次定期振告；

( 0 ) 向萨尔瓦多政府发出第四次催焦通知，请它在 1

8 2 年 1 2 月 3 1 曰

8 2 年 1 2 月 3 1 曰

8 2 年 1 2 月 3 1 曰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9 8 2 年 1 2 月 3 0



曰前用一份综合文件提出彻次报告及1 9 8 2 年 1 2 月 3 0  
告；

( P ) 向卞得政府发出第四次他复地知 , 请它在 1 9 
用一份综合报告提出第二次定期振告及在1 9 8 2 年 9 月 1
报告；

( q ) 向尼加拉爪政府发出第四次，复地知, 询它在 

曰前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

( r ) 向秘鲁政府发出第四次催复避知 , 请它在 1 9 
用一份综合文件提出第五次定期振告及1 9 8 2 年 1 0 月 3 
报告；

( S ) 向伊拉克政府发出第四次催复通知 , 请它在 1 
前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

( - t ) 向札伊尔政府发出第三次催复通知，请它在 1

曰到期的第二次定期报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

6 日到期的第三次定期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

0 曰到期的第六次定期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前提出第三次定期报告；

( U ) 向马里政府和上沃尔特政府发出第三次，其通知,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四次定期报告；

( V ) 向乌干达政府发出第二次， 复避知,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前提出初步报告；

( W) 向閃比亚政府发出第二次，其通知 , 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 

前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

( X ) 向民主也门、» . 象牙海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四国政府发出i  
二次， 遊知，请它们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五次定期振告；



( y ) 向摩洛哥和尼泊尔政府友出第二次催复通知 , 请它们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

( Z ) 向保加利亚、伊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各国政府发出第二 

_̂ 催复通知，请它们在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七次定期报告；

( a a ) 向孟加拉国政府发出第一次傭复通知,请它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

( b b ) 向卢旺达政府发出第一次保复避知，请 它 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曰前提出第四次定期报告；

( C C ) 向加拿大政府和马耳他政府发出第一次他复通知，请它们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

( d d ) 向马达加斯加政府和PSj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发出第一次催复通 

知，请它们在 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七次定期报告。

5 1 . 委员会都认为不应向比利时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发出便盤通知, 因为它们 

已经向委员会说明编写和提出第三次定期报告的情形。 *，

5 Z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1 9 8 2 年 5 月 1 8 日的照会通知 

秘书长德寫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不能如期提出第七次定期报告，待以后冉提出。 委 

员会因此决定，关于该国政府提出第七次定期振告一事，不必函他。

5 3 . 新西兰外交大臣在1 9 8 2 年 3 月 2 7 日的信中通知秘书长新西兰的第 

五次定期报告已在编写中，写好尽快递交给秘书长。 委员会因此认为不必函催 

新西兰政府。

5 4 塞内加尔常驻联合1S]代表在 1 9 8 2 年 6 月 2 日的信中告诉秘书长塞内 

加尔政府至迟相•在1 9 8 2 年 1 2 月 3 1 日前提出第五次定期振告。 安员会因此



决定不必函佳塞内加尔政府。

5 5 . 委员会要再次回顾其临时议事规则第6 6 条的规定：

'‘ 1 . 秘书长应于每届会议依实际 i t 况将未收到公约第9 条规定的报 

告或进一步情报的一切情况通知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可通过 

秘书长将有关提出报告或进一步情振的催复通知递送有关各缔约国。

" 2 . 如果各缔约国于接获本条第1 敦中所指#复通知后仍不提出公 

约第 9 条所规定的报告或进一步情报，委员会应于提又大会的年度振告中 

说明这种情况 "。

依照议亭规则第6 6 条第2 救，委员会希望促请大会注想上文表2 及:前面各段所载

有关情报。

5 ( i 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再度重申它在第一屈会议时所发表的声明，委员会曾

将这项声明通知所有缔约国和大会：

" 委员会非常重视这些报告。 它一致认为这些报告是主要的情报来 

源。 它使委员会获得能够用以艇行其最重大责任之—— 即依照公约第 

9 条第 2 敦的规定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的必要因素。" "



B . 报告的审议

5 7 .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了 4 0 个缔约国根据公约第9 条 

提出的报告。所提报告曾经委员会审议的各缔约国名单，以及审议这些报告的会次， 

载于下列附件三。

5 8 . 委员会在 1 9 8 2 年举行的第4 9 次会议中，2 9 次会议专门执行公约第 

9 条规定的义务。

5 9 . 依照临时议事规则第6 4 条 A 的规定，委员会继续采取了第六届会议开始 

实行的办法，请秘书长将审议各缔约国报告的H期通知有关各缔约国。在第二十五 

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上，4 0 小缔约国中有3 4 个于委员会审议其报告时，都派有 

代表參加。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有几小国家游遣了有资格的专家，参加委员会的 

工作，特别是答复委员会中提出的有关它们的报告的问规

6 0 . 下列各段按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各缔约国报告的次序 

遂国排列，搞要叙述委员会委员对各有关缔约国报告所表示的看法、意见和提出的 

问题，以及出席会议的缔约国的代表所作答复的要点 .
閃比亚 '

6 1 . 委员会在比亚代表筒短发言后，审议了 15̂ 比亚的初次报告（ C E R D / C /  
6 1 / A d d . 3 )。

6 2 . 委员会委员们表扬了 比亚政府，说它的报告很好。 15̂ 比亚的报告筒要地 

介绍了保障一般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宪法基础，特别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委员们 

并表示称赞1K1比亚从未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持外交、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关系。

6 3 .  一些委员们说比亚自从初次报告写成后，又发生了一些可能会对宪法有 

影响的事件，并希望更多地了解閃比亚于1 9 8 1 年和塞内加尔缔结条约后的人权 

情况如何。他们特别希望知道IK]比亚新的法律地位，塞内比亚究竟是邦联还是联



邦，宪法方面的保诬是否受到影响，塞内加尔的法律在1K]比亚是否能够适用、这些 

事件对居民有什么影响以及新的协定是否符合公约的规定，等。

6 4 . 鉴于比亚成为公约缔约国后所承担的义务，有人提出了一些有关比亚  

1 9 7 0 年宪法的各项规定的问题。 有人特别提出这些问题：宪法第 2 5 条第 4 至 

7 分段中保证有不受坡视的权利的各项规定是否被认为和公约第1 条第 2 、 3 、 4 
段的内容一致，用什么准则来衡量第4 分段所列的可以允许种族救视的各种情况。 

有人指出，第 2 5 条第 4 分段 (d)的习惯法中有保留的地方，这可以带有硬视的性  

质，因此要求对宪法中的这条规定予以澄清。有人提出意见认为由于第2 5 条第 5 、

7 、 8 分段都是一般性规定，因此在执行时恐怕会取决于当局在主观上如何考虑。

6 5 . 关于公约第2 条，委员们说该报告很少介绍居民的种族组成，也未提閃比 

亚如何执行该条第1 款(e)。 因此他们问，宪法中用 " 部落 " - - 词是否指种族集团， 

而 在 比 亚 ，部落是否按不同语言及文化传统来区分，在比亚除了报告中所提的  

三小主要部落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鄧落，该国的两个主要政觉，人民进步党和统 

一人民觉是茶仍是前者由曼丁哥族控制，后者由弗拉族和沃洛夫族控制，都采取了 

什么行政措施或其他措施增进各部落之间的了解与和谐并发展他们本族文化。有人 

特别要了解暂时居住在比亚的黎巴嫩 i l 统的人和白人工人的情况以及15̂ 比亚政府 

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除了法律之外，以防止任何个人、集团或组织，包括国家当局 

及机构的跋视行为。

6 6 . 至于第4 条，有人提出按照比亚宪法第 2 5 条第 4 分段(e) ,不彼视原则 

可以有例外，可以容许在" 民主的社会里还能够说得过去的" 行为，并回顾了公约 

第 4 条规定缔约国的义务是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 有人并认为报告中所引用的PÇ]比 

亚剂法的各项条文不能符合公约第4 条的醫要，而且该报告在压制传播任何基于种 

族优越及仇恨的种族主义理论和思想及种族主义组织的活动方面说得不够明确。因 

此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有一项可以弥补刑事法不足之处的法律， 比亚当局可以引 

用什么法律或条例来执行公约第4 条。并有人提出报告中引用的刑事法的各项条文



67. 一■些委员们提出，在报告中未提到公约第5条所保证的一些权利，如政治 

上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权利以及可以前往任何为公众服务的地方或机构 

的权利等，他们要求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有人特别问到是否有在比亚获得政治Æ  

护的难民或部落，这个国家的工人有什么权利等。一位成员提出，根据公约第2 2 

条有关言论自由的规定，在报告中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确切条例，他问到如何能够知 

道为保护他人的名誉、权利和自由时必需要有特定的法律规定作为依据。

6 8 .与公约第6条有关，有人指出閃比亚宪法第2 8条规定，如保障的权利受 

到侵犯，有补偿的办法，他问，有没有什么例子说明权利遭到侵犯的人士通过第28 

条的办法得到满意的补偿。此外，由于在报告中未提到任何关于受到种族破视的伤 

害后有权寻求满意的补偿的规定，因此希望知道閃比亚是否有针对这方面的法律。 

并有人提出，宪法第2 8条赋予最高法院以权力宣布凡与宪法第3章所保阵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相抵触的法律为无效，因此要问，是否有法律和宪法相抵触，特别是和 

不歧:视原则相抵触的事例。

6 9 . 委员会并要求了解13̂比亚为遵守公约第7条各项规定而采取了什么措施^

70. 比亚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时•说，塞内加尔和比亚之  

间的建立联邦的条约并未产生新的国家，而是根据条约的第2条把两个主权国家合 

为联邦但保存各自的主枕它们仍保存各自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他随即提供了有关

比亚人口的种族构成情况并说，13?]比亚是一小多民族的国家，它有来自毛里塔尼 

亚的摩尔人和来自黎巴嫩或叙利亚的"叙利亚人"，他们有时具有閃比亚国籍。

7 1 .他说关于为最落后的种族集团采取特殊措施的问题，现整♦国家都在为发 

展而香斗，宪法承认各种族的权利，包括文化i 的权利，在国内不存在人数最多集 

团的文化统治间题。他并说比亚有两小以上的政党而政党并非依照种族的区别而 

组成。



7 2 . 该代表说，关于公约第5 条的问题，报告中提到的宪法所保障的各项权利， 

但报告并未把所有的都列出来，只是提到几项最重要的。他最后告诉委员会说，他 

将把所有的问题和意见都转告他本国的有关当局。

加遂

7 3 . 委员会在加蓮代表简短发言后，审议了加蓬的初次报告（CÏÏRD/C/71 /  
Add. I X 加遂代表说加遂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为实行国际公约而采取任何立法、 司 

法、行政或其他方面的措施，特别是因为在加蓬民族各部分之间不存在校视的问IL
74 . 但委员会对该报告未提供任何有关加蓬政府采取措施实行公约的各项规定 

的资料而感到遗憾。 它回顾了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9 条所承担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 

希望加蓬政府能够履行这些义务按照委员会修订后的总方针（C E R D /C / 7 0) 中有 

关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规定向委员会提供有关宪法、法律、行政和其他方面规定的 

资料。

7 5 . 加遂代表说，他将把委员会的意见转达给加遂政府，在编写第二次报告时

将遵守委员会修改后的总方针。

汤加

桑员会在没有汤加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议了汤加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定期报告 

( C E R D / C / 7 5 / A d d . 3 )。

7 7 . 委员们说，汤加政府表现出相当乐意遵守委员会在审议汤加前几次报告时 

提出的要求，撤销了它原来的一些保留意见并介绍了这♦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 

成员们认力在审议此报告时，应考虑到个岛崎的独特地理状况以及其与世界其他 

部份不同的别的条件和习俗。但是他们感到遗憾的是，汤加的报告未按照委员会修 

改后的方针编写，也未提供汤加的种族构成情况的资料和如何按照公约的规定对待 

各种族集团以及执行公约第7 条的资料。



7 8 . 委员会指出，在审议汤加第三次定期报告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汤加并未 

颁布任何为执行公约第4 条的法律。一些成员表示，汤加刑事法第4 6 条和 4 7 条 

应予扩充，满足公约第4 条的需要，并且汤加政府应重新考虑它有关解释如何执行 

该条的声明。委员会再次表示希望汤加政府颁布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保证充分执行公 

约第 4 条。

7 9 . 关于公约第5 条，有人提到汤加宪法第2 条规定凡从外国逃到汤加的奴隶 , 
自踏上汤加土地之时起就获自由，并对其中的限制表示有问题，这个限制是： "除  

非此人犯了杀人罪或偷窃罪或任何与债务有牵连的巨大罪行而逃避法律制裁"。还 

有人对来访者在结婚前必须获得主管移民官员书面同意这点表示怀疑并问需要符合 

什么条件才能获得主管移民官员的同意。此外 , 有人提到土地法，要求解释哪些是 

王国政府土地，哪些是世袭的土地。还请提供汤加政府如何保证不剥削国内移民工 

人以及为什么未成立工会，为什么从1 9 6 4 年颁布工会法以来没有人申请登记。 

最后并间，给予房主以出雅房屋的广泛自由是否会？I起某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马耳他

8 0 . 委员会审议了马耳他在同一文件内提出的第四次和第五次报告（CERD /  
C / 6 5 / A d d  5 ) 以及马耳他代表的介绍性发言。

8 1 . 委员们表扬了马耳他政府提出报告，同委员会合作。 但委员们认为这份报 . 
告和上次报告一样，不是按照委员会的方针编写的，只表达了一般的想法而没有细 

节。 该报告提到了立法的原则但没有提到颁布了什么法规来执行这些原则。委员会 

在有关马耳他执行公约的法律方面得到的资料很少，即便马耳他的宪法明确地谱责 

坡视，但也必须有执行这个公约的各项规定的法律和行政条例。委员们并问到，马 

耳他政府批准公约后，是否把公约并入本国法律，是否可以在马耳他直接应用宪法 

中有关人权和种族彼视的各项规定。



8 2 . 请马耳他在下一小报告中进一步提供有关执行公约第2 条的资料，这一问 

题特别重要，因为马耳他有报少的英国人，意大利人，印度人和犹太人后资少数民 

族。委员们特别问到这些人的地位如何，他们是马耳他公民还是外国人，如何能获 

得马耳他国籍或成为马耳他公民，外国人的百分比是多少 . 宪法第4 6 条 第 9 分段 

是否也适用于具有第9 分段所未提到的那些信仰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否有权組 

织他们自己的文化协会和出版他们自已的刊物和推纸。委员会还请马耳他政府说明 

它关于人民出国寻找工作权利的政策问题，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领取护照和出国签 

证以及马耳他政府是否和马耳他人移民的那些国家缔结了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的双 

边协定。

8 3 . 关于公约第3 条和委员会的一般搏议三，委员会要求马耳他说明马耳他和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8 4 . 委员们提出马耳他的报告提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公约第4 条。执行 

公约第 4 条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制订想罚性条敦》但是似乎马耳他未颁布任何执 

行公约第4 条的法律。公约这一条规定必须采取措施以执行第(a), (b)和(e)段，即使 

迄今尚未出现种族技视的事例，也必须采取措施。委员们问，马耳他政府是否对它 

在签署和批准公约时发表的声明有所保留。如果并非如此，马耳他政府就有义务执 

行公约第4 条的各项规定，特别是因为马耳他宪法诸责种族艘视但却未明文规定制 

裁这种硬视表现的任何法律。

8 5 . 关于宪法第4 6 条 第 1分段的各项规定（执行公约第5 条 ），允件不得有 

较视性法律的原则有所例外，一些委员们要求具体说明哪些公民可以利用报告中提 

到的资金或需要在什么情统下，具备什么条件和资格才能利用这些资金。委员们指 

出，报告中所指的例外超出《世界人权宣言》第 2 9 条所许可的范围，只有在民主 

社会里特殊情况下有理由采取特殊措施时，才能接受这些措施。但 《世界人权宣言》 

中并未规定在遇到社会上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部分废除该《宣言》。一位委员在提 

到宪法第4 6 条第 5 分段时问到是否人人都可同样地享受公共服务，是否居住在马



耳他的一切马耳他公民和外国人都可平等地受法庭保护，无论其种族或血氣一些  

委员们并要求知道受到宪法制裁的任何法律的全文，特别是和第4 6 条有关的法律。

8 6 . 关于公约第6 条，委员们问，当任何小人或集闭认为他们的基本自由遭到 

侵犯时，例如他们找工作遭到拒绝或学校不让他们的子女入学等，他们可以采取何 

种程序。委员会并需要知道宪法法院如何解释宪法第4 6 条。

8 7 . 关于公约第7 条，委员会很想要了解马耳他学校是否讲授其他民族的文化 

和文明以便抵制会导致种族艘视的偏见，马耳他政府或任何其他机构是否宣传联合 

国 《宪 章》中体现的各项原则。

8 8 . 马耳他代表在答复各位委员的问题时说，在马耳他没有任何歧视英国、

意大利、印度和犹太人Jfe统的少数民族完全在生活上和马耳他人融化在一起，从各 

民族之间通婚的情况就可看出这一点。少数民族有权成立文化协会保持民族的特性 

和特点，在小学和中学里讲授人̂权问题。 由于对各种宗教都不予以视，法院从未 

处理过任何由于宗教问题而户生映视的案件。

8 9 . 关于根据公约第3 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说，马耳他和南非之间没有领事 

或外交关系，马耳他一直支持联合国有关南非的各项决定

9 0 . 他对委员会说，他将把各位委员们的意见转告给本国有关当局，他们将在 

下次写报告时考虑。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9 1 . 委员会在阿拉伯联合首长国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审议了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的第四次定期报告（CERD/C/74 /Add.  1 )。

9 a 委员们对提供的资料表示感谢并对阿拉伯联合首长国政府致力于使国家生 

活民主化表示赞许。但是，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该报告未能完全将合委员会的新的方 

针并表示希望今后编写报告时能遵守这些方针，



9 3 . 关于公约第2 条，委员会特别指出，居住在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的外国侨民 .
.问题。在提到报告第一节C段时，委员们问到其中所说的权利和自由是否仅适用于 

加入这些公约的国家的侨民，这些条约是否自动具有法律效力；规定中未提到的外 

侨是否根据国际法条约给予法律和宪法上的保护，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的宪法中各项 

规定是否也适用于他们。 关于这问题，委员会要求下一次定期报告要介绍各项协定 

的内容以及政府如何计划在外国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j牛方面严格地执行劳工法，以 

及采取升么措施以按照法律使外国工人的服务条件和工作许可规律化鉴于伊斯兰 

宗教法禁止在性别或肤色上的种族破视，委员们问法律上是否也禁止由于人种、民 

族或★统不同而产生的妓视；制订了什么程序有效禁止这种歧视并对受，者给以赔 

偿 ；外国人，包括外国父毋在这♦国家领土上生养的子女在内，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能获得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籍。一些委员们指出，报告中未说明是否只有阿拉伯联 

合首长国的国民才能享受免赞教育，外国人是否也能得到这项福利；是否有专门协 

助外国人学习该国语言的方案并使他们便于在宪法和劳工法的保护下适应这小社会; 
采取了什么措施使外国工人得到社会福利，特别是某些考虑到外国工人的住房、健 

康和使他们能获得满意职业的条件的特定项目；这个国家是否有社会保障制度而且 

外国工人能否按照公约第5 条(To)享受这须福利。委员会并要求了解外国工人能否允 

许随便在任何地方居住还是必须住在由召工机构限定的地方，外国工人在居民中所 

占百分率是多少。

9 4 . 关于公约第3 条，委员们要求了解阿拉伯联合首长国有关国际动员制裁南 

非年石油禁运的监，政策。

9 5 . 关于公约第4 条，委员会指出报告中提供的资料不全，因为未能具体地说 

明哪些机构负责制裁歧视行为或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惩罚。委员会要求在下次的报告 

中提供执行公约第4 条各项规定的法律条文以及一份联邦法案和规定处罚犯有种族 

技视行为者的条文。



9 6 .至于公约第5条和第6条，委员们问对种族破视的受善者有哪些补偿办法 

以及政府是否确保在它领土上人人都享受它所保证的平等权利，不受到任何形式的 

坡视；在行使第5条阐期的权利时是否有任何暇制；受到种族坡视的外国工人能否 

自己选择律师在法庭上诉讼时能否使用译员。

9 7 .关于公约第7条，有人指出报告所提供的资料并没有严格地按照该条规定。 

公约第7条要求采取各项有效措施，特别是在教学、教育、文化和新闻方面要采取 

有效措施抵抗导致种族坡视的各种偏見委员们希望下一次报告中能提供更多的具 

体情况》

9 8 .代表说他将把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意见转达给阿拉伯联合首长国的政府并 

将在下一次报告中答复，在报告中还将提供外国工人的数字。

襄 济

9 9 .委员会在没有报告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议了斐济第四次定期报告（CERD/  
c / 6 4 / ^ A a d .  4 )。

1 0 0 . 委员会成员认为该份报告反映了奨济继续与委员会对话的可嘉努力，赞扬 

斐济政府回答了委员会审议前几份报告时提出的所有问题。然而，委员会对没有代 

表在场解释该国特别情况感到遗憾。

101.讨论大部分围绕着斐济政府1 9 7 3年在通知继续承从《公约》时的保留 

意见和声明而展开的。委员会成员指出，送些保留意见和声明影响襄济的立法、选 

举、土地占有和教育等制度。保留意见对《公约》第 4和 6条有着特别的意义；虽 

然宪法确实尽力保障种族平等，但要贯彻实际措施可能会被管理当局主观行动和意 

愿所左右。委员会提请注意报告中关于某整种族团体的特别待遇看来没有具体时暇， 

但总的意图看来与《公约》第 2 P 条规定的限制相符这一说法。在这一方面委员会 

指出，为实现一些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种族权利不等的做法在这些目标实现后必须废 

除，应当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安员会成员请求阐明坚持保留意见的報由，建议襄



济政府目前可能可以收回保留意见，重新审査旨在防止种族暴力的现有立法，以便 

使这些方面的措施能更紧密地受《公约》条文规定的指导 .
1 0 2 . 关于《公约》第 2 条和襄济社会的多种族特性，委员会成员要求进一步了

解非土著人口的生活情况，特别是死亡率、收入、教育以及行使权利的机会等情况；

了解执行宪法保障措施的有关法律，以及为了进一步缩小两个主要岛峰与岛经济

上的差距，政府如何计划在各种族集团间更平均地分配财富等情况。关于土地占有

委员会要求更多地了解能够租货的土地是否为具体的种族团体所保留，此种租赁的

条件如何，是否存在任何传统上或部落的基础。关于政治结构方面，委员会要求更

详细地了解在社区和全国选民名册基础上组织的选举情况，特别是全国性政党是在

那一级跨越宗教和种族的界线出现的；地方政府一级候选人有无党派关系抑或是独

立候选人；什么胆碍着目前在更高一级使用统一选民名册体系等情况。还需更具体 

地了解各小种族团体在议会和其它国家机关的代表程度以及选择体系的实际工作情

况.
1 0 3 .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指出，依照 1 9 6 9 年的公共秩序法和剂事法 

典第二章的规定，第 4 条(a)款只能得到部分实施。第二章涉及炼动意图，只包括对 

传播将引起不同集团间仇恨之思想或满动暴力进行惩荷。没有提及《公约》第 4 条 

0))款规定的其它禁♦或第 4 条(0)敦规定的要求。在这一方面，有人强调指出，委员 

会一般性建议中坚定地认为签约国应当专门立法遵守《公约》第 4 条(a)、Od歐的规 

定。应当把这一立场理解为要求斐济政府收回其解释性宣言的指示 . 人们还强调， 

在没有更加权威性的声明的情况下，委员会的解释应优先于一个《公约》签约国的 

解-释。因此叟济政府被敦促重新考虎其有关需要进一步立法遵循《公约》第 4 条规 

定的立场。

1 0 4 . 关于《公约》第 5 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更多地了解有关经济和社会方案的 

情况，特别在保健、卫生、教育和文化方面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平等以及不受硬视共 

享甚本权利的经济和社会方案。在教盲领城，有些成员希望知道是否要求私立学校 

仿效公立学校，采取同样的不坡视政策；任何受属一方是否可以将不准入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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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专门调查机构；是否已作任何努力教育告知公民关于公民的作用。关于类济的 

选举制度，委员会一些成员指出，众议院印第安人议员要比襄济人议员籍要更多的 

票数，而同时另外一个集团部拥有过多的代表，这种情形与《公约》第 5 条(e)款不 

符。但是委员会成员指出，这种情形并非襄济政府政策之故，而是以前殖民时代的 

残留物。

1 0 5 . 关于《公约》第 6 和 7 条，委员会成员想知道，既然专门检查机构的作用 

仅限于提出建议，那么受，于种族坡视的小人怎样可以通过法庭来得到补救。委员 

会成员要求更具体地了解教学、教育、文化和新闻领城内为防止坡视而采取的措施。 

尼泊尔

1 0 6 . 委员会在没有报告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议了尼泊尔的第5 份定期报告 

( C E R D y c / 6 5/ A d d  . 6

1 0 7 . 委员会对没有尼泊尔代表出席表示遗憾，但欣幸地注意到报告符合委员会 

经修改后关于报告形式与内容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份报告比以前几份更为全面，提 

供了尼泊尔的人 口̂组成情况；而且尼泊尔政府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没有外交关系。

1 0 8 . 关于'《公约》第 2 条第 2 段，要员会成员注意到报告中提供的人口分类细 

列是基于语言和宗教的标准。委员会成员希望能了解涉及人口种族组成的资料、最 

落后地区人口分类细列情况、以及这些地区的投资统计数据。该报告表明1 9  5 4 
年 《民权法》第 5 节授权政府依照《公约》第 2 条第 2 段作出具体规定。委员会成 

员想知道政府是否已作出此种规定，是否有任何立法或行政措施具体规定。例如， 

为少数民族社区保留奖学金或在政府评议会系统里保留固定比例的工作或席位。

1 0 9 .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提到了尼泊尔《宪法》的有关条文和其它立法， 

指出这些规定只是部分地做到了第4 条的要求，因为这些规定没有明确提及《公约》 

第 4 条(b)敦所要求的防止种族歧视的具体措施。虽然从报告中引用的立法条文看， 

尼消尔政府有广泛的权限来控制可能破坏人口中各种团体间和睹和协调的种族歧视 

行为，但是委员会成员仍要求尼泊尔政府根据其在《公约》规定下所作的承于细



审查上述条文，以制定进一步的立法，充分遵循第4条的规定。尼泊尔《宪法》第 

1 7 条含蓄意味国家立法可推翻《宪法》的规定，委员会成员要求尼泊尔尔政府澄 

清第 1 7条的条文。特别关于《公约》第 4条(C)款，有人指出，尼泊尔政府在其第 

二份定期报告中提到正在考虑拟订具体法律和规定，惩罚遣反人权罪和种族技视行 

为，但自此之后没有就这一问题提供任何情况。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有些成员要求 

查 看 1 9 7 9年投票（犯罪与惩罚）法的全文，以确定其是否及如何遵循第.4条(C) 
款的规定。

1 1 0 .关于《公约》第 5条，委员会部分成员强调了委员会前几次会已审议过的 

尼泊尔《宪法》第 1 0 条的重要性。然而，有人回顾在审议尼泊尔前一份定期报告 

时，委员会曾指出其中所载的《宪法》第 1 0 条全文与前几份报告中所载的出入甚 

大。 因此委员会想如道本份报告中的条文是否属于作准的条文>> 委员会成员还询问， 

鉴于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尼泊尔是否存在仍处难民地位的团体，以及政.府有关外来 

人口权利及条件的政策如何。

1 1 1 .关于《公约》第 7条，委员会成员要求更充分地了解尼泊尔采取措施促进 

各种族团体间相互了解和和睹相处的情况。



進__
1 1 2 . 委员会审议了海地的第三、四份定期报告（CERD/CX64XAdci . 5 )。 在 

这之前，报告国代表作了筒略的介绍性发言，其中特别提到1 9 8 1 年 2 月 4 曰的 

一项法令，宣布任何种族歧视行为或以种族、 肤色或人种来源等考虑为动机的 

行为均可科以惩罚的罪行》

1 1 3 . 委员会感谢海地政府在一份综合性文件中提交的报告。 委员会认为这份 

文件内容充足，饶有兴趣，比前些报告更为全面。 但是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主要论及为 

执行公约条文而采取的立法措施，几乎没有提及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行政f t 司法措 

施。 委员会要求了解这方面以及海地的人种组成情况《 在这一方面，委员会提 

到公约第1 条第 4 段，询问海地是否已采取实际具体措施以保证需要保护的团体能 

享受并行使基本的自由，

1 1 4 .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1 9 8  1 年 2 月 4 B 的法令考虑到委员会要求海地政府 

履行其对公约，特别是对公约第4 条下的义务的呼吁。 成员们希望知道这一法令 

的规定是否已执行、执行了多少次、湘在什么情况下执行。 外姿员会指出，该 

法令第 1 条对于公约第4 条(a)；t 所提及的那种媚动硬视的人没有规定；法令第5 条 

只谈及宣传，并无一处提到传播种族主义的思想^ 没« 照公约第4 条(b)敦的要求， 

提到对欲答种族歧视或种族仇恨的组织或结社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姿员会要求 

具体了解涉及这些事项的条义的情况。 此外，关于涉及非硬视措施的法令第4 条 

第一•部分, 姿员会要求更多地了解该部身条文的来源如 I生质，国家规定的区别、排斥、 

限制或优先，条文中国家是指任何国家还是仅指海地国，如系后者，海地立法对上 

述排斥、区别或限制有何观定。

. 秀员会辕别揉襄海 ,地热行公约第5 条蓝措魂。 委员会注意到，海地的报 

告没有考虑第5 条所列的权利。 如采姿员会能了解海地关于离境、住房、卫生、 

医疗、社会福利湘社会服务以及平等参加义化活动等权利的立场、这将十分有用，

委员会还注意到，宪法第 1 6 条宣称 " 除土生海地人所有的特别好处外，海地人在，



法律前人人平等" , 委员会询问" 好处 " 一词是否含有郁分破视之意， 委员会还 

注意到 1 9 5 3 年移民法第5 2 条规定可以思想为理由拒绝移民进入海地领土,委 

员会想知道海地政府怎样区分该条规定提到的各种因素。 特别关于宪法第9 条， 

依照这条观定任何与海地人结婚的外籍妇女必須放弃其原有国籍，加入海地国籍， 

因此委员会想知道这样做是否有意胆止外籍妇女与海地人结婚，如果拒绝这样做会 

有什么后果，在这一方面有否仲裁机构，海地上一次报告提交后至今三年来牧到了 

多少入籍申请， 委员会还提及宪法第1 4 条，想知道为何侨居海地的外国侨民不 

能在同一地有二个住所，为何该外国侨民不得在任何情况下从事出祖房地产的生意， 

涉及在海地的外国侨民结束居留清其财产的第1 4 条第4段是否仅适用于自愿离开海 

地的人。 特别关于平等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委员会希望了解无数海地人向 

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移民的原因；来自海地移民工人的数目；海地与移民 

所在东道国之间有否双追协定或机构来监督工作条件；领取护照湘出境签证需要什 

么条件；海地政府是否正采取措施保证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人道主义社会的全 

面形成；是否已有土地改革的方案，在社会全面发展中是否有保健和住房方案使救 

视农村人口免受硬视。 关于海地的劳工立法，委员会要求澄清《劳工法》第 3 条 

条X 的意思，询问国家是否保障工人湘工会的自由、海地有多少工会以及是否有社 

会保 I金制度等问题 . 请求作出明确解释。

1 1 6 . 关于公约第6 条 . 姿员会成员特别希望知道种族破视行为的受，者在检査 

官不提出起诉的情况下是否能以个人身分采取行动取得尝；他们是否能独立向民 

事法庭上诉；他们怎样对行政当局提出诉讼，要求物质或精神上的赔偿，

1 1 7 . 关于公约第7 条 , 委员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海地既认为国家统一、泛美 

主义和普遍世界的理想是战胜种族歧视最有效的方式， 那么,这盤理想如何反映 

在教育如文化领城；海地已采取什么切实的步骤实施这些理想。 委员会成员对报 

告中没有提供海地为执行公约第7 条谷种规定而采取措遍的情况感到遗憾。



1 1 8 . 海地代表在回答妥员会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时指出，1 9 8  1 年 2 月 4 0 
法令的条文只在获得公务员职位方面得到貫彻，该法令第5 条第 2 和 3 段递责基于 

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各种思想的传播。

1 1 9 . 关于公约第5 条，海地代表指出，依照海地《宪法》的规定，入籍的外国 

人不能立即享受政治权利；移民法第5 2 条的观定是为无政府主义分子加恐怖主义 

分子而制定的，是维持国家之和平环境所必需的；与海地人结婚的外籍妇女只有宣 

誓方能入箱；为防止拥有大批资本的外国人员买空海地的全部房地产对外国人拥有 

房地产的权利进行暇制是必要的。 关于海地人向外移民的原因，海地代表指出， 

海地地理条件太差，国民经济极其鹿騎。 虽然获取护照没有问题，但取得签证， 

特别是去美国的签证很困难，而且海地移民还经常受剥削。 但是海地政府经常与 

有关国家政府打交道，提抗议，以保护海地移民的权利。 海地还拟定了一个综合 

发展方案，但由于筹资问题，执行方案遇到了困难。 海地工人的权利受劳工立法 

的保伊， 《宪法》第 3 2 条批准可建立工会。

1 2 0 . 海地代表提到公约第6 条时指出，海地法律授权公民如感到自己权利受侵 

犯就可直接或间接地向法庭提出诉讼。 对所有法庭决定都可以向二级上诉法院提 

出上诉。 海地没有行政法庭，但最近设立的行政委员会正在起草关于公务员制度 

的基本法律，该法律将顾及1 g 8 1 年 2 月 4 日的法令，

1 2 1 . 关于《公约》第 7 条，海地代表介绍了政府开始实行的学校建设项目，以 

消灭不平華现象，根除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思想。

1 2 2 . 海地代表最后表示，海地在准备其下一份定期报告时将充分考虑委员会对 

海地政府的建议湘提议。



，大利亚

1 2 3 . 委员会审议了澳大利亚第三份定期报告（C ERD /C/63 /Add.  3 )及报告 

国代录所作的介绍性发言，他在发言中介绍了 1 9 8 1 年 1 2 月 1 0 日正式设立澳 

大利亚人权变员会的情况及其组成。代表解释说，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力负责质询， 

研究，对指控进行调查，并通过教育如其它方案促进人权问题，又说， 《澳大利亚 

种族歧视法》已经修正，依照这一法令，该委员会全面负责法令的执行。但是，指 

控的调査如解决，将由社区关系专员来处理。后来，他提到他本国政府拟订的政策 

秀口方案，其目的在于补偿澳大利亚土著人口的经济及社会恶况，保证土著人更多地 

参与本国的政治活动，得到其他澳大利亚公民所享受的政府服务。关于澳大利亚对 

移民如种族事务中消灭种族坡视的关注，代表特别提到，1 9 8 2 年 1 月设立的移 

民审査小组，处理了各方面有关移民加公民身份决定的事项，

1 2 4 委员会赞扬澳大利亚政府这份严肃、具体、客观的报告。这反映了澳大利 

亚为在国内愈国际消灭种族歧视作出努力的长期决心。然而，委员会要求更加了， 

有关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着的种族杂处恥经济，社会及其它复杂的情况。委员会指出，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受托保澳大利亚签署的各种国际文书中确认的权利。委员会 

建议，这类文书中应加入《公约》，以更有效地付诸实施，委员会还从报告中注意 

到，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不包括北方领土 . 安 S 会想了解该领土有关种 

族坡祝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联邦宪法与，宪法之间在解释种族校视问题上有否冲 

突，如果有的话，如何加以解决。

125. 委员会成员依照《公约 》第 2 如 5 条的规定，特别注露涉及澳大利亚土著 

人口的问题。一般来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销，安员会想进一步了解：土著人 

集中的省份的情况；《 1 9 7 9 年种族事务委员会法》是 如何执行的；新南威尔斯 

省在保护少数民族团体权利方面有何进 展 ; 其它省份是否也有类似的立法，委员会 

特别询问：《1 g 7 5 年种族坡视法》与单独省份的法律是否冲突；如果为调查、



调解，处理有关种族歧视的指控所采取的播施不能解决问题，是否还考虑采取其它 

措施；土著人发展安员会成员资格以什么为基础；为何该委员会成员是指派而不经 

过选举。关于报告中所列有关澳大利亚土著人发展情况的各种机构，委员会部分成 

员想知道：是否已有或计划设立这些机构活动的协调机关；上述机构的活动或政策 

有否重复之处；是否存在全国性改善土著人情况的项目，关于土著人土地权问题，

委员会特别想了解采取什么措施去解决土著人糸1各公司之间涉及在土著人认为是其 

祖先的土地上钻井的权利方面可能出现的冲突，此外，委员会想稍微了解减少土著 

人失业率方面的进展情况，在这一■方面，委员会希望阅读澳大利亚就业歧视委员会 

及平等就业机会局的报告，委员会还想知道土著人是否可以移居，大利亚其它地区 

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如生活水平，在住房方面，委员会成员提到了澳大利政府为 

改善土著人情形所作的大量努力，要求了解有关国民预算用于住房方案的百分比， 

土著人住房的类型加数目等新任务恥目前政策结果方面的最新情况。在教育方面， 

委员会成员希望了解土著人学校里孩子们的学巧进展。各成员还想了解，有百分之 

几的土著人能够达到高等教育水准；，大利亚多文化事务研究所中有否少数民族社 

区的代表，如果有的话，这些代表能否参与研究所的决策过程。委员会一名成员指 

出，政府在努力改善土著人住房如物质条件时，应避免出现贫民区，他想了解政府 

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外，委员会要求了解，发展中国家移民在澳大利亚的情况 ; 
新移民法如何影响已在，大利亚的移民；该法令是否会胆止其家庭成员与移民团圆。

1 2 6 . 关于《公约》第 3 条，委贸会注意到，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大利亚消灭种 

族隔离的决心，1旦是森员会指出，澳大利亚各届政府一直与南非维持合法的外交关 

系。会上提到，委员会认为，维持此种关系鼓励了南非继续推行种族觸离政策，因 

此，这与《公 约 》第 3 条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

1 2 7 . 关于《公约》第 4 条，姿员会成员注意到，，大利亚遵循了该条的规定， 

但在禁止传播基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思想，宣布促进或減动种族彼视的组织为 

非法组织方面，没有做到该条的规定。各成员指出，正是在这一方面， 《公 约 》规



定签约国订出具体法令宣布上述行为厲于应予惩罚的罪行；虽然《公 约 》第 5 条承 

认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当这一权利造成损害时就要加以服制，签约国必须在法律 

上规定惩罚基于种族优越思想的行为，委员会一名成员指出，虽然《种族艘视法》 

宣布某些行为非法，但没有附上惩尉的办法* 在这一方面，会上提到，澳大利亚政 

府在批准《公约》时所作的，释性发言中，表示有意尽早要求议会作出专门执行第 

4 条 (a)款规定的立法， 因此，姿员会希望今后报告中会涉及澳大利亚政府如何进一 

步采取措施以全面艘行其在《公 约 》第 4 条下承担的义务的情况。

1 2 8 . 关于《公约》第 6 条，委员会成员提到在审议澳大禾[ 1 1 几份报告时已经 

讨论过的 1 9 7 5 年 《种族救视法》第 2 4(8)节。该首规定必须得到社区关系专员 

签发的证明文件才能开始法律诉讼. 委员会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将趣续研究撤销这条 

规觸可 能性 ，以提供直接诉诸法庭的途径。

1 2 9 . 关于《公约》第 7 条，委员会成员希望随时了解澳大利亚政府在教学、教 

育、文化和新闻领城反对种族技视所作的努力，特别在采取措施教育儿童尊敬其它 

社区方面。

1 3 0 . 澳大利亚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提供了澳大利亚人口的资料 , 
特别是提供了约澳大利亚人口  1*2%的土著的数目和居住地点。他还解释说，将 

《公约》列入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权跟之内执行的国际文件之中一事没有必要，因 

为人权委员会负责执行《种族艘视法》，有充分的权力监资执行《公约》。

1 3 1 . 关于澳大利亚土著的问题，澳大利亚代表提到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在 

土著与司法和土著与警察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但是他指出，法律改革委员会还未 

提出其关于《土著习惯法》的报告。此外，设立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来执行《种族 

艘视法》增加了澳大利亚现有与种族技视作斗争的力量。关于土著发展委员会成员 

都是指振的、而全国土著大会代表则是选举的这一问题，他解释其理由是前者系执 

行机构，澳大利亚的正常愤例是此种机构由指娠的成员组成，但是后者的作用是代 

表土著杜区表示看法，提供咨询意見再者虽然澳大利亚设有一小单独的官方文件



全部载列土著政策的一切要点，但是澳大利亚有源自关于自治根本原则的基本原则， 

以及各级政府提出的有关为土著服务的具体措旅的综合拟订协调方案。联邦政府为 

这些方案提供大部分资金，而执行方案的责任往往落在最接近地方社区的那一级政 

府。至于关于解决采矿争端的问题，澳大利亚多数書份已设立包括土著在内的委员 

会来断明土著的重要地点。开发一地区时，开发者和省一级有关委员会就采取必要 

措施保护这些地点。 关于土著中失业的问题，他慨述了 1 9 7 7年澳大利亚政府宣 

布 的《国家土著就业战略》的要点。该战略要求公营和私营的雇主合作增加土著的 

1 业 和 llif机 一 关 于 住 房 ^ 地权问题，他指出澳大利业政府政策的1 心是保证 

在不暇制土著的情况下使土著得到符合其愿望和选择的经济及社会发展。在教育领 

械，他阐述了提供给土著儿童的政府教育服务，包括联部一级的两项主要的教育援 

助计划。关于澳大利亚多文化事务研究所的成员问题，他指出，除主席外，其他成 

员都选自少数民族杜区。他还解释说，澳大利亚没有制订一现新的《移居法》，但 

最近已修改了移民指导方针。移民政策依然完全没有因为种族或人种来源而有任何 

硬视家庭团圆仍旧是进入澳大利亚的优先考虑标准。

13 2 .关于《公约》第 4条，澳大利亚代表指出，澳大利亚认为应在人权总的范 

围里，包 括《世界人权宣言》和 《国际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所铭载的结社、表达 

和舆论自由，来看待《公约》的规定。特别关于该条(a)段的规定，他指出这些规定 

不是指刑事犯罪，而是指法律可惩罚的犯罪，因此这取决于各營通过立法来惩荷此  

类犯罪，具体规定想罚的类型。在这一方面，他回顾根据《种族歧视法》第 1 6和 

1 7 条，传播基于种族优越或种族仇恨的思想是非法的，该法令第2 5条具体规定 

了对此种犯罪的惩罚以及给予法庭的权力。

133。关 于 《公约》第 6条 ，澳大利亚代表指出澳大利亚明确规定人人有权利用 

法庭，但是鉴于目前澳大利巫的特殊情况，已作规定在利用法庭前进行调解，这可 

以使有关各方有可能通过比法庭随便，更容易利用的程序来解决其争端，这对居住 

在这远地区的人来说格外重要，土著就是一例，而对不十分熟悉澳大利亚司法程序 

的人来说也特别重要。



1 3 4 .关于《公约》第 7 条，澳大利亚代表提及澳大利亚在教育方面同种族救视 

作斗争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将土著研究列入教啼教育之中，以及为土著儿童教师

举办在职会议和讨论会。 ____
佛得角 …一 … —

1 3 5 .委员会在佛得角没有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审议了该国的初次报告（ C E R D X  
c/61/Add. 5 ).

136. ,委员会成员对该报告普遍表示满意，该报告遵循了委员会制定的指导方针， 

内容翔实贴切《 但是他们说，如系该国政府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克其是委员会在审 

议该初次报告时出席了会议，谅必有助于审议工作 .他们要求佛得角政府务必液  

代表出席第二次报告的讨论，这次讨论定于1 9 8 2年 1 1月 2 日进行.

137. 委员会成员针对报告中所称佛得角没有种族硬视因而不须采取任何法律措 

施的说法指出，没有种族坡视并不足以说明.可以不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通过 

必要的立法不仅是缔约国的法律义务，也是它们的政治职责，因为《公约》的宗旨 

是通过国际立法来建立一杳预防制度， 一位委员指出在制订更为具体的措施的同 

时1 将《公约》具体变为国内法可以成为行动的有力根振，而且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影 

响法律制度，

1 3 8 .《公约》第 2条以及报告称移居国外的佛得角人是种族坡视受專者，有些 

成员要求，就提到各项国际协议提供更多的细节，说明在国外的佛得角公民的利益 

是否得到妥善保护以及外国人和移居佛得角的人享有哪些权利等问题，

1 3 9 .关于《公 约 》第 4条和第6条的实施问题，委员会指出，佛得角目前沿用 

的荷葡牙刑法没有规定把传播种族优越感或仇恨的思想列为一种犯罪行为，尽管报 

告提及公共保护种族坡视的受，者，但是受寧者似乎无法向法庭提出申诉， 委员 

会成员希望佛得角目前正在制订的新刑法符合《公 约》第 4条和第6条的要求，

1 4 0 .关于第5条的实施问题，一位委员指出，根 振 《宪法》第 3 1条第 2款的 

规定，每个公民都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 "除非遇到法律规定的情事，依照其 

规定的方法，并遵照规定的保摩办法"，否则不得将任何公民监染或加以任何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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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澄清此类基本保障规定的条件和例外情事， 有人还问到外 

国人有哪些权利是得到保障的，佛得角的工会是否有权谈判，还是只照料工人阶 

段的福利而已；公民能否得到免费的法律捷助；国籍如何取得；是否允许双重S 

籍 ；入籍的公民具有何种地位，

1 4 1 .关于《公约》第 7条，委员会一些成员指出实施《公约》条款不仅需 

要广为宣传，而且也需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不同人群间的了解、和睦和宽容， 委 

员会要求佛得角政府在第二次定期报告中提供有关资料，介绍这方面正在进行的 

工作，

巴巴多斯

14 2 .委员会在巴巴多斯没有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审议了该国在一份文件（CERD/ 
C/75//Add. 7 )中提出的第三、 K 、五次定期报告•

143.委员会成员指出，该国报告基本上可以，但是没有考虑到委员会1 97 6 

年审议巴& 多斯第二次报告时提出的意见，尤其是针对该国政府在加入《公 约 》时 

所提保留范围所表示的意见。 他们还对巴巴多斯政府没有遵守《公约》第 9条规 

定的定期报告提交时限以及没有游代表出庸会议表示失望，

1 4 4 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中反映的下列事实：在法庭上不能直接拔用《公约》的 

条敦，但是《公约》的主要条敦，尤其是第1 1条至 2 3 条是反对任何形式种族破 

视的极为有效的措施， 然而，有人指出，即使缔约国声称没有种族问题， 《公约》 

也还是要求各缔约国制订辅助的法律，以便援用《公约》及宪法上的条款,

1 4 5 .委员会要求了解人口组成情况，并问巴巴多斯是否收到过要求准许避难的 

申请，该国是否有难民，如果有，那么政府对难民以及寻求避维的人的政策是什 

么. 报告说， "巴巴多斯是个多种族的社会，一向以财富的多少划分阶级"，有 

人就此问是否有哪个种族或民族集团属于经济较为困难的阶级，土地拥有或经商是



不是划分社会差别的根框，由于某些种族处于贫困阶级的行列，这种现象可能被指 

控为种族坡视，巴巴多斯政府的政策是否着意缩小经济差距。

1 4 6 . 委员会有些成员说报告试图表明没有必要制订任何立法以贯彻《公约》第 

4 条 (a)、（b)和(0)各款，但他们指出《公 共 秩 序 法 》第 3 1 节和第3 3 节■不符合第 

4 条 (a激的要求，因为其中所载染止传播种族优越或仇恨的规定是以禁止使用任何 

具有威胁、漫骂或污辱性的言行为基础的， 同样，协助种族主义活动的行为只有 

在触犯现行法律时才可予以惩处，但第 4 条 (a)敦则规定此种传播和协助的行为本身 

就应依法予以惩处。 男外还指出，针对減动种族坡视和暴力行为，没有制订任何 

条敦以符需要，没有一项法律:取缔鼓★种族破视的组织，这表明现行法律不足以达 

到 《公 约》第 4 条(b)款的要求，

1 4 7 . 关于《公约》第 5 条，有人指出旅馆业就可能实行攻视， 虽然现行法律 

据认为足以应付此种可能，有人还是建谈巴巴多斯政府监餐该法的执行情况，并研 

究是否应将此法推广到运输业、剧场和公园等方面 .
1 4 a 关于《公约》第 6 条的实施情况，委员会要求进一步了解 报̂告提及的弗农， 

史密斯和倚 • 伊莉莎白A史密斯对巴巴多斯希尔顿有暇公司和达尔林普尔r 吉尔的

诉讼案。

1 4 9 . 关于《公约》第 7 条，委员会指出这一条适用于所有缔约国，不管是否存 

在种族跋视，一律适用， 委员会还要求了解巴巴多斯，为打击种族主义思想作斗 

争，为款励对其它文化和种族采取宽容态度，从而增进国际间的谅解实行了何种教 

育；巴巴多斯是否数场联合国各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所主持的人权方案；广播和电 

视在反对种族破视的斗争中是否起任何作用，

1 5 0 . 委员会希望该国政府考虑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希望在审议巴巴多斯下一次 

报告时，该国激代表参加，



卡塔尔

1 5 1 . 委员会在卡塔尔没有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审议了该国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 C E R D / C / 7 3 / A d d - 1 ) 。

1 5 2 . 委员会成员赞扬卡塔尔政府提出这次报告并在其中回答了委员会审议上次 

报告期间提出的大多数问题，这表明委员会和卡塔尔政府已建立起建设性对话的关 

系。委员会请卡塔尔政府在下一次提交定期报告时遵循委员会修订的指导方针。

1 5 3 . 关于《公约》第 1 条和第2 条的规定，委员会注意到安排普查和人口分类 

的工作已着手进行，希望下一次报告包括移民和外国侨民人口组成的资料。关于管 

理法律专业的1 9 8 0 年第 2 0 号立法，委员会要求了解法律制度如何友挥作用，使 

非穆斯林和非阿拉伯移民能够要求赔偿，并说明他们是否有权聘请非阿拉伯律师辨 

护，由于有件多非阿拉伯移民工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委员会还要求提供1 9 8 1 年 

8 月以来卡塔尔实行的新劳工法和移民法以及1 9 6 2 年第 3 号劳工法的细节，并且 

问现行的协商委员会促进雇主和雇员间合作的规定是否也适用于外籍工人。

1 5 4 . 关于《公约》第 3 条，委员会赞扬卡塔尔政府采取措施反对南非种族隔离 

政权。委员会要求了解卡塔尔政府对于把1 9 8 2 年定为国际制裁南非动员年一事的 

立场，要求了解它对与石油输出国和其它国家协商监测石油禁运事项的重视程度，

1 5 5 . 委员会有些成员说，卡塔尔政府对《公约》第 4 条的立场的依据是该国有 

宪法禁止种族技视。有人指出，宪法主要是政策宣言，对透反其规定的行为不可能 

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 因此，卡塔尔政府不访根据《公约》第 4 条的明确要求， 

考虑制订具体法律，并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将充分执行这些规定的行动情况告知委 

员会。

1 5 6 . 关于《公约》第 5 条，有人指出，开1事案件可由不同的法庭来审理，视被 

告是否是穆斯林而定。 有人问：伊斯兰宗教法庭和非宗教法庭情况是否相同，若 

不相同，哪种法庭的法律条敦更为严峻。还有人问：如果有人要求，卡塔尔政府会



否考虑允许建立工会，包括给予罢•工和谈判的权利。

1 5 7 . 卡塔尔政府实行《公约》第 7 条，努力与狂热分子和偏见分子作斗争，委 

员会对此表示祝贺，并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卡塔尔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具体措施。

巴拿马

1 5 8 . 委员会审议了巴拿马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 / G / 9 1 / A d d ，l ) 和巴拿 

马代表的介绍性发言，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了巴拿马在所谓" 巴拿马运河区"的地 

区里实施《公约》时依然遇到的种种障碍。 巴拿马政府迄今尚未恢复在该区的权 

力。

1 5 9 . 委员会赞扬巴拿马政府提出了极其精采、资料丰富的报告，尤其赞扬它根 

据 《公约》第 3 条在国际一级采取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措施。

1 6 0 . 报告的第一部分是有关运河区的资料，该区的管理工作是根据1 9 7 7 年托 

里霍斯一卡特条约进行的，巴拿马政府遵责区内存在的救视性做法。委员会就此回 

顾指出，它前此已曾告知大会，它对巴拿马不能在其部分领土内实施《公约》条款 

一事颇为关切，并再次表示希望巴拿马恢复其对运河区主权的努力将获得成功，从 

而使巴拿马政府能够在该国全境实施《公约》的全部条敦。 有人问，报告中提到 

的各项条约是否有一条关于条文有不同解释的条款，是否巴拿马政府已向国际劳工 

组织提出遗反劳工法的问题。

1 6 1 . 委员会特别提到巴拿马实施《公约》第 2 条的情况，尤其是巴拿马政府对 

土著人口的政策，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提供资料。就此方面，委员会指出，该国宪法 

第 1 9 条与《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项在实质上相符，但是没有把《公约》第 1 条 

第一敦种族救视定义中的全部特征都包括进去。 委员会注意到巴拿马国家根据  

《宪法》第 1 1 6 条保证让土著社区保駕并集体拥有必要的土地，以保障他们的经济, 
福利。委员会要求了解巴拿马政府为实施《宪法》这一条敦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关 

于这一点，委员会有些成员想知道是否应该将comarcas ( 巴拿马字）制度说成是



种族融合或通过同化的融合，eomarcas是定居区、 自治区，还是行政单位；comrcas 
制度是怎么起作用的，特别是在依照1 9 5 7 年第 2 0 号立法建立起来的达里安土著 

区内是怎么起作用的；由于这些区城与其它区械相比似乎处于落后状态，这些区械 

是否得到额外的资金；这种资金是否采取信贷的形式。关 于 eomarcas的发展问题， 

他们想知道巴拿马政府是否有意建立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是否掌握在粮人企业手 

里；如私人公司握有开发 comarcas境内表土资源的特许权，境内居民是否自公司 

特许权中有所受益。 此外，他们还问到开发土著居住区拨款的数额和分配情况。

委员会成员尤其注意到1 9 5 7 年第 2 0 号立法界定的两个土著区不属应得拨敦的区 

域 , 于是他们问这是否也适用于1 9 3 2 年第 1 8 号立法和 1 9 3 4 年第 1 8 号立法界 

定的土著区，部族文化群的境况如何，没有升说为它设立任何单独的土著区。

1 6 2 . 关于巴拿马土著人口中开展的融合运动，有人问运动渉及的各土著群体或 

有种族关系的各群体寻求相互融合呢还是寻求与整个民族融合一体，各土著群体自 

己主动寻求融合还是巴拿马政府力促此事以保障它们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3 是否 

已采取措施保障土著人口在教育方面也打成一片。 有人指出，融合的趋势与官方 

划 分 各 comarcas界城的政策似乎不尽一致，并且问融合的努力是在哪一级进行的， 

各土著群体在哪些领城里发挥特殊的作用。 委员会成员还想知道土著居民在议会、 

政府和本地机关里是否有自己的代表；他们能否迁出自己的区械，能否在他们的通 

常居住区以外的地区轻易找到工作和食宿并得到指导；国家土著事务委员会的组成 

情况、作用、权力及其与各部委的关系如f可；土著领袖参与该委员会事务的程度如 

何；乔科议会的两名代表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呢还是仅仅只有顾问的身分；该委员会 

对国家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决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关 于 这 点 ，委员会成员还问国 

家土地改革委员会将农田分给土著居民的目的是不是要把他们排除在工业部门之外 , 
该委员会参与制定农业部门政策和决定的程度如何，一般地说，巴拿马政府对土著 

居民的政策成果如何。 委员会成员就此提及巴拿马共和国总統在一次发言中表示 

一定要保障全体巴拿马人的平等地位，委员会成员要求提供资料介绍为此而采取的



种种措施。总统还提到内政和司法部土著事务司及政府的土著政策司的改组问题， 

委员会问这两个机构是如何构成和活动的，它们是否相互协调配合。

1 « 3 . 姿员会希望Ï Ï 1 更多'的充全与《公 约》第 4 条(a)和(b)款规定相符的具体 

立法文本和措施的资料。 委员合注意到，根据《司法典》第 1 3 5 条， "凡不 

充分享有民权者不得提出刑事诉讼" ，委员会要求澄清这一条的含意，还要求澄 

清 《司法典》关于被告预审拘窗的第2 0 9 6 和 2 2 2 7 条的条文。 委员会还要指 

出，除姿员会在审议巴拿马第五次定期报告时已曾要求提供的资料外，还需提供 

资料介绍 1 9 7 8 年第8 号和第 1 1 号立法以及政府检察署控告以种族为基础的 

政党所根据的法律。

关于《公 约 》第 6 条，委员会要求更详细了解硬视行为受寧者实际上是 

否可能引用报告提及的各种纠正办法，

委员会成员还要求了解巴拿马正如何实施《公约》第 7 条的规定，尤其是在  

教育领城内采取的措施是否使巴拿马各人口群能够更加相互谅解，和睦相处，说 

西班牙语的人是否学习某些民族的土语，哪一级的教育采用土语进行，到哪个阶 

段开始用西班牙语，毋语是西班牙语的学生是否要学习他与之共同生活的民族的 

语言，采用什么办法训练土著教师，用各种土语教学的科本是否足够。

1 6 5 . 巴拿马代表答复委员營成员提出的某些问题时说，巴拿马政府将继续使 

委员会了解实;^有关运河区的各项条约的进展情况。 然后他告诉姿员会说，土 

著人担任了几项高级职务，他们以巴举马公民身份，在国民议会中当代录。 可 

以有到许多土著人后裔在各级学校宇习和数书，在 emarcas 同Bt用西班牙

语和毋语近行教育，城市居民也可学习土著借言。 由于土著人有各种母语，所 

以他们能保持自己的义化，而便用西班牙语可以使他们自己之间以及他们同人口 

的其它部分打成一片。 而且新闻工具也有本地借育的节目，強调土者文化。

土著保留地不是封闭区，而是为了帮助土著居民发展，那里也讲授健康与卫生知 

识，可以利用现代的通讯手段。



1 6 6 . 巴拿马代表最后说，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其它备点将在巴傘马的下次定期 

报告中述及。

:毛里求斯

167. 委员会在毛里求斯代表作了筒短介绍之后审议了该国第四次和第五次定 

期报告（CERD/Gy^5/Add. 8 ) 。

1 6 8 1 毛里求斯政府的报告十分坦率，努力答复了委员会审议该国前一次定期 

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对此委员会表示祝贺。

1 6 9 . 委员会成员指出，虽然从提供的资料看来毛里求斯似乎并不存在种族校 

视问题，但是不应忽视种族歧视可能产生不满的情形，因为毛里求斯人口的种族 

构成非常复杂，经济权往往集中在一个种族群手里，人口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似乎难以区分文化方面的结社和含有种族硬视成分的各种结 

社。 因此委员会想了解毛里求斯决心遵循《公 约》第 1 条第 4 款为保护某些种 

联群而制订的立法，并希望继续得到有关更加公平分配该岛资源的政策的资料。 

委员会还认为毛里求斯不纺考虑制订适当的法律，以便一旦出现种族艘视的情况

时订有各种保障办法。 委员会成员还提到毛里求斯提供的人口组成情况资料， 

这份资料的主要依据是宗教因素而不是种族因素，他们就此问，除印度教徒、#  
斯林、基督徒以外，毛里求斯有没有佛教徒；原籍是印度的各族人中有没有泰米 

尔人；毛里求斯政府I'#]述其人口组成情况时能否用除宗数信仰以外的称准。

1 7 0 . 关于《公约》第 2 条，委员会指出，毛里求斯政府认为没有必要保证政 

府各机构和公共机构不实行硬视，因为各种族在该国共处轉十分和睦，1旦安员提 

醒说，缔约国应在法上充分实行《公约》的各项条欲。

1 7 1 . 关于《公约》第 3 条，安员会注意到，毛里求斯虽然递责种族隔禹，却 

出于种种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搏不与南非维持货易关系。 安员会布望毛里求斯今

后会渐渐减少对南非的依赖，并最终与南非断绝经济联系，遵从♦员会就《公约》



第 3 条提出的建议。 在这方面，委员会要求进一步了解是否采取任何步骤使贾 

易关系多样化，从而进一步嫁少对南非的依赖。 委员会还问，与南非的货易在 

毛里求斯全部贸易中占多大的比例，毛里求斯是否有意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 

议或任何其他区城经济集固， 以此作为可能解决其经济问题的一种办法；与南非 

的货易关系是否胆碎毛里求斯政府组织反对种族隔离运幼。

1 7 2 . 关于《公 约 》第 4 条，委员会，望毛里求斯政府考處是否有可能扩大其 

立法范園，以便充分实施这一条的规定。 尤其是《刑法》第 2 8 3 节第(1)段和 

《毛里求斯公共治安法》第 3 3 节，据委员会认为是不究全符合《公约》第 4 条 

(a)段的要求的，报告中述及私人供乐部只接纳单一社区成员的情形据认为在毛里 

求斯的特定情况下没有不良效果，即使如此，这也还是一种种族彼视的现象。 

因此委员会成员希望不断了解这类俱廣部的活动情况，并认为， 依照《公约》第 

4 条(b)款来看， 毛里求斯政府不妨考虑是否应该禁止或解散这些俱乐部。

1 7 3 .关于《公约》第 5 条，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澄请《 1 9 8 1年公民身份法》 

其中禁止穆斯林社区以外所有社区单行宗教婚礼而不行民法婚礼；并要求澄清异 

教异族微烟与这种婚姻所生孩子的归厲问越。 妥员会指出，据报告说，如果能够 

说服抵营部门登广告招將便人人能够应特，则工作权利能够加强，然而雇主仍往往 

会特用本社区的人员， 因此委员会希望毛里求斯能拟订更完善的立法，冗分实施 

《公 约 》的各项规定。 安员会问，是否有哪个社区党矢业影啊鼓大，政府是否已 

采取措施减轻失11的 不 良 响 ，该国的振急状念对工会的权利、新闻界和结社自由 

/¥、则有何影响，

1 7 4 至于《公约》第 《条，委员会成员指出，虽然出现遭反《公灼》第 1 6 节 

时可问读商法院甲诉得到纠正，但是各法院却不能直按执行《公约》的各项规定。 

委员会认为这种纠正在发展中1S1家可能走难以实视的，很想知道有无任何其它的纠 

正方式，也很想知道根振《1 9 7 3 年法律:後助法》提供的服务运用到什么程度，



种族歧视受專者是否曾引用过这种服务。

1 7 5 . 关于《公 约》第 7 条，委员会要求进一步了解执行《公 约》全部条款的 

法律和其它各种措施，尤其是讲解宣传人权的情况以及毛里求斯是否存在联合国 

协会或人权委员会。

1 7 6 . 毛里求斯代表答复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指出毛里求斯《宪法》的第3 和 

第 1 6 节 ，这两节表明《宪法》的起草人当初考虑到该国可能存在种族坡视的问 

题。 他说，为了政治稳定起见，毛里求斯任何"H"社区都可如愿地独自存在，

现行的宽容跋策承认各人口群有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人口群的权利。 关于该岛 

资源的分配问题，毛里求斯代表说，虽然大部分土地仍属于当初在没有土著居民 

的岛上定居的法国移民的后胥，但是所有各社区里都有富人。 政府从未设法没 

收土地作重新分配，因为它认为这种措施必定导致经济动荡，种族互不容让，但 

是税收制度做到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1 7 7 . 关于人口组成问题，他解释说，华裔居民中有许多佛教健，泰米尔人即 

便语言不同也信奉印度教，和信举同一宗教的印度人无法区分升来。 此外，毛 

里求斯人只有在进行人口晋査时才须说明自己属于哪一社区，但是普堂时有许多 

人表示不愿说明。 下次晋査时，毛里求斯人可能不必再作此说明。

178. 关于《公约》第 3 条，他说尽管毛里求斯与南非有货易关系，南非并未干 

涉毛里求斯内政，毛里求斯人希望使生产和贸身关系多样化，从而可以在碑业上摆 

舰对南非的依赖。

1 7 9 . 随后他对报告中有关《公约》第 4 条的资料作了某些撞清，他说七里求斯 

政府 认 为 《公共治 安 法》第 3 3 节不仅执行《公约》的第 4 杀(a)款而且也执行《公 

约 》第 4 条(13)款，因为*Ë涉及到种族坡视漏动者，而且推而广之，也涉及剑这种人 

成立的组织或协会。 他间安员会保lit说，毛里求斯私人俱乐部肯定不是任何种族 

优越感的产物，他认为取缔这些俱乐部不能胆止赏去俱乐部的人在自己家里聚会。



1 8 0 . 关于《公约》第 5 条，毛里求斯代表说，《公民身份法》规定穆斯林可 

自由选择民法结婚仪式或具有民法效果的宗教仪式或者纯艘斯林教的仪式。

《公民身份法》将穆斯林林列为例外完全是出于尊重该社区的宗教信仰。 此外， 

他还告知委员会说，不同社区的人通婚的情形不多，不过通婚所生的孩子厲哪一 

社区则由父毋决定。

1 8 1 . 关于《公约》第 6 条，代表解释说，在毛里求斯这样的一个小国家里， 

由于有法律捷助制度，任何人都可以报容易地到最高法院去提出甲诉。 1旦是，

任何遭反《剂法》第 2 8 3 节 或《公共治安法》第 3 3 节的行为都属 .刑事離，由 

七里求斯九个地方法院审理。 如果地方法院认为所审案件涉及对《宪 法 》的解 

释问题或者破祝问题，则可立将莱件提交最高法院审理，诉讼各方不负担任何赛 

用。 最后，甲诉问题调査员（即使他无权处理艘视问题， ）如有必要，也还是 

可以作为非正式的调人。

奥地和

I S Z 委员会审议了奥地和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ERD/ty75/Add^ 9 ),同时审 

议了报告国代表所作的介绍性说明。该代表指出，报告多处提及以前的各份报告， 

因为奥地利在执行《公约》方面并无新的情况。

1 8 3 . 委员会对奥地利政府的出色报告表示赞扬，因为该报告陈述清础，并提出 

证明该政府希望继续与委员会进行对话。 但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指出， 《公约》的 

一些条款如第3 条是不能不动而执行的，对这些条款来说，单提及以前说过的情况 

是不够的。 男一位成员指出，对于委员会成员在审议奥地和上次报告时所提的问 

题，该报告未作出直接的答复。

1 8 4 有人回顾说，在审议奥地執的前四次报告时，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曾就各民 

族咨询理事会以及居住在奥地和的克罗地亚人、却牙和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捷克人 

等少数民族的地位和权禾• [ ,联系到《公约》第 1 条第 4 敦和第 2 条以及作为奥地利



宪制一部份的1 9 5 5 年 《国家条约》第 7 条，提出过一些问题。 但是，第五次 

定期报告未提及这几点。 因此就要求提供有关各民族咨询理事会及其组成和职能 

方面现况的资料。 特别问及的有以下几4^问题：是否有过可能说服克罗地亚人、 

斯洛文尼亚人和捷克人等少数民族同意设立它们的理事会？ 或者是否目前只有匈 

牙和咨询理事会存在？ 奥地和现行的教育改革是否考虑到各少数民族的利益？在 

幼儿园方面采取了什么政策？

1 8 5 . 关于《公约》第 3 条，要求提供有关奥地和执行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旨 

在与南非断绝包括货易关系并便进推翻该种族隔海政权的各科活动的种种决议这一 

方面的资料。

1 8 a 关于《公约》第 4条，要求提供与禁止满动种族跋视的组织直接有关的立

法措施方面的进一步资料。 一位成员认为，报告所述的开]事条敦并未充分反映《公

约 》第 4 条(a)和(13)救的规定。 他还怀疑，奥地利对该条文所发表的解释性声明是 

否不是用来作为抵制充分遵守这一条文的挡箭牌。 ______

1 8 7 . 关于《公约》第 5 条，委员会的成员希望就有关奥地利使其外籍工人人数•i '

减少的情况得到进一步的资料。 特别问及的是：是否会将他们送回他们的原籍国？ 

如果是的话，是否已与那些国家达成了任何协议？ 外籍工人是否有权领取在奥地 

利失业救济金和其他社会福和？ 还要求提供有关以下事项的资料：移民工人及其 

家属的教育，上学人数的百分比和退学率，以及为加强在奥地和境内接待难民的现 

用方法而作的努力。

1 8 a 关于《公约》第 6条，大家承认奥地和有-•个防止种族跋视的全盘制度。 

但有一位成员要求就法院以何种方式实施《公约》条款一事予以阐明。 同时还提 

及 《国家责任法》，并问及以下问题：如果国家的一位官员在非执行公务时逢反了 

法律，国家对此是否也负有责任？关于对某一种族彼视的行政行为负有责任的小人 

进行索赔，而不仅是向国家或该小人所代表的机构索赔，应适用哪条立法条文？关 

于不属公务人员或不代表国家机构的团体或个人作出的歧视行为，有哪项立法制约？



还要求在有关建立监察专员机构以及关于宪法法院在防止种族妓视方面的作用提供 

进一步的资料。 特别问及的是：有多少种族坡视的案件已提交这两个机构处理？

调查结果如何？监察专员机构的任务是否超出了调査关于种族攻视的控诉？人们， 

特别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或移民工人，是否有任何方法知道或重视监察专员机 

构。

189。 关于《公约》第 7 条，要求提供关于奥地利为加强执行其条敦的行动而可 

能已采取的特别措施的资料，例如有关种族坡视和种族隔离的教育和宣传联合国活 

动的方案，或说明任何可能遇到的障碍。 特别>1及的是：报告所提及的人权中心 

一旦成立，其职责是什么？这一中心是否仅负责防止对奥地利人的种族坡视，还是 

对外国人也同样负责？公务貝、警察和移民官员以及教员是否受过训练，以邦助他 

们与少数民族接餘？

1 9 a 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所提的问题时，奥地利代表指出,报告中没有关于民族 

咨询理事会的资料，是因为上次报告中所述情况没有改变，而设立除却牙禾/人以外 

的少数民族的咨询理事会一事，尚在联邦和省各级与这些民族的代表进行讨论之中。 

此外，他告诉委员会说，奥地利政府正在向为斯洛文尼巫族儿童所设的幼儿院提供 

财政补助。 他又进一步指出， 《国家条约》第 7 条不仅涉及禁止歧视的问题，还 

涉及给予少数民族特挪权和的问题—— 这项任务与《公约》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

1 9 1 . 关于《公约》第 4 条，他指出奥地利政府的一般政策是：只在一小组织的 

活动连反法律时，才禁止该姐织的这些活动。

1 9 a 关于《公约》第 6 条，该代表解释说：《公约》之所以未成为奥地和国内 

法律秩序的一部分，是因为《公约》的某些条敦不能视为自动生效的条款。 关于 

《国家责任法》的问题，他指出了民事案件和涉及官员的国家责任案件之间的区别 , 
并解释说， 《国家责任法》所处理的是官员在其职务范围内外所犯种族坡视行为的 

种种案件。 在后述的一类案件中，受，者对国家本身提出控诉，要比对某一位官 

员提出控诉，被认为更容易。 关于其他团体或个人进犯行为案件中的赔偿问题 ,



属民法中正常赔僧条例处理。 关于监察专员机构的活动，该代表告知委员会说， 

该机构约在五年前成立以来，已接到了 3, 5 0 0 项控诉，但没有渉及种族彼视的案 

件。 同样，宪法法院也没有接.到种族跋视的专案，但审理了有关其他领域内法律 

面前平等问题的许多案件；而在这一方面的判例法是很多的。 公众熟悉向宪法法 

院和监察专员机构提出申诉的程序，1 9 8 1 年向法院申诉的案件超过一千项。

193。 关于《公约》第 7 条，他解释说，拟议的人权中心的主要活动领城将是新 

闻和教育；他还提到了诸如警察和监狱工作人员等公务人员在人权方面的教育活动。

1 9 4 奥地和代表最后指出，有关讨论中提出各点的更多资料，将在奥地利政府 

下一次定期报告中提供。 _________________
埃塞俄比亚

19£1委员会审议了埃塞俄比亚的第三次定期报告（CERD/C/73/Add。2),

连同报告国代表所作的介绍性说明；该代表指出，已经颁布了规定公民权和、义务 

和责任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的进一步的基本法律* 而且自革命以来所颁布的各项 

基本法律的巩固和加强工作有助于发展民主和地方自治。 政府在消灭封建制度之 

中，已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驟来保证终止对埃塞俄比亚民族的压迫，又由于开始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任务，它已走上了根除不平等、不公正和剥削的道路。

1 9 a 委员会感谢埃塞俄比亚政府， 因为它的报告载有重要的资料，并表明了埃 

塞俄比亚决心履行其在《公约》规定中的义务，并促进在不彼视和尊重人权的范围 

内所有人的平等。 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埃塞俄比亚尚未通过一部宪法事表示关 

切。 虽然报告指出若干公告被视为基本法律，但对这些公告的确实法律地位却有 

些混乱不清，因为报告有时把它们称为" 一群法律准则" ，有时又称之为"具有宪 

法意义的法规 "。委员会表示希望该国政府能早日提供埃塞俄比亚人口组成方面的 

资料，其中尽可能详尽地包括关于不同民族的人数和级成的说明。

197。 特别提请注意有关《公约》第 2 条规定的资料。 委员会注意到，埃塞俄 

比亚政府虽然必须面对极低的发展水平但却决心要改善生活条件，并正在努力改正I



命前所存在的经济机会不平等的情况。 所提的问题是：对于某一个或数个民族居 

住的最落后的地区，政府在其发展战略方面是否有特别的政策来确保它们取得《公 

约 》第 2 条第 2 款所规定的适当发展？ 政府是否有国家融合的任何政策，或是已 

成立了任何特别委员会将各小民族纳入国家主流并同时又使它们能保留各自特色的 

文化？是否有任何一种语文可起统一因素的作用？ 为给予地区自治权而对民族所 

下的定义是否以语言标准为依据？ 并且在这方面，各个民族是否仍然被认为享有 

自决权？ 学校中所教的语文有多少种？ 哪些是国家一级官方承认的语文？ 要 

求提供的资料还有：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难民情况； 《公约》第 2 条和第 5 条所规定 

的权和如何得到立法的保障，以保伊难民及其国家和国际的身份；因政府的政策而 

可能已引起的任何问题。 ’
1 9 8 „ 关于执行《公约》第 4 条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指出了委员会曾要求提供有 

关执行第4 条(a)、Cb)和(e)方面进一步的详情，但令人遗憾的是，报告并未载有所要 

求的资料。 所提的问题是：埃塞俄比亚政府是否已颁布了特别法律来执行第4 条 

的规定。 在提到《剂事法典》第 4 8 0 条时指出：该条并未完全包括第4 条(a)的 

要求，因为它没有提及对种族;活 动 的 任 何 支 助 ，而且根本没有满足第4 条(D)的 

要求。

199。 关于《公约》第 5 条，所提的问题是：国内迁移的条件和离开该国所需的 

手续？ 对于埃塞俄比亚工人移居国外，放弃原国藉者的工作条件或无国藉者的待 

遇，是否有任何协议？ 对最低工资政策或社会保障是否有任何规定？ 在提到所 

提供有关合作社的资料时，一位委员要求阐明：非合作社社员如何从事其职业？是 

否有结社自由？ 或是否可以姐织有另!f于合作社的工会？ 此外还就该国的司法组 

织提了若干问题，特别是关于：旧政权期间是否有辩护权？ " K e lD e le s"是否只 

有一位法官还是多位法官联合的制度？而它们是否能兼办民事和剂事案件？ 涉及法 

律案件的人是否有权利将其案件提请地方法庭或国家法庭审理？

2 0 0 . 关于《公约》第 7 条，指出了全国扫盲运动是最弓I人注目的发展，使用几



种主要语言进行广播也特别'重要。 但还要求下一次定期报告对本条的执行情况提 

供更多详情。

2 0 1 在® 答委员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时，报告国的代表指出：埃塞俄比亚政府认 

为，地区自治不得造成分襄，埃塞俄比亚的问题必须在全国范围内予以解决，而现 

在趋势是统一而不長分親。 他还指出，必须从埃塞俄比亚正处在发展的形成阶段 

这一角度，来看待它还没有人口统计资料和成文宪法的问题。 埃塞俄比亚已请求 

联合国在这方面予以协助。 同样，各项基本法律也将促成制定一部合适的宪法。 

这些法律中有些不尽完善，将不予编入宪法；其余的正在进行修订。
--— -— - - - 一  —  - 一 . ，一 一 -. ，- I . —— — 1 >— - . _ ， ，， . . 〜     . .

2 o a 在回答有关劳工立法的间题时，他指出：在讨论第二次定期报告时已指出，

埃塞俄比亚的全体劳工都已组织在全埃工会之中，该工会与诸如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 

组织密切合作。 他还说，在不断修订中的各项劳工法律，将考虑到《公约》的条敦。

2 0 3 . 该代表最后向委员会保证说，今后的报告将提供更为准确的最新资料。

厄瓜多尔

2 0 4 . 厄瓜多尔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 S R D /C /9 1 /A dd .  2 ) 由报告国的代表 

作了介绍。他特别指出，将 《公 约》第 4 条的条文写进《刑事法典》，是厄瓜多尔 

在提交其第一次定期报告时委员会与它所进行对话的结果0 厄瓜多尔已加入所有 

关于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在曾发表《公约》第 1 4 条所规定宣言的少数国家之中， 

而厄爪多尔是其一。 他还指出，政府正在《国家发展计划》的基础上努力改善农 

业人口的生活条件，并已决定将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于人民的教育工作。

2 0 5 . 委员会祝贺厄;1 多尔，认为它的报告质量好，载有为执行《公 约》而颁布 

的各项立法条文。 好几位委员强调指出，厄瓜多尔已按照《公 约》第 1 4 条发表 

了宣言。

2 0 6 . 关于《公 约 》第 2 条，并为了更好地评价厄瓜多尔对《公 约 》条款的执行 

情况，要求进一步提供有关人口的民族组成方面的资料，因为现在只知道土著人口



达 5 0 % 。所提的问题是：采取了哪些行动来确保土著人民享有与其他人同样条件 

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这些又如何在法院得到保护？各个民族团体能否牧到用自己 

语义的指令？ 1 9 7 8年的新《宪法》是否已使这方面产生了变化？委员们要求提 

供关于教奇楚亚语和在行政、司法及其他事务中使用奇楚亚语和其他语文情况的更 

详尽的资料。 就厄瓜多尔保证国际文书所规定的权利一事所提的问题是：该国是 

否把各项权利变成个别的保证，而可让人直接利用它们来应付国家当局？而这些保 

证的利益是否也推广到外国人？关于报告中所提到的该国政府的土地改革的执行情 

况，委员们提出了好几个问题，特别是：土地在重新分配之前是否先向富有的地主 

买下？所涉及的是否仅为可料地？无地者的比例有多少，他们属于哪一类人？本地 

有多少户受到分配土地之益？如遇他们已定居在分给他们但并不适合他们的土地时, 

能否再迁居城市？冗算是否提供了足够的資金雨一手l i ï r灌嚴和提高农村人口的生 

活质量？在厄;15̂多尔已采取了哪些有关基础结构和农业设备的措旅， 以确保土地改 

革的成功？此外还要求提供有更多以下问题的资料：《国家发展计划》的优先事项； 

按照《公约》第 2条第 2款规定而采取的措施， 以照顾人口中处境最困难的几类人, 

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发展。

2 0 7 .关于《公 约 》第 4 条，委员们注意到第3 1 9 4 号法令，该法令修正了  

《厄瓜多尔刑事法典》，以期实施本条规定。 要求提供更多有关以下方面的详情： 

以保拍免受种族歧视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为中心的司法保障，因为两者在报告内均 

未具体说明。

2 0 8 .关 于 《公约》第 5条，委员们促请注意1 9 7 8年 《宪法》的条象，其中 

规定在地方行政官或议会议长面前享有人身保护权，是由他们核实剥夺自由的命令 

是否合法。 所提的问艱是：作为行政权力执行者的地方行政官或议会议长，是否 

也行使司法权能？而他们的决定是否需受司法管制？厄瓜多尔的行政当局能否确保 

遵守司法机构作出的决定？

2 0 9 .关于《公 约》第 6条，委员会的好几位成员要求阐明以下几个问题：厄爪



多尔的司法組织是如何设立的？辩伊权是如何得到保证的？法院中能否使用奇楚亚 

语？刑事、民事和行政程序有哪些规则？

2 1 0 . 关于《公 约 》第 7 条，委员会赞扬厄瓜多尔政府把国家颈算的三分之一用 

于教育。 但是还要求就以下方面提供更多的详情：在教学、教育、文化和新闻诸 

领城内所采取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新闻媒介在传播其他文化和人权原则方面所起的 

作用，人民通过何种方式知道自已所享有的权利，在促进土著语言和研究方面正在 

进行哪些工作，以及厄瓜多尔是否正在友展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交流。 关 

于报告中指出教育工作的目的在于向小学生灌输一种容忍精神这一问题，要求就下 

列方面提供更多资料： "容忍精神" 是指什么？又以何种方法可将其灌输？

2 1 1 . 在 19答 委 员 们 所 提 时 ，厄;1 多尔的代' ^ 一出,在厄爪多尔中央银行 

的倡导下正在经济领城内进行一项新的试验，该银行已决定向本地农民提供贷款，

并为最进远的地区设立了流动单位。 国家发展钱行也向处境不利的农民提供了贷款。

2 1 2 . 关于与《公约》第 5 条和第 6 条有关的各个问题，该代表指出，厄;多尔  

政府切望避免对民间个人 i监用权力， 已采取措施使负责执行人身保赞权的人士独立 

于所有的三种权力—— 立法、行政和司法—— 之外。这就是为1■千么对人身保护权补 

救办法的申请，是由受事者或他的律师向民选的官员提出。地方行政官或议会议长 

审查剥夺自由的命令是否合法，并听取双方的申诉，然后他可以下令释放被拘留者。 

关于法律保伊问题，该代表说，根据《宪法》第 1 0 7 条规定，无法付钱聘请律师 

的人，有权利得到公家辩ÿ*人 （d e f e n s o r  b l  i  e o ) 的服务。

2 1 3 . 关于《公 约 》第 7 条，该代表指出，由教员主持的教育节目通过电台向无 

法看到报纸和电视的偏僻农村地区广播。通过调査表可以核实听众对所教的科目是 

否已很好地吸收。他向委员会保证说，厄瓜多尔的下一次报告将谈及所有其他的问 

题。

科威特

2 1 4 . 委员会审议了科威特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X91 /Add. 3 ) , 连同



报告国代表所作的介绍性说明。该代表特别说明了科威特境内的外籍工人及其家庭 

的情况。 他指出， 《宪法〉〉保障人人有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并禁止强迫 

劳动、歧视和剥削；科威特现有的法律和措施已足以防止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0
2 1 5 . 委员们表示，对审查第六次定期报告期间所提的问题，有些已由该代表作 

了口头答复，但本报告中没有，其余的则根本没有答复。

2 1 6 . 关于《公约》第 2 条和第 5 条，委员会特别注意到占该国工人总数8 5%  
的外籍工人的处境和法律地位。委员会的成员要求就以下方面提供更多的资料：长 

期和短期工人的不同工作条件；短期工工作条件和社会福利是否有赖于招聘机  

构，或是政府确保他们不受这些机构的剥削？是否充许长期工人改换工作、买卖财 

产、任意居住、出入该国、携带家属、在当地结婚、并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在有关 

工会权利方面所提的问题是：是否另有外籍工人的工会，或是光件他们加入本国的 

工会？还提到的问题是：在保健、社会保障和其他福利方面，临时工人和长期工人 

之间是否有区别？

2 1 7 . 关 于 《公 约》第 3 条，一些成员祝贺科威特政府在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方 

面采取了进步的政策。要求科威特政府将与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作斗争的所组织的 

任何其他运动或方案隨时告知委员会。

2 1 8 . 关于《公 约》第 4 条的执行情况，指出了虽然《宪法》规定绝对平等而伊 

斯兰宗教法也架止种族硬视，但并无具体的法律宣布种族歧视为罪行，并对宣传种 

族优越或种族仇恨思想或媚动种族歧视的行为施加刑罚。此外，除了科威特法律规 

定了社会事务和劳工部应遵照《公 约》第 4 条的规定，以解散某一俱乐部或协会。 

以外，科威特立法中别无一处榮止宣扬和煽动种族歧视的有组织的活动和其他宣传 

活动，或规定参加这种活动应受法律惩治。委员们指出：因此，不能认为现行的立 

法已满足第4 条(a)和 (b)的要求，委员会必须重申其关于需要颁布有关立法的立场。 

在谈到委员会就科威特刑事法典是否适用于宣传原教旨主义思想的组织这一问题向 

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的报告（A / /3 6 /1 8  ) 的第 1 8 5 段时，一位成员指出，



不应认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身当然具有歧视性质，因此，委员会所关心的应该是查 

明是否存在籍动或宣传种族仇恨和硬视的现象，而不管思想问题。

2 1 9 . 关于《公约》第 6 条，委员会表示遗憾说，对先前所提关于为邀守《宪法》 

第 2 9 条所定各项保障的法律方法问题，并未得到答复。在表示了对迷青宪法所载 

原则的立法是否遭宪问题是可提出异议时，提出一个问题是：宪法法院在事实上究 

竟可曾行使过纠正这种立法权力？

2 2 0 . 关于《公约》第 7 条，指出了科威特的教育政策是开明的，工人可自由信 

仰宗教、加入协会或结社。但委员们希望科威特的下一次报告将就本条所有条款的 

执行情况提供更多的详情。

2 2 1 . 在 0 答委员会成员们所提的问题时，报告国代表表示希望今后将能提出更 

为详尽的报告，包括对委员会的意见和问题的答复。在评述国民与非国民待遇平等 

这一目标时，他指出：科威特虽然尊重同工同酬这一原则，但发现在实践中外籍工 

人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科威特人根本不做的，而且报告所述的对科威特人和非科威 

特人不彼视的规则允许有例外的情况，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但他同意说外籍工人和 

本国工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应是关于工作许可证0 他还说，对工人改換职业的自由并 

无特别眼制，那是由工人与机构作安排的事。外籍工人有居留的自由，也可自由离 

开该国。此外，他们有权信秦自己的宗教，并有权在当地结婚，或如愿意可与科威 

特国民结婚。该代表指出，外籍工人长时期居留通常使他们能取得某种地位，但不 

准许他们购置财产或营业，除非菅业有科威特国民参加。他同意说，外籍劳工问题 

是讨论科威特遵守《公 约 》各条款时最令人关切的问题。虽然他并不知道与外籍工 

人的原籍国之间有任何正式的协定，但科威特与其他国家作出过一些双这安排。

2 2 2 . 关于《公 约》第 4 条和第6 条的执行情况，该代表指出，没有具体的法律 

宣布媚动种族艘视是应受惩治的犯法行为，并同意：应提请议会考虑颁布有关的立 

法。但是，就所有工人有权利向社会事务和劳工部以内有关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来说， 

是有保护和赔偿的程序可循的。



冰岛

223.委员会审议了冰岛第七次定期报告（CERIVCX91y/Add.  4),以及报告国 

代表的介绍性说明。 该代表提出，冰岛在 1 9 8 1年承认《公约》第 1 4条规定 

的委员会职权，即接受和审议在冰岛管辖范围内的个人的函电，声称是冰岛违反 

《公约》所规定权利的受事者。 他还说在司法部内实验性设立监察员的安排仍在 

继续，因为经验显示它很有益处。

224.委员会对该报告及冰岛为扩大与委员会的对话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 在 

致力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容忍和了解方面，冰岛是最真诚尽力的国家之一.冰岛作 

出《公约》第 1 4条规定的声明是值得称赞的。

225.关于《公约》第 3条，委员会虽然欢迎北欧各国在与南非关系方面所作的 

努力，但有些委员认为，冰岛与南非还维持着关系，无论是多么不足轻重， 却仍意 

味着充分遵守《公约》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原则，因而敦促冰岛政府设法完全终止 

与南非的贸易关系。

226.关于《公约》第 4条，委员会欢迎议会在《刑事法典》中通过了一条执行 

这一条规定的新条款。 但是，一位委员指出，虽然对徒剂的最长期限作出了规定， 

但却未订出最低或最高的罚款规定。 委员会将乐于获知有关这点的资料。 还要 

求提供更详细的关于实验性设立监察员的资料，列举一些例子以说明有关官员所负 

的职责以及政府决定继续进行该计划的理由。

. 227.关于《公约》第 7条，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冰岛政府对委员会在审议其第 

六次报告时所提教育制度问题所作的答复。 有些委员还说，北欧国家联合国协会 

世界联合会各成员国在关于人权和消除种族彼视的教育方面的合作是众所周知的， 

而在其他国家的学校采用类似课程时应记住北欧各国的经验。 关于报告所载教材 

大纲 . 委员会一个成员说，他对在说明六年级教材时把"伟大发现" 和"白人移殖  

区 " 连在一起持怀疑态度，要求澄清这个问题 . 此外 . 另一个委员指出，不但不



说白人为其他国家带来优越的文化，现代教材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的确指出有毁灭 

本土文化的危险；他问冰岛使用的材料是否已经过时，或是符合目前的文化知识。

还有人要求说明报告第1 5 段提到的" 开始 "一词的意义. 并问为何还继续在用。 

委员会成员们要求关于下列问题的资料：报刊、无线电广播和电视在反对种族彼视 

的工作中的作用。 为保证在学校教科书中正确介绍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历史和文化采取哪些新的步驟？

2 2 8 .冰岛代表在回答委员会的问题时指出，委员会说在同南非的关系上，冰岛 

来充分遵守联合国各有关决议，他怀疑许多国家是否象冰岛那样严格遵守那些决议。 

但是，他说，将把委员们的意见呈报冰岛政府。 关于《公 约》第 4 条，他无法答 

复关于罚款和最长徒别期限的问题，但是，有关这一点的进一步资料将载于冰岛下 

一次定期报告中，其中也将扩大讨论监察员问题。 至于《公约 》第 7 条的问题，

该代表说他注意到委员会关于报刊、无线电广播和教材的意见，同意六年级教材中 

使用的 " 白人移殖区" 一■词也许不很妥当，但是历史素材是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 

孩子们所学的是很进步的。 他强调说，一至四年级的课程已经编定，而五至九年 

级的课程D)在试验性阶段。 很难把冰岛文的词语译成其他语文， 因此很难讨论使

用 "原始 "一词的问题，但该代表向委员会保证，他将把委员会的意见转达给文教 

部的专家们。

大韩民国

2 2 9 .连同大韩民国代表的介绍性说明，委员会审议了该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CERD/cX86/Add. 1 ),该国代表告诉委员会， 该国政府已于1 9 8 2 年 1月 

4 日解除戒严令， 因而加强了国民的基本权利。

2 3 0 .委员会一些成员提请注意报告A 节第一部分，其中说《宪法》设法 "使国  

家安全、法律和秩序以及效率同人民的民主化愿望得到协调，并尽可能保障基本人 

权 " ，他们问 "尽可能 " 的意思是否指保证不是全面的。 关于列出《宪法》第 5



(1)条条文的报告B 节第一部分，他们也问它是否意指条约与《宪法》或构成国内法 

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该条是否允许种族歧视的受香人有权诉之于法庭，或是否应 

制订其他适当的条文，因为各国有义务采取特别措施来实施《公约》内无法自己执 

行的那些条敦。 _̂一_

2 3 1 . 关于《公 约 》第 2 条，有人问是否已采取任何有利于某些社会团体的措施， 

这些闭体的发展与其他a 体的不同，他们需要保护才能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

关于报告 C1T第一部分，要求提供在关于从民族来源观点看的人口均々情况和关于 

外国人权利方面的更详细的资料。

2 3 2 . 关于《公约》第 4 条，委员会指出1 9 8 0 年 《宪法》请责并禁止种族坡 

视的第 3 条和《刑事法典》规定刑罚的第2 6 0 条第 1款，并未如讨论首次报告时 

所说的那样足以使《公 约 》第 4 条，特别是分款(a)和(13)所有方面的规定生效。 委员 

会强调指出，大韩民国必须通过特别法律来执行这些条敦。

2 3 3 . 委员会要求提出关于《公约》第 5 条执行情况的新资料，特别是有关自由 

离国和返国的权利，以及在讨论首次报告中要求提出的同工同酬原则的问题。

2 3 4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委员会有些成员对下述各点表示遗憾：报告未提对 

公 民 的 保 他 们 有 上 诉 的 可 能 性 ，和为执行第6 条而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允许种 

族妓视的受. 者要求赔偿损失的问题L

2 3 5 . 关于《公 约 》第 7 条，要求提供下述资料政府在教学、教育和文化领城 

内针对消除种族偏见，促进各民族间互相容忍和了解，宣传《宪 章》和 《公约》所 

订各项原则方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即在学校里如何进行关于联合国人权领械的 

各项活动，特别是关于种族艘视的教育。

2 3 6 . 报告国代表在回答委员会各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时说，在大韩民国，国际 

条约具有和国内法相同的效力，他本国没有少数民族，住在该国的外国人享有民权， 

韩国人可以自由离国和返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帮助某些人群，特别是已展开一项改 

善农村人口和主要靠打遗为生的沿海居民的生活水平。



2 3 7 . 该代表还说， 《宪法》规定了工人的权利，其中有2 9 条涉及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 它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工作的权利，并保证给予工作妇女和儿童以特别保护。 

工人还有独立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在这方面, 他重申，在 1 0 8 2  

年 1 月，在废除前一年宣布的戒严法之后，政府即已解除实施已达3 0 年的宵禁。 

此外还废除了新闻审查。

匈牙利

2 3 8 . 委员会审议了却牙利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9 1/Add. 5 ) , 以及报 

告国代表的介绍性说明。 该代表重申其政府决心同委员会继续进行业已建立的建设 

性对话，并重申匈牙利对实现《公 约》各项目标所作的重大承诺。

2 3 9 . 委员会表示赞赏这份报告，它证明了却牙利政府同委员会进行的有成果和 

令人鼓舞的合作，对各成员在审议前几次报告所提的问题作出了适当的答复，并且 

符合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公 约 》已成为却牙利国内法的一部 

分，并提供了关于人口统计组成的详细资料。但是，一位成员对该国少数民族数目 

显著减少表示关心，另一位成员则指出匈牙利第三次报告中提到的斯洛文尼亚和塞 

尔维亚少数民族在第七次定期报告内不再提到。 有人要求对何以选择以毋语标准来 

决定各民族团体所属类别，以及在1 9 8 0 年人口普查中如何界定母语的慨念，作 

出解释。有人还指出禁止仅由于性别、宗教或圓籍的技视的1 9 7 2 年 《一号法务》 

第 6 1条，对 《公 约 》第 1条 第 1款所载的种族艘视的定义加了限制。

2 4 0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的执行情况，有人提出有关共和国主席团、部长会议 

.和总检察机构的职责以及保证遵守生效法律的方法等问题。特别问到，由何人以及

根据何种程序可采取《公 约》第 2 条第 1敦(e)项提到的创制法律的措施；例如，如 

何解决主席团与议会之间产生的冲突，遵循什么程序；对于遣宪与否可有某些形式 

的法律管制，对于行政程序有无任何法律管制等。关于匈牙利境内的吉普赛人口， 

一名委员说，吉普赛人住区集中在该a 的某巷农村地区。 他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已



被废除，他们现在是否和其他匈牙利人一起居化关于《刑事法典》第 1 5 7 条， 

有些成员指出， 却牙利政府对《公 约》提到的" 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这句话所作 

的解释，不完全符合《公我~ 7 i  2 条 第 l i ：(d)项的精神r 弃Ï兑《剂事法典》这一条 

关于意欲保证一个民族团体取得或保持对另一民族团的优势地位这个性质，使它脱

隔了《公约》的范围。
  '--     — —     . 一 .
2 4 1 . 几位成员指出，《公约》第 4 条的大部分条款已经在《刑♦法典》第 148； 

1 5  5 、 1 5  6 和 1 5  7 条中生效， 但是，有些成员说，第 1 4 8 条并未充分包 

含第 4(a)条，因为该条宣称塌动别人仇恨的是应受惩罚的行为， 这只是种族破视的 

许多可能动机之一，不能达到有关散播基于种族优越感或种族仇恨的思想的要求；

而 《开j，法典》第 1 5 6 条提到 "严重的身体或精神的伤香，，对第 4 (a)条加了限制， 

该条规定惩罚所有暴力行助或煽动采取这类行动， 有人还指出，在协助进行种族 

主义活动方面， 没有法律相当于第4(a)条的规定，而 1 9 7 0 年第 3 5 号法令及

1 9 7 9 年 第 1 0 号法令只涉及鼓★种族技视的组织，却未涉及其他宣传活动，

2 4 2 . 关于《公约》第 5 条，委员会指出，对其中列举的各项权利均作了深入分 

析并以法律平等原则为基袖， 有人要求解释《宪法》第 5 4 条所说"社会主义社 

会的 利 益 "的 意义；在有关在国内自由迁移和居住的权利，离开任何国家 ， 包括自 

己国家. 以及返回本国的权利，选择国籍的权利，成立和加入工会的权利 ，以及结 

社的权利等方面的情况如何。 关于《宪法》第 6 7 条，有位成员问，匈牙利给予 

外国人政治庇护的合格条件是俘尽无遗的， 还是略举数例说明。

2 4 3 . 关于《公约》第 6 条，有人指出任何种族坡视受害人均可向有关司法机构 

提出法律行劲，要求赔偿损失，并且法官对民事问题具有报大的判决权。 有人要 

求解释， 如果公共部不论以何种理由拒绝受理刑事诉讼，受善人本人是否可以采取 

起诉罪犯的行动，如果犯人是政府官员， 是对该官员抑或对国家提出则事诉讼。有 

人还问， " 社会利益" 一词是否指经济利益或也包括道德利益，如重视人命。关于 

《民法》第 7 3(3>条，一个成员要求提出一些由于同意因素致使法律赋与的权利可 

能不生效的例子。



2 4 4 . 关于《公约》第 7 条，委员会称赞却牙利在推动反对种族艘视的教育工作 

中采取了富有想象力的进步方法，并且有兴趣地注意到一个说法，即匈牙利政府认 

为发扬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民族毋国的文化分不开的Ç 有些成员表示希望得到 

更详细的有关教育和学校课程的资料，以便了解他们如何保证尊重人权以及促进各 

民族间的容忍和友谊，以及如何教育东青人消除导致种族艘视的偏见。

2 4 5 . 在回答委员会各成员提出的问题时，却牙利代表说，关于人口统计组成的 

资料是根据1 9 8 0 年人口普査的数掘， 《宪法》第 6 1条保证人人有讲母语的权 

利。 在人口统计的资料中没有提斯洛文Æ 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是因为他们的人数 

太少 ;但是，这数字可在下次报告内提供给委员会。 关于吉普赛人，他解释道，说 

吉普赛人集中居住在某些地区是不对的，因为是各区议会负责为他们提供足够住房。 

总的来说，政府的政策旨在使吉普赛人与却牙利社会融合。 关于主席a 和议会的 

职责问题，该代表说，主席团由议会选举产生，在议会休会期间主持政务。 因此 

它是最高政府机构的一郁分，并无立法和执行部门之间的冲突。 关于匈牙利的司 

法制度问题，他解释说，行政机构的权力仅限于应用法律，而法律是由议会制订并 

由独立的法院来执行的。 谈到报告中提到的" 国际法所禁止的行为" > 句话，他 

说，将第 1 5 7 条列入新的《刑事法典》是匈牙利加入本《公 约》的直接结果，甸 

牙利法律都究全符合《公 约》的精神和字面。 他还表示不能同意关于《剂事法典》 

第 1 5 7 条未充分包括《公约》第 4 条规定的意见。

2 4 6 . 关于就《公 约》第 5 条所提的问题，匈牙利代表认为，诸如自由旅行. 选 

择个人居住地. 街国. 选择国籍权、工会等，虽然《公 约》里提到，但都是较为一 

般性的，他本国并不存在这些问题《 他还解释说, ' 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在于保证 

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

2 4 7 . 关于执行《公约》第 7 条的问题，该代表说，有关种族主义. 种族隔离和 

争取自决的香斗的问题，是当代史数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郁分，特别是在中学一级。 

此外，全国团结委员会还经常举办有关这些主题的讨论会。

2 4 8 . 最后他保证委员会，下次报告将考虑这些意见，并适当答复这些问题。



约旦

2 4 9 . 委员会在有报告国代表在场时审议了约旦在一份文件（CERDXC/74 

A d d . 2 } 中提出的第三和第E 次定期报告，包 括 1 9 7 8 到 1 9 8 1年。

2 5 0 . 委员会各成员赞赏约旦遵照《公 约 》各项规定所采取的各种步骤，并祝贺 

该国政府在向种族隔离进行战斗中的进步作用，以及实现《向种族主义加种族硬视 

进行战斗行动十年方案》的目标而采取的措施，

2 5 1 . 关于《公约》第 2 条，有人说约旦是个多民族国家，组成主要是阿拉伯  

人禾口一些人数很少的少数民族，虽然大家承认该国各民族完全平等，委员会各成员 

还是要求提供有关这些少数民族的详细齋料。他们问，居住在约旦的各民族团体是 

否获许有自己的学校加文化组织，或是他们是否觉到自己确已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一 

分子，而无需要求保留另外的特色。

2 5 2 . 关 于 《公约》第 4 条，有 些 成 员指出，约旦政府应当 参 照《公约》规定的 

义务研究宪法条款，并应考虑拟订具体的法律使得种族坡视受到法律惩罚，因为第 

4 条并不仅涉及有种族彼视存在的那些缔约国。 《公约》条敦具体地要求各国制订 

法律，不仅是要在有种族歧视的小别国家紫止种族硬视，并且还要在曾经禁止并已 

消除种族彼视的国家或是原来没有却可能出现种族坡视的国家，防止再出现种族校 

视。

2 5 3 . 关于《公约》第 5 条，要求提供有关根据保证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条 

款所列举的权利行使情况的资料，在提到《宪法》第 1 5(a)加(b)条时，要求进一步 

澄清关于 "在法律限度内"这小词的解释，并提出适用的具体例证。关于《宪法》 

第 1 降 ，妥员会要求在下次定期报告内提供有关约旦人有权组织的社团如政党 

的种类的案文。有人指出，根 糖 《公约》第 6 ,条，约旦公民如是种族视受，者可 

向法院提出控诉；但是，委员会问，住在约旦的外国人是否也享有同样的权利。

2 5 4 . 关于该国政府根据《公 约 》第 7 条采取的措;fe,委员会各成员问，有关种 

族主义的教材是否包括学习其他的文明命文化，是否有关于种族主义如种族隔离的



罪恶的课外教学或通过传播工具的宣传，是否有关于《联合国宪章》湘各项国际公 

约的条款的讲课.在大学一级关于向种族主义进行战斗如防止其发生的各种方法的 

教学，是采取特别研究的形式，还是作为大学一般数育的一部分。

2 5 5 . 在回答安员会成员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时，约旦代表说，因为他本III的少数 

民族为数报少，他们已融合在约旦社会内，而没有专为他们的学校.是在他们自己 

的组织如俱乐部里教授其民族语文。关于《公约》第 4 来1第 5 条的执行情况，该代 

表说，他将把各有关问题转告其政府，他本国未来的报告中也将有更多的关于《宪 

法 》第 1 5(a)如(13)条以及第 1 6lb)条，如关于外国人将指控受坡视的案件向约旦法 

庭起诉的可能性的资料。

挪威

2 5 6 . 连同报告国代表的介绍性说明，委员会审议了挪威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76/Add. 2)。该代表指出，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对移民在挪威生活的米人 

( S a m i ) ,采取的措旅，以及有关执行《公约》第 7 条的措施。他赛进一步提供有 

关挪威最高法院在1 9 8 2 年 2 月底对阿尔塔案所做的最后判决的资料. 以及有关 

国家如国际一级的挪威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详细资料。该代表强调指出. 他本国政府. 

严格遵守对南非的禁售武器规定，并积极参加了北欧各国通过禁止或劝胆同南非维 

持经济或其他关系的行动纲领。

2 5 7 . 委员会认为挪威的报告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模范报告，它衆明了一小缔约圆 

同委员会的对话能有多大的成果。会员会特别称赞挪威政府在国家糸I国际一级实施 

《公约》条敦所表现的迅速而负责的方式，及其对委会各成教讨论上次报告对所  

提各问题的具体答复-

2 5 8 . 委员会各成员促请特别注意挪威参照《公 约 》第 2 如第 5 条的规定在移民 

问题上采取的错施，有人指出有关挪威的人口组成的统计数据并未精确地反映他们



的地位，有人问他们是移民工人抑或有意留在挪威的人，而有关非挪威人的人口数 

字是否包括米人在内。此外，有人要求提供下述有关资料：为执行严格管制外来 

移民的挪威移民政策的原则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为了让移民有真正行使其权利的机 

会而在过渡期阔必萧采取的特别推施；为处理維民^ 移民事务的工作À 员，举办的 

训练加特别课程方案，特别是关于人权问趣；移民问题理事会的工作人员任用、组 

成，任务命工作范胞；在 1 9 8 2 年期间在一个部统办下的有关移民工作的行政协 

调；为国家作为崔主艇用包括移民在内的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建议可能采取的错 

施的安员会的任命情况；在关税区内敝制外国工人人数的所谓2 5 % 的规定被废除 

后的外国工人就业情况；促进移民和挪威人在文化方面互相了承的特别步m

2 5 9 . 此外，从报告看到，北欧各国的国民在挪威住满三年后，其他外籍人士住 

满七年后，可以要求取得挪威国籍. 有人说，鉴于挪威同其他北欧国家的密切关系， 

这♦ 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来知保留这些规定是否符合《公约》规定的义务。 至 

于萨米人，有人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多少萨米人，比目前的人数是多还 

是少，议会或地方机构是否有萨米人代表，何以挪威拉普人理事会成员是由国王指 

定，而不是由萨米人选出。委员会一位成员还希望知道是否采取了特别措施来保伊 

越南难民的民族文化，是否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文化协会，挪威政府的政策是否要 

把他们融入挪威的文化生活中， 另一位成员希望得到有关挪威政府在给予吉普春人 

充分的经济. 社会如文化权利方® 所做努力的进一歩资料。

2 6 0 . 关于《公约》第 3 条，一位委员回顾说，姿员会在审议挪威第五次定期报 

告时，曾经问，何以对在南非投资采取的有关措施仅道用于新的投资，而不适用于 

现有的投资？何以对货易也是如此？

2 6 1 .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指出，挪威《刑事法典》第 135(a)如 349(a)条 

规定，凡因宗教信仰，种族、肤色或国籍或民族来源而有的傅每、煽动仇恨如运， 

的行力，应受惩罚，但若仅散慑思想则不予惩别， 人说，这条规定有了敝制，不



完全符合《公约》第 4 条(a)i：的规定。关于执行该条(to)款的问题，有人要求提供有 

关明文禁止在挪威搞种族歧视的组织的法律规定的资料。

2 6 2 . 在回答姿员会成员们的问题时，挪咸代表说，提供的有关住在挪威的外籍 

人士的数字是关于保留其国籍或原籍的人，不包括終米人，因为他们是挪威公民。 

他还说，挪戚矢于移民的政策确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采取特别措施，旨在保证他们 

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相同的权利如义务，但是这些特别措施本是过渡性的。此外， 

挪威政府认为，就培训负责处理移民如难民的工作人员而言，重要的是向％个人宣 

传关于不同文化如传统的知识，因此，政府做了大童工作，通过特别课程如小册子， 

不仅向政府雇员如官员，还向难民，移民命一般挪威人进行教育如宣传。移民问题 

理事会的任期可能在1 9 8 2 年得到皱长，其工作范围可能扩大到特别将难民问题 

包括在内。此外， 1 9.8 2 年对移民工作的行政协调问题末作最后决定，御 就 政 府  

作为雇主能作何事提出建议的委员会，尚未提出具体建议，但如其他资格条件相同 

将会特别优先考虑雇佣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移民。关于萨米人参与地方政府问题， 

该代表解释说，参与的程序是与他们在挪戚各郡的人数相称酌。也可能议会某些成 

员是^ 米族人，因为有理由相信在萨米人占多数的区城，他们一定会选出萨米族人。 

挪威国王是按照挪威有关惯例根掘各IF米人组织的建议来指定挪威拉普人理，会的 

成员的，不过，为萨米人成立一小专门机构，其成员由普选选出的问厕正在考虑中。 

挪威政府关于越南难民的政策，也是基于融合并保伊文化遗产的原则的。

2 6 3 . 关于《公 约 》第 4 条，该代表指出，挪 威《刑事法典》的加入第135(a)条 

命第 349(a)#r,正是旨在执行《公 约 》的条款，并规定与《公约》第 4 条(b)款有关 

的刑法条款在挪威适用时的一座细节，

2 6 4 . 挪威代表向染员会成员们保证，挪戚政府将在下次定期报告内对他们的问 

题提出更详尽的答复。



希腊

2 6 5 . 报告国代表介绍了希腊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ERD/C/76/Add. 1 ) , 他 

说，这个报告是要对前几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他特别指出，根 据 《 1 9 

7 5 年宪法》，《公约 》是希腊国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除 《宪法》第 5 条有关不 

应有种族硬视的规定外，如果普通法有相反的规定，则 以 《公 约 》为准。该代表还 

提请注意希腊法律系统的程序，各级法院都可审査任何国内法是否符合宪法；因此， 

如果有一条规定透反《公 约 》. 即可被宣布不合宪法。他在进一步提供关于《公 约 〉) 

第 5 条的资料时，提请委员会注意，关于工会如职业协会活动的1 9 7 6 年第 330 

号法令业已废除，并指出， 1 9 8 2 年 6 月通过了新的立法，有关工会如职业协会 

自由的规定扩大适用于所有工人，不论是希腊国籍还是外国国籍。

266. 委员会赞扬了希腊政府，因为其报告的内容加形式都是按照委员会提出的 

一般指导方针而编写的， 它还满意地注意到，在使立法^^《公约》的规定协调一致 

方面也作了努力。

2 6 7 . 谈到根据《 1 9 7 5 年希腊宪法》国际法超过国内法的问题，有人问及， 

如果提到议会上去的某一国际公约涉及《宪 法 》的修改，批准该公约的多数是否也 

正是修订宪法所需要的多数。关于《宪法》第 5 条第 2 款确立不艘视原则的一段， 

有人提出一小问题，所说的只有在国际法规定的情况下才允许有例外的一条规定是 

何意思。谈 到 《宪法》第 2 8 条第 1款时，委员会成员询问这一条规定是否露味着 

未參加本《公 约 》的各国政府或同希腊政府没有互惠协i义的各国政府的外国人，不 

得援引《公 约 》的规定，谈到各缴法院可以审查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时，有人要求就 

法院裁决某条法律不符合宪法所产生的情况加以澄清；例如，是否这条法律不予适 

用。 '

2 6 8 . 有一个成员推出，由于没有提供有关希腊人口组成情况的最新香料，所以 

要求下次的定期报告提供这一资料，



2 6 9 . 关于《公约》第 1条，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询问，鉴于《宪法》所提到的是 

基 于 " 国籍，种族，语言，宗教或政治信仰" 的区别，而 《公 约 》第 1 条所提到的 

则是 " 种族，肤色，视籍或所属民族或人种" ，希腊对种族校视的慨念如何解释。

2 7 0 . 关于《公约》的第2 条和第 5 条，有人就希腊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地位提 

出了若干问题。一位成员注意到报告中所作的保证，即政府保证穆斯林少数民族享 

有最广泛的权利，他问政府但否在社会如经济领城内采取了任何具体措施，如果已 

采取，则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时间上的限制，以便不产生《公 约》第 2 

条第 2 款所提到的保持不平等或隔别行使权利的情况， 另一个成员问及是否还有非 

土耳其裔的穆斯林，是否洛桑条约的有关规定也适用于他们，谈到少数民族使用本 

族语言的自由时，有人问这种自由在何处得以行使，例如在法庭内如在行政当局面 

前，如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谈到《公 约》第 5 条(d)项时，一位成员说不知道国家为 

公共利益而剥夺公民财产的权力是否也适用于伊斯兰宗教的基金会或宗教基金合； 

《宪法》第 1 7 条的规定对宗教基金会的自主权限制到什么程度，根 据《宪法》第 13 

条 ，国家行使的是弾一种监督，而且这种监督是否侵犯宗教教长的社会，经济恥文 

化权利。还有人问.报告中提到的学校是否足以满足色雷斯西部的少数民族居民的 

需要；是否设有由该集团居民各社区私人资助的学校；如高等教育.职业训练如希 

腊大学是否没有任何种族硬视，向少数民族集团的学生开放。有人要求提供更为详 

細的有关该国内各人种如宗教团体享受平等參加文化活动权利的资料。

2 7 1 . 关于《公约》第 3 条，娶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希腊政府对待种族隔离的立场， 

及其对纳米比亚独立的支持。一位成员特别赞扬业已采取的确保公共與论更深入了 

解这一问题的步骤》

2 7 a 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要求就执行各项规定所米取的措施提供更多的资 

料。一位成员注意到报告中说，只要活动危及公共秩序如社会如平，檢査员就可以 

采取行动，他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檢查为什么不是必须采取行动，如果《公 

约 》是希腊国内法的组成部分的话。 另一位成员指出，第 927号法令规定惩处有意



编动可能純因种族或民族原因而对人或一群人引起跃视，僧恨或暴力的行为，他怀 

疑有意满动的条件会不会限制对《公 约 》第 4 条的适用，因力作出某一行为的意图 

难以证明。

2 7 3 . 关于《公约》第 5 条，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表示对报告中有关这一条提供的 

香料感到满意。有些成员注意到，根 据 《希腊宪法》. 行使选举权具有强迫性，他 

们指出，这种权力是一项个人权利，每T小人应自己决定行使与否，至于自由迁徒的 

权利，有人询问， 《希腊宪法》第 5 条第 4 款的 "希腊人"一词是否指的是任何希 

腊公民而不问及其人种背景，并且是否每小希腊公民都能不受眼制地回到自已的国家。 

关于享有国籍的权利，大家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料如放弃希腊国籍的法律条件命程序, 

以及剥夺国籍是由行政法庭还是法院执行，谈到结社自由，一位成员表示他不理解, 

为什么在外国人协会的理事会上，外国人同希腊人的数目要相等，勃希腊人是怎样 

指派或选入理事会的，委员们注意到，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外国海员的工资级别 

是由希腊船主联合会同第三国家的海员工会通过双边协定制定的，他们要求说明外 

国工人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关于《公 约 》的第5 条(f) ,大家要求就进入公共场 

所的权利的执行情况提供更多的香料。

2 7 4 谈到《公约》第 6 条如赔偿的权利时，委员们注意到《民法》第 105#：.

并要求提供更多的关于各部部长职责的特别规定的资料。谈到有效的救济问题时. 

一位成员询间，遭受艘视的人可以到那儿去寻求执行《公约》规定他所享有的权利。 

有人特别提出，为什么根据该法令起诉要依提出的控诉而定，并且表示希望修改这 

一规定，使检察官不管有无这类控诉都能起诉，

2 7 5 . 谈到第 7 条的执行情况，有人询问，是否有任何规定使各小学的学生都可 

以知道在希腊已米取措施消除种族技视，如是否各级都有教育方案传播有关文化上

的特性如居住在希腊的各民族团体，尤其是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

2 7 6 . 希腊代表回答了成员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他



说，国际立法为主，但这并不是说，如果议会赞成批准一项与《宪法》相反的国际 

公约，《宪法》就自动作出修订。修订的程斤要单独进行，而且是由《宪法》本身 

规定的。关于《宪法》第 5 条第 2 款即在国际法规定情况下允许有例外的规定，他 

指出，这些例外是指在武装冲突时对敌人或指引渡而言。在回答另一•问题时，他说， 

《 1 9 7 5 年宪法》中希腊文本用的"种族 " 一字意义不充分，这还应包括所属民 

族与肤色。至于法院审査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这位代表说，只要法律案文含 

有一条任何种类的规则，包括总统法令在内，法官就有权判决该项立法不符合宪法， 

使该案文不能宜用。至于色雷斯西部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他说，洛桑条约仍 

然有效，希腊政府对该条约全部条款给予应有的尊重，并根据它来对待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能够行使一切社会，文化如教育权利，包括可以平等地受到高等教育。穆 

斯林少数民族在地方政府工作的已超过200人，有两名议员，并且拥有自己的报纸 

禾口杂志。关于宗教机关，他说，希腊政府尊重根播洛桑条约及国际上有关财产的一 

般法律规定所承担的义务；虽然穆斯林少数民族自洛桑条约规定的条文中得到好处， 

但这并不是说，希腊国民无论其宗教信仰为何就没有得到《宪法》如有关的国际文 

书中所规定的平等如不艘视性待遇. 谈 到 1 9 7 9 年第 927号法令方面的问题时， 

他指出，这条法令规定对种族校视的案件给予惩罚，因此，因种族原因而拒绝给予 

工作的案件也包括在内。关于结社的问题，他说，如果要组成一小社团，其目的必 

须合法，不允许成立一■小目的在于鼓吹种族主义思想的社团；但是，如果在组成时， 

这些目的竟设法逃避而未被査觉，当局可以，立即宣布解散这一社闭。至于有义务行 

使投票权的问题，他说，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义务， 《宪法》之中也有此反映，这 

表明立法者希望确保最广泛而有效地行使普选权，希腊代表最后向委员会保证，希 

腊政府将在下一次的定期报告中，对姿员会委员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将仔细地给予注 

意。 '



西班牙

2 7 7 . 委员会对西班牙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giy^Add* 6 ) 以及报告国 

代表的发言进行了审议，该发言提到《西班牙宪法》中保证西班牙不允许存在任何 

技视，包括因种族而弓I起硬视的条文。 他还提出政府对吉普赛社区所采取的措施， 

并且特别提到专门研究该社区问题的主要机构… - 部会联系委员会。 他最后还说， 

他奉本国政府指示通知委员会，西班牙政府将研究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并争取在下 

一次的报告中尽量详尽地回答。

2 7 8 . 委员会的成员们赞扬了西班牙政府的报告，并满意地注意到，西班牙最近 

经过政治改革，在 《宪法》中规定给予合法保拍，以免遭受到种族彼视。 一位委 

员指出，《宪法》中有若干条真正堪称范例的规定，它反映出新的民主政权鲍护国 

际法的深切愿望。 另一位委员表示意见说，报告应提到现在仍然威胁西班牙新民 

主的各种危险， '

2 7 9 . 有人要求提供人口組成的资料，以便评价西班牙各不同文化和语言群体之 

间的关系。

2 8 0 . 委员会一位成员措出， 《西班牙宪法》第 1 4 条只提到种族方面的彼视， 

不知西班牙政府根据《公约》第 1条是如何来理解种族彼视这小问题的。

2 8 1 . 讨论的内容大都M 绕着政府关于保护和促进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实践，在这 

方面，有人对《公约》第 2 和第5 条提出了问题。 有人要求提供有关各居民群的 

法律和宪法地位的资料，以及在行政部门、法院和教盲系统开展少数民族语言的资 

料。 关于巴斯克人，有人询问，是否政府只把他们当作一小在语言方面的少数民 

族，另一位成员则认为，报告应承认巴斯克人是个单独的人种集团。 提到政府使 

难民少数民族融合而作出的努力时，另一位成员则问，难民是否能自由地进行自己 

的文化活动，以期保留自己的文化特性。 有人要求提供各少数民族集闭的收入水 

平、教育水平以及死亡率的资料。



2 8 2 . 谈到吉普赛人，委员会的成员们指出，报食没有说清楚，政府宣布的改善 

他们处境的计划是否已实际执行，并要求提供更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提到为研 

.究吉普赛社团问题而建立的部会联席姿员会，一位成员想知道，西班牙的下一次定 

期报告是否有可能将该委员会主席送交理事的报告，或将该报告中对建议的执行情 

况的审查包括在内。 另一位成员指出，吉普赛人占西班牙人口的0. 8 % , 他希 

望西班牙政府作出特别努力，将吉普泰人在政府机构的代表席位增加到那一水平。 

至于《宪法》第 1 1条第 2 款关于属于西班牙人种者不得被剥夺西班牙国籍的规定, 

有人询问，这一条规定是否充分符合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和是否是对吉t 赛 

社区的充分保障，而根据报告，吉普秦社区被认为是少数人种而不是西班牙人种。 

还有人何，学校里教不教吉普赛语。

2 8 3 . 关于《公约》第 3 条，各成员满意地注意到，报告递责了种族分隔及种族 

隔离。 在这方面，要求提供更多地有关西班牙相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外交、政 

治和其他关系的现况的资料。

2 8 4 . 谈到《公约》第 4 条的执行情况时，委员会提到了提交议会的新刑法，并 

问及该法案在不久的将来获得通过的前素如何？有人提出意见说，新剂法应再进一

步，将 《公约》第 4 条包括在内，并希望西班牙下一次报告刊载新刑法的案文。
• •  - - • - •

一位成员要求对新开I法法案第600. 5 (a)条中使用" 不合法团体，，一词的意义加以

说明，为什么不使用刑法第i 1 7 3 条中所使用的" 非法 " 一词，这一条也是为了
■ . ■

禁止某些® 体的；他不懂》 十么不筒单地将种族主义团体列入后一条文*

2 8 5 . 关于《公约》第 5 条，一位成员询问《宪法》第 1 4 条中不歧视规定的一 

般性保障条款是否要通过对各种权利和自由规定的具体法律来执行。 有人注意到 

报告中有一段话，大意是不许进入某些场所的权利，传统上被认为是同自由选择相 

对应的，因此有人指出，这似乎为违反《公约》第 5(f)条的行动留一♦ 地。



2 8 6 . 至于公约第6 条，有人询问，因个人实行种族歧:视而受香的人是否同由当 

局实行种族坡视而受香的人的情况一样，也能得到补偿。

2 8 7 . 西班牙代表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给予了一些回答。 他指出，有关巴斯梵 

人和加泰隆人的问题，在各法律案文中，例如《宪法》第 3 条都予以述及，该条提 

到了国内使用最广的语言和在所使用的地区成为JE式语言的其他语言。 他说，没 

有将巴斯克人和泰隆人当做单独的种族，因此，他们不在《公约》的范围之内。他 

最后说，他将把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特告西班牙政府，这样，在审议西班牙的下一次 

定期报告时，就可以有详尽的答复。

菲律宾 -
2 8 8 . 委员会审议了菲律宾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RD/Cygi/Add. 7 和 Add. 

12)及报告国代表的介绍性发言，他对报告中的某几点作了闻述，声称菲律宾积极 

参与消除种族技视的国际努力，并表示愿意做1 9 8 3 年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 

艘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东道国. 他还提到《 1 9 7 3 年宪法》和为实旅《公 约》 

莫立法律基础的几小法令以及为保ÿ*和促进少数民族权益而采取的措施》 他最后 

指出报告中关于1 9 8 1年 7 月 1 7 日菲律宾解除戒严令的一项声明.

2 8 9 . 委员会成员们对菲律宾发出邀请，愿作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加种族坡视进行 

战斗世界会议的东道国表示满意，并赞扬该国政府站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最前线， 

有人指出. 尽管该国局势十分复杂.但菲律宾政府正在各方面采取许多步骤来执行 

《公约 》， 一位成员在欢迎解除戒严令的同时，问菲律宾政府是否正在考虑批准

这 个《公约》有密切关联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2 9 0 . 对菲律宾境内的少数民族提出了许多问题. 在这方面，各成员提到了《公 

约 》第 2 条制第5 条, 一位成员注意到掘告中有矛盾之处，他指出有一处说菲律 

宾没有种族彼视. 而月一处则提到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某些措施：因此. 他不懂，为 

升么会有这些措施和规定，如果对这些少数民族没有硬视的话， 各成员们询何按



语言来分的各群和按人种来分的各群的法律定义禾tî文化与语言划分的各少数民族之 

间的区别，并要求得到穆斯林居民的人种組成资料， 有人提出，各种不同的总统 

法令都产生了哪些具体效果，特别是在按人种来分的各群的语言和文化的特性的发 

展方面；对总统法令的执行. 有无承认穆斯林假日和设:èi伊斯兰研究中心及其他事 

项；穆斯林商人的经商权利是否因为他们属于少数民族而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要 

求提供关于民族团结委员会的组成加有效性、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总统助理如穆斯 

林事务部的工作情况以及为使各种不同文化加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于菲律宾社会而采 

取的措施所得到的成果等的进一步资料， 一位成员提到报告中所说的自治区除了 

有特别歡敦之外. 还有权每年获得至少是国内税收总额的1 % 中的十三分之一•的收 

入时. 怀疑这笔敦项是否够用，

2 9 1 . 关于《公约》第 3 条的执行情况，委员会对菲律宾政府在反对种族隔惠的 

所: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

2 9 2 . 大部分的讨论集中在对《公约》第 4 条的执行上 .委员会有几位成员在  

提到报告中的一段话. 即没有必要宣布任何基于种族救视的行为、做法、组织或机 

构应受惩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时指出，这一段话同菲律宾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中有关全面执行《公约》第 4 条的第 1350— A号总统法令的情况相矛盾.因为该项 

法令说. 对其规定以及《公约》第 4 条第(a)、（b)和(0)各款的任何迹反都被宣布与法 

律相速背. 染，者一经定罪. 将受到严厉惩处《 在这万面. 有人询问，第 1350- 

A 号总统法令是否真的得到了执行. 解除濟严令后是否仍然有效， 关于掘告中所 

说 的《公约》规定只有在现有宪法或刑事保障不充分或不存在时,才可通过国内法 

或行政条例来执行. 一位成员指出，必须制订具体法律，防止今后发生种族艘视的 

事件* 至于报告中所说的另一•点，意请菲律宾没有实行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及有关的思想意识. 也没有公开存在这些情况. 有人要求应对"公开 

一词加以澄清，有人询问，这是否意味着在该国暗中存在着这些思想意识》

2 9 3 . 至于《公约》第 5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是否自解除戒严令后就计划着举



行大选的资料. 此外.有人再一次要求该国政府提供关于已引起人事调査员办公 

室重视的案例的资料，

2 9 4 . 菲律宾代表回答了委员会提出的若干问题. 关于菲律宾是否可能批准《公
r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灼》的间题，他说，便立法机关工作中断的戒严令既已解 

除. 批准该《公 约》的间题也将摆在立法机关的面前， 在回答提出的有关《公约》 

第 2 条的问题时，他说，民族团结委员会最# 是为穆斯林建立的，而负责少数民族 

事务的总统助理则处理其他与大多数居民信仰不同、文化实践相异的少数民族事务， 

至于自治区. 他解释说，大马尼拉市有权通过某些适用于它酌决议，在这方面觉有 

自治权，但九区和十二 包括信仰，回教的罪律宾人居住的数省 .关于就给予自

治区11内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一的十三分之一的一笔小额款项所表示的意见，他解释 

说，政府也从自已的资源中拔出百分之一给十三个区城每区一份， 此外，他提请 

注意S 家公务机构给区械九和十二的捐贈有了显著增加， 至于如何区分按人种和 

语言来分的不同人群，他指出，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是菲律宾人自已在过去 

曾受到种族坡视， 而且，菲律宾人民原就是多种族的产物，他们之间没有差别； 

没有纯粹的菲律宾人种. 几乎所有人都凉•与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血统 .关于在  

文化方面的少数民族的问题，他说 . 由于88效^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徒. 5 % 是楼斯 

林 . 因此. 可以说，雅斯林是文面的少'数民族. 而基哲徒则是文化方面的多数民族. 

不过 . 他指出. 法律楽止询问任何人的宗教信仰. " 文化方面的少数民族"一词 

也反映出有关人民的教育水平. 至于穆斯林商人. 他说，第 9 3 号总统法令的特 

别规定使他们得到好处. 事实上，苏禄海的菲律宾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历来同该 

地区的其他同是穆斯林的各民族自由贸易而无须付税，

2 9 5 . 关 于《公约》第 3 条的执行情况. 他强调说，菲律宾忠实地实施联合国关 

于南非的决议，它同南非没有任何政治或商业上的关系，任何南非国民，除非以书 

面道责种族隔离政策，无法得到菲律宾的签证. 在答复对《公约》第 4 条提出的 . 

意见时，他指出，第 1350—  A号总统法令的制订是为加强现有的保障，并使公众明I



白，种族彼视在菲律宾是种罪行；在批准《公 约》之后通过这一法令是要惩罚任何 

可能发生种族坡视的事例， 因此，颁布法令同菲律宾不存在种族技视这一事实之 

间没有矛層， 在回答提出的在戒严令解除后法令会发生什么情况的问题时他解释 

说，中止戒严令的法令表明所有的法律和法令都将继续有效，除非订文相反的规定。 

在回答另一问题时，他说，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基于宗教偏执、仇恨加恐 

怖的有关思想意识在菲律宾并不公开存在，第 1 3 5 0 —A号总统法令是要作为一种预  

防性措施来禁止任何政府所不知道的秘密组织的存在， 提到有关选举的问题 • 他 

指出，地区立法机构的选举约于一个月前举行 . 总统和各營的选举约在两年前举行• 

村一级的立法机关选举是在最近几周内进行節，全国性的立法机关的选举计划于

1 9 8 4 年举行， 至予人事调查员的职责问题，他提请注意S a n d i g a n b a g a n  
和 Tanod^ayan '这两个机构它们共同行使这些职责* 虽然这件事实际上同种族 

坡视并无关系• 但是这些机构有助于确保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得到保护，例如，如果 

i 生不公正的情况时• 它们1 以提坐补救办法和邦助制止政府滥用权力•

阿根廷

2 9 6 . 阿根廷第七次定期报告（C；E R ] V C / 9 1 / A d d，8 ) 由报告国代表作了介绍， 

他特别指出，该报告反映了过去两年来的社会和法律发展情况，以补充前几次报告 

中的资料并回应了委员会成员在讨论第六次定期报告时表示的关切。该报告包括土 

著社区状况的详细资料，成员对这项主题评论最多，在 0 答有关阿根廷现存的多种 

族团体或参与主义者团体的问题时，阿根廷代表表示，该国有报多这类组织，并列 

举出约 4 0 小民间、兄弟会、文化和其他姐级他指出，根播《阿根廷剂法》，在 

种族和宗教仇恨造成对小人与自由的侵犯时，则构成过火情况》尽管来曾发生过种 

族破视的案件，最高法院最近宣判废止一项它认为具有歧视性的行政法令。从这一 

影响到一小外国人的宗教和教育权利的案例可以类推所有居民均能得到行使他们权 

利的补救办法。



2 9 7 . 委员会对阿根廷政府提出的全面而详尽的报告表示赞赏。关于该国政府对 

土著人民的政策方面. 报告中提到阿根廷系西欧和中欧移民定居的国家，因此造成 

土著人民的流离关所的历史。阿根廷政府由于实施对土著人民的土地分配方案受到 

赞扬，尽管也指出了大庄园的存在，国家领土面积以及联邦结构等造成的问風某 

些成员表示，虽然报告中载有关于各地区的大量的详细资料，但仍然很难了盤土著 

人民的确切法律和宪法地位及其权利，特别是他们目前聚居于保留区此外，还 

有人问到关于这些土著群体的社会一经济地位，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发展以及参与阿 

根廷各级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情况》委员会的成员也要求提出关于阿根廷为负责处理 

该问题而建立的政府机构的组成情况及其职能，土著人民在这些机构參与决策的程 

度以及所采取措il的成果等的资料，他们希望阿根廷政府在提交委员会的下一次定 

期报告中载入以上这些资料。

2 9 8 . 关于第 3 条，大家对于就反对种族隔海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但要求提供 

更多关于阿根廷同南非间现存的外交，经济和其他关系的资料。

2 9 9 . 关于第4 条，数位成员注意到报告中所提的《别法》的规定并来满足这一 

条所规定的义务，有人指出，第 4 条规定缔约国需制定具体法律，宣告凡传播以种 

族优越或仇恨为根据的思想、编动种族坡视，种族暴力行为均为犯罪行为，应依法 

想处，并禁止煽动种族攻视的组织和活动， 因此，法律仅宣告种族仇恨的各种罪行 

为过火情况是不够的。委员会表示，希望阿根廷负责修改《则 法》的政府委员会建 

议通过适当的法律，以满足阿根廷在《公约》第 4 条下承担的义务。委员会请阿根 

廷政府在下一次向委员会提出的定期报告中就此方面采取的步藻提供资札

3 0 0 . 关于第5 条，委员会成员指出，该报告的有关一节主要谈及各项宪法规定, 

希望能提供关于实施思想、信仰与宗教信仰自由，主张及表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 

等权利的具体法律规定的资料。

301 . 此外，还要求提供与第6 条有关的对政府行动订有补救办法的资礼委员



会成员提到，在委员会审议阿根廷第六次报告时，该国代表表示阿根廷并无特别的 

补救办法但承认有其必要。但第七次报告中提到对逮捕和监禁设有补救办法。委员会 

成员问，对不涉及逮捕的种族彼视受害者有何种补救办法。

3 0 2 . 委员会还要求提供关于实施第7 条的资料。特别是小学是否设有公民学课 

程 以 惠及大多数不升中学的小学学生，

3 0 3 . 阿根廷代表说，此时不可能回答就报告提出的所有问题，因为这份报告是 

由一个各部间委员会编写的.但他将把对资料的要求向阿根廷政府转达并说明委员 

会希望今后所提的报告更加倚明，同时附有一篇总览性的文字，关于阿根廷政府对 

土著人民的政策方面，该国代表指出，不參与而要促进发展是很困难的，何况一直 

存在着在自治的名义下分裂人民的危险。他指出，土著人民保留区并非資民窟或监 

狱，而是农田单元区，具有各种服务以发挥其潜力，来自保留区的人民可以在全国 

任何地方入学，也同任何人一样有旅行的权利。至干对土著人民参与影响到他们的 

发展项目的忧虑，这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步. 各社区和群体已^ 成自己的团体，土

著人民的自然领袖（首长，市长、教师等类 人 物 ）也参与了不同阶段的项目活动即 

是明证。 同对土著人民一样，阿根廷当局一直也注意到移民的流动。阿根廷目前除 

其他国家外已收容了 5,000户老振家庭，阿根廷代表进一•步向委员会保证，P可根廷 

的少数民族同其他居民一样享有《宪法》第 1 4 和 1 5 条规定下的同等权利。关子 

第 3 条，他说阿根廷不仅遵责种族隔离并且下令禁止与南非进行体育或文化活动， 

同时把对南非的外交关系降到商务专员一级。

304. © 答关于对《公约》， 4 条的执行情况的评论时，阿根廷代表说，国际协 

议在阿根廷依据《宪法》第 3 1 条具有最高法律的效力， 由于《公约》中并未载有 

对速反情况的处罚，如报告所述适用了本国法律的相关规定》关于鼓吹种族优越思 

想，有一系列的措施禁止出版种族主义的宣借品，并有处理具体情况的具体规定。



关于第 5 条，他说，自 1 8 5 3 年以来阿根廷立法机关已将体现在《公约》第5~~(百 

(VII), (viii)和 （i x ) 中的平等原则综合吸收进了所有的法律和法学规定关 

于提到的与第6 条有关的向技视受壤 者̂提供的法律补救问题，他说，从已经提到的 

法庭判案可以看出已实施了这一条的要求，所有居民，包括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都 

同样可以向法庭要求赔偿，

拉圭

3 0 5 . 乌拉圭第七次定期报告（C：E R D / G / 9 1 / A d d . g )由报告国代表介绍，他 

表示, 乌拉查自批准《公约》以来即一貫与委员会合作，并重申乌国政府希望就反 

对种族技视的斗争进行一次有成果的对话。他指出，必须根据乌拉圭的社会现实来 

审查其报告和情况》他在提到该国的历史时肯定，乌拉圭不曾实施种族校视，现存 

法律或政策中也没有任何可视为对任何民族或种族群体是具有技视性的：乌拉圭的 

法律制度对于一个没有发生过种族冲突现象的社会而言是适合的。这里他提到了《宪 

法 》第 8 , 7 2和 3 3 2条以及《剂法》的一系列规定而言，

3 0 6 . 若干成员对该国提出的报告表示失望。他们对该报告所提供资料的质量以 

及未将《公 约》规定付诸奖施均作了批评，有人指出，虽然乌拉圭目前可能没有种 

族坡视，但不应认为将来也没有这种危险，近代世界历史显示，种族艘视会以不可 

预见的力量爆发， 《公约》的制定不仅是为了消除现存的彼视，也是力防止这种情 

况的重演。 因此委员会一贯认为，即便是那些万幸不存在种族妓视的国家也应尽其 

努力制定规章以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 委员会向来认为批准《公约》却不执行其 

预防性的规定的国家有速《公约》。

3 0 7 . 特别关于《公约》第 3 条，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乌拉圭政府与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关系的资料，

3 0 8 . 关于第 4 条，有人指出在连续几次报告中， 拉当政府曾多次表示已经依 

照 《公约》第 4 段拟订了一份修正《开j法 》的法案草案，但该草案一直未获通过。



乌国政府虽辨称通过该法案是立法机构而非政府的事，但委员会成员强调指出，国 

家有责任遵行其国际义务。在这方面，有人指出，虽然报告中说现有的开]法与第4
(a)和(b)条完全相符，但第 1 0 2 7 9 号法令并来包括第4 条所设想的全部情义该国  

政府认为必须拟订一份法案草案以修正《开]法 》，这一事实即显示现有的法律来能 

满 足《公约》的要求。委员会要求该国政府提供该法案的案文以便委员会确知这份 

草案如何可使《开]法 》符合第 4 条的规定委员会表示希望乌拉圭的立法机构根据 

乌拉圭作为缔约国应负的义务通过该草案，

3 0 9 . 关于第5 条，委员会成员拒绝了报告中的♦辩，报告中称工会的地位和罢 

工权利的问题不厲种族歧视问题的范围， 他们表示，这些事项都属第 5 条的范圃之 

内，委员会提出关于这些事项的问题是在行使其正当的职权.

3 1 0 . 关于《公约》第 6 条，若干成员称该报告中没有提供关于种族坡视受告者 

是否有追索程序以取得受损赂僮或恢复原状的资料， 他们表示.反坡视的规定如 

无适当追索程序作补充，则形同虛设。 要求在下次报告中提供有关保护个人不受 

种族坡视的制度的资料。

3 1 1 . 关于第7 条，委员会強调，种族主义的问题主要是教育问题，因此要求提 

供有关政府在通过教育在培养人民容忍态度，让人民了解所有各个种族可责品质方 

面所作工作的资料。

3 1 2 . 马拉圭代表在回答某些间题时间委员会保证，乌拉圭根本没有种族问题。 

困难之处在于，被要求起草种族硬视方面法律的立法人员看不出这种法律同社会 

情况间有任何关系。 旨在修正刑法的法案尚未通过一事应该从这个背景来看， 

这绝不意味着鸟拉圭要逃避根据《公约》观定应负的国除义务。 就种族救视方面 

而言 . 乌拉圭绝无任何需要隐畴之事，

3 1 3 . 乌拉圭代表同意委员会成员的意见，应采取措施以防止任何不良的变化。 

乌抗圭当局正是为这个理由而起草法案修正《剂法》的。 委员会可以放心，任何 

成立组织敢吹种族仇恨的企图都会受到惩罚。 目前已存在有具体的规定以惩罚即 

便是小团体的漏动种族彼视的企图，



3 1 4 . 至于轻微的救视现象，例如因国复而产生的，任何人都有补救办法可用， 

但这种补普办法是一般性的补偿办法，因为乌拉圭并未发生过这种硬视的实例。 

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 则法庭可根据现有法律接受赔偿损矢的要求， 对基于种族 

硬视的◎政行动可宣告其无效，为此行动负责的公共官员可因此而受到惩罚，甚至

被撤职。

3 1 5 . 乌拉圭同南非维持代办级的外交关系， 但与南非的货易近年来已不断下 

降 .目前仅占乌拉圭对外贸易额百 分之 0 . 5 以F ,
3 1 6 . 最后，该国代表说 . 鸟拉圭仍然充分信守根据《公约》而来的义务弁愿意 

继续同委员会合作 .

罗马尼亚

3 1 7 . 罗>%尼亚第六次定期报告（C E R D / C / 7 6 / A d d . 3  ) 由报告国的代表介 

绍 . 他表示，在报告所述期间，未采取与《公约》规定直接有关的任何新的立法措 

施》 值罗马尼亚在參加《公约》以前即一貫努力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校视， 对 

行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公共生活其他领城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均无分种 

族，出身或民族，一律受到承认与保证， 宪法第 1 7 条体现了执行《公约》全郁 

规定的必要因素。 报告内总览了与《公约》条款有关的罗马尼亚法律弁照顾到委 

员会成员在审议第五次定期报告时提出的问题，说明这些法律的执行情况。

3 1 8 . 姿员会若干成员为罗马尼亚提出的精采报告向该国代表道爽，弁认为该报 

告体现了该国政府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决心。 赞扬报告提供的资料不仅包括 

了有关执行《公约》规定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有这些法律如何实施的情况。 委员会 

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些国家确有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未实施。 

有人表示，罗马尼亚维持国内所有各民族间良好关系的经验值得其他国家作全盘研 

究。 同时该报告也由于就委员会审议前几次报告所提问题作了详尽答覆而备受赞 

扬。



3 1 9 . 但是某些成员指出，如果报告国提出报告时严格遵照有关定期报告之形式 

及内容的准则办理，将便委员会的工作较易进行，因此希望罗马尼亚下次的报告能 

这样作。

3 2 0 . 关于《公约》第 2 和第 5 条，对罗岛尼亚政府在保证生活在国内各民族获 

得平等待遇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满意。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罗国对各民族提供文 

化方面的特别设施，各民族可经由各级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其他机构平等地参与 

政府的工作。 委员会要求罗马尼亚政府提供资料优明候选人如何选入议会，从而 

确保各民族均有适当的代表。 此外还要求提出资料，说明不同少数民族在行政和 

法律诉讼以及其他公共生活各领城中具有何种机会以书写和口头方式便用自己的语 

言。 同时又提到居住在罗尼亚的各个民族必然与他们各自所请的毋族的周种族 

血统的人民保特连系，因此要求进一步提出关于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发展这种连系的 

资料。 关于婚烟的规定，委员会注意到报告指出.任何情况下不得以种族或宗教 

为理由禁止通烟，委员会问，是否可以国复为理由黎止婚姻，

3 2 1 . 关于第3 条，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中关于政府采取了何种播施反对种族隔离 

和分离 . 或与南非政权有何关系方面，未提供任何資料， 委员会希望下一次报告 

能就政府在国际战线上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多作些介绍。

3 2 2 . 关于第4 ( a ) 和 （b )条，若干成员提到岁*马尼业的法律规定不足以承担起 

相应的义务。 有人指出，法律中没有包括对媚动种族硬视的惩罚这样的直要，项,， 

虽然《宪 法》第 1 7 条规定了所有公民无分奸鞋地完全平等.但并未现定给予种族 

It支视斤为以任何惩罚。 《刑法》中没有提到种族校视的行为，亦未宣布对协助或 

资助这种活动，依法惩处。 虽然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罗马尼亚的法律可能对 

犯罪的教唆者规定了惩罚，如该国政府能向委员会说明情况是否确系如此将更有帮助 

助。 委员会还指出，报告中未说到政府已宣布鼓★种族校视的社团体为非法，予 

以取缔。 关于《公约》第 4 ( C )条， 《刑法》第 2 4 7条已规定惩罚公共官员的较 

视行为，问题是，国家是否被认为应为官负的行动负责，且必须因此而提供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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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 关于报告第5 页所提到的《新闻法》，委员会成员表示，这项法令可视为 

是暗含有新闻检査和对新闻工作者惩罚和控制消息的金图， 委员会要求就报告中 

便用的与第4 条有关的某些概念进行灌清， 委员会成员问到，在 《刑法》第 3 1 7  
条中，为何把民族沙文主义宣传与媚动种族或民族仇恨同等对待 . 为什么在报告中 , 
与 " 落伍思想" 相联系的神秘主义被视为是一种必须反对的坏事。

3 2 4 . 关于《公约》第 6 条，有人问如民族成员的权利受到侵犯他们有什么补救 

办法可用。 在罗马尼亚这种案子即使有也可能极少，但是仍有兴趣了解一下个人 

有什么正规机会可以利用。

3 2 5 . 关于《公约》第 7 条，有人表示，不论出身如何，受教育的权利实际上均 

受到明确保证，所有公民均有充份自由选择以何种语言进行学习。 同时报刊参与 

防止种族坡视也今人鼓舞。

3 2 6. 罗马尼亚代表向委员会保证他将把会议上未得到满意答复的问题转达政府 

以便在下次定期报告中作答。 他重申政府的立场，即现行法律在目标方面已充分 .. 
包含了《公约》的各项规定。 在这方面，基本^ 要素是政府推进《公约》目标的

意愿。

3 2 7 . 关于选举程序，他说选举候选人是在依法设立的各选区举行的选举会议上 

选出的。 参加会议的人可自由提名数名候选人，然后从中作最后的圏选。 这一 

选举办法反映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得日益广阔和深入。 关于禁止婚姻的 

理由，他向委员会保证，国籍不会成为婚烟的障碍。 至于报告中提到的神秘主义 

和蒙昧主义，他说，这必须从罗马尼亚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更广泛的构架内来看待， 

这些法律和政策是尊重和保障全体公民的信仰和宗教信仰自由的。 对报告中 " 神 

秘主义 " 一辞，作者心目中是特指那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时造成有，影响和后果 

的某种态度。 报告中使用的"神密:主义 " 泛指一种敌视理性和进步的态度和敌视 

进步的群众教育的态度。 也许用蒙昧主义更为恰当。 他 强调 ，罗马尼亚政府的 

教育目标是依据罗马尼亚人民的传统，促进人类团结、容忍和友好的感情。



3 2 8 . 罗马尼亚政府愿考虑在今后的报告中就积极参加国际努力，反对种族隔离， 

种族主义和种族坡视方面提供更详尽的资料。 它将继续努力，通过与委员会进行 

的对话，促进《公约》中体现的价值。_________________

以色列

3 2 9 . 以色列第二次定期报告（CERDXCX8«/Add. 2 ) 由报告国代表作了介 

绍 ，他并就某些观点进行阐述。 他告诉姿员会，在基本法律遂项颂布的范围下， 

其中的大部分法律是宣告现有的权利，《人权基本法》法案仍在以色列圓会中审 

议，该法案通过后将对司法决定和行政惜施中已经实施权利提供法律基础。

3 3 0 . 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在当前的世界情况下，和以色列政府讨论《公 

约 》实质性条款的实施情况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以色列的国家政策公然遭反了

《公约》序言中载有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但某些成员则一般性地问到他们在前 

次报告审议时提出的问题。

3 3 1 . 委员会成员指出，以色列政,m 未执行也不尊重国际法的原则，包括不 

使用武力的原则，或联合国的任何决议与决定， 因此觉得，在问到以色列政府 

采取了何种措施执行《公约》的条款以前，应该先问它是否已经真正遵守《公约》

的基本原则，而且不适宜进行任何可能掩饰其实情况的对法律规定的正式讨论。 

在这方面，提请注意1 9 8 2 年 7 月 g 0 日人权姿员会通过的关于黎巴嫩当前形 

势的声明。

3 3 a 委员会指出，对以色列首次报告提出的问题大部在第二次定期报告中均 

未得到答复，尽管以色列代表在讨论该报告时力求回答某些问题。 为了能与以 

色列进行对话，委员会需要更多关于该 i l 其实情况的資料。 大家注意到爱员会 

的惯例，即要求在下次定期报告中更详尽地解择该 là代表在审议报告时的口头答 

复。 一位成员建议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大意说鉴于以色列报告内答不宪盤，



不能令人满意，以及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了透反《公约》的政策，委员会拒绝讨 

论以色列第二次定期报告。

3 3 3 . 委员会一名成员再次提出《防 卫 （紧 急 ）条例》的问题。

3 3 4 . 讨论大多坏绕着以色列境内阿拉f白人的状况1 同时委员会成员要求就审 

议上次以色列报告时已指出而未获答复的问题作出答复。 某些成员指出，以色 

列否定了 H担伯人民的自决权利，并在领区对该地人民强加了一个实际上是殖 

民的政权。 注意到虽然在某些领城内吸收阿拉伯人的工作有了一点进展，但在 

所有的公共生活领城中阿拉伯人仍然不能參与决策过程，并问到是否依照《公约》 

第 2 条通过具体的法律确保阿拉伯人能平等享受或行使人权基本自由。

3 3 5 . 关于《公约》第 3 条，委员会要求有关以色列同南非关系的资料。

3 3 6 . 关于《公约》第 4 条，委员会注意到报告中说，执行这■-条的任何具体 

法律只是宣言性的，因为该国《刑法》中已经有了相关的规定，但委员会指出，

在这方面报告中引证的条文并未充份包括第4 条的内容，因此请该国政府深入分 

析本条，通过有关的法律，以备万一需要时执行。

3 3 7 . 关于《公约》第 5 条(C)敦，委员会要求提供关于议会中阿拉伯人代表的 

详细资料。 例如姿员会问到，为什么德鲁兹人口较少，却比阿拉伯人有更多的 

代表。 至于《公约》第 5 条(d)款，委员会成员对1 9 8 0 年修正的 1 9 5 2 年 

《回！及国籍法》提出询问。 这方面委员会问到，1 9 5 4 年 《防止渗透法》

第 2 A款中提到哪些国家；又问到《回归法》是否就不能道用于康来居住在巴勒 

斯 坦 化 现 在 可 以 说 散 居 在 外 的 巴 勒 斯 坦 人 及 其 后 裔 . 一位成员

还询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的可能性，并想知道，楽止收养子女，除非收养与 

被收养者均信仰同一宗教的法律是否不算坡视，是否应予废除。 委员会又要求 

提出没收阿拉伯人土地和土地再分配的资料。 关于《公约》第 5 条，（e)段，委



员会要求提供关于工作权利的情况以及与扰太人相比阿拉伯人的失业率，和关于 

住房分配差别，例如分配给阿拉伯人的和分配维东方犹太人的差别，以及I巧拉伯 

人与犹太人教育予算所占的百分比。

3 3 8 . 关于《公约》第 6 条，要求提出关于对种族敬视受替者提供的朴救办法 

的资料。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
3 3 9 . 以色列代录就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模。 他认为某些评论不属 

《公约》范 S1之内，并表示深信以色列法律体系保护了不仅《公约》序言部份而 

且包括具体条文内所规定的人权。 关于黎巴嫩局势:，他要指出，今日的局势不 

是由以色列的卷入造成的，而是由过去七八年中其他实体的卷入造成的。 他说 

由于以色列政府已提出一份范國极广的首次报告，因此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内容只 

包括首次报告中未提到的问题或就该次报告进行冗长讨论中未获答模的问题。

3 4 0 . 在答棱有关议会代表权的问题以色列代表说，从网拉個居民中仅选 

出五名代表參加议会，或仅占议员百分之5 这一事实，部分原因是因为阿拉伯人 

口中大部分人的年龄均在合格选举年龄1 8 岁以下的缘故。 虽然俊照现实情况 

百分之5 是一个合理的数字，但仍希望议会的阿拉伯人代表能有所增加， 在回 

答其他问题时他说，婚姻仍按英国托管时期的法律体制的规定。 每一宗教信徒 

有其自己的结婚和离婚的法律体制，而且有若干穆斯林法官主持的伊斯兰教圣法 

法庭，为伊斯兰人民服务。 任何合法缔结的婚烟在以色列都获得承认。 至于 

国籍，他指出，依照以色列法是可能有双重国籍的。 1 9 8 0 年修正的1 9 5 2  
年 《国籍法》对 1 9 5 4 年 《防止，透法》中提到的1SI家之一的SI民不给予国籍 

的权利。 因为这些1Ü家，除埃及外，仍与以色列处于交战状态，给予这些111家 

的l a 民以以色列公民权是不合迷辑的。 最后，他说以色列政，府将在其第三次定 

期报告中提出并更新与首期报告有关的资料，



苏 丹

3 4 1 . 苏丹代表介绍了她本国提出的、载于一份文件（c ；E B D //q /87 /A dd .  
1 ) 内的初步报告、第二次定期振告和第三次定期报告。 她说报告第一部分大体 

上解释了苏丹政府在消除一切形武种族峡视方面的政策，以及禁止和消除《公约》 

所指的种族峡视的法律体制。 第一部分还载有关于苏丹人口组成的资料，并兑明 

苏丹为消除国内文化、宗教和种族冲突而采取的步棘。 振告第二部分说明苏丹 

国内立法和行政方针如何反映出《公约》第 2 至 7 条的规定。 自独立以来，苏丹 

各任政府郁以促进种族间的了解和容忍为蓬本政策 .
3 4 2 . 委员会各成员对苏丹政府所提出的杰出的振告，对它保址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峡视的承诺，和为消除国内宗教、种族和文化冲宪及为执行《公约》各项 

原则和规定而作出的努力，表示祝贺。 但委员会指出，如果振告载有较具体的法 

律条文，则 将 更 为 可 取 。

3 4 3 . 关于第2 条的规定，委员会提出了几小特别是关于苏丹政府推行区域 

化政策的结果的问题。 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南部种族峡视情况及为弥补现有 

差别所采措施的伴细资料。 委员会又问，考虑到《公约》第 2 条第 1 (e)款的规定 , 
苏丹是否有任何关于中央和各区械之间资源冉分配的成文法。 受员会想知道有关 

各区械的财政以及下放给它们的权力的资料，以使弄清区城化制度是否真正能够消 

除该国以前存在的差别。 委员会特别要求提供关于各区械在采取教育、文化和保 

健措施方面的权限，以及关于各区域和国家机关职能之间关系的详细资料。 委员 

会并指出，如果报告载有关于苏丹人口组成的资料，委员会将较身于对该II的情况 

进行评价。 如果没有人口调查数据，则最好提供一些关于苏丹的语言群体和其他 

群体的资料。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该 Hi的政治制度是否让各群体都享有平等待遇, 
并要求提供关于该国政治制度的确切作用的更详细资•料。 有人指出，委员会如能 

参看振告提及的关于结束内战的1 9 7 2 年 《业的斯业贝巴协议》和 《1 9 8 0 年



区坡政府法》全文，将会有都助。 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该国政府在对待、安置和 

安顿难民方面，如何处理难民问题的资料。 一位成员指出，关于《公约》第 2 条 

执行情况的资料没有说明该国曾经进行任何调查，以便找出是否实际存在任狗使种 

族峡视制度化的法律。

3 4 4 关于《公约》第 3 条，姿员会对振告所提供的资料以及苏丹政府为执行 

这一条而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

3 4 ^ 关于《公约》第 4 条，委员会请苏丹政府提供1 9 7 4 年 《刑法》有关 

规定的条文，以便确定它们是否得合第4 条的要求。在这方面，姿员会強调《公约》 

本身并无规定透反《公约》所应得的惩罚，因此必须采取进一步的立法措;^来消除 

一切形式的种族峡视。 报告声明苏丹从未目睹过任何形式的种族峡视，似乎同它 

先前承认该国曾有文化、种族和宗教冲突相矛盾。 此外，报告声称一切种族峡视 

行为均可依《刑法》受到惩处，这似乎同它后来所说的苏丹没有制定任何刑事内部 

法令来执行第4 (a)和(b)条的规定，也是相矛盾的。 一名成员感到不解的是，报告 

声称《刑法》对 《公约》各项规定都加以保证， 《刑法》是于 1 9 7 4 年通过的， 

但 《公约》本身却在三年之后才在苏丹生效， 他问在这一点上是否有一些误会，

或 《别法》是否实际上预料到《公约》的各项规定。 委员会希望下次报告将会纠 

正似由这次报告弓I起的误会，并希望苏丹将会着直说明《公约》第 4 条的执行情况。

3 4 a 关于第5 条，委员会对宪法中有关工作的规定提出了一些问题。 委员 

会要求对出于军事或民事需要的強适劳动加以进一步的澄清。 有人要求提供有关 

工作是义务这一观点的影响的资料，并询问走否可以对一•小不想从事某项工作的人 

施加某些暇制。 关于《刑事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姿员会要求对" 独立法律意见" 
一词加以近一步澄清。 有人还指出，伊斯兰法律的各项原则适用于移斯林，而非 

穆斯林则受他们自己的人身法管辖，他想知道这种区分是仅P良于民法，还是普遍适 

用于^ 法律制度。 有人又问是☆采用各种语文教学。



3 4 7 . 委员会请苏丹政府在其下次振告中包括1 9 7 4 年 《民亭程序法》的有 

关趣定，使委员会能确定它们是否符合《公约》第 6 条的要求，以及包括司法制度 

中有关种族峡视方面的赔偿的条文规定。 有人指出，报告对没有人向国家司法机 

关提出种族峡视方面的诉讼一点所给予的理由似乎不足，因为政府反;^种族峡视不 

一 定排除个别公民这样做的可能性。 委员会要求苏舟提供更多有关下列方面的资 

料：苏丹行政机构和法院的组织，以及公民在民華和刑事案件中可采取的、包括法 

律援助和辩护权在内的救济。

3 4 8 . 委员会要求苏丹提供下列方面的详袖资料：苏丹政府是否曾推行有组织 

的方案来促进各种族群体间的了角举；字校课程的教宇内容；以及大体上为执行第7 
条而采取的各项措施。

3 4 9 . 苏丹代表回答委员会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时，提到苏丹自通过《1 9 8  0 
年区坡政府法》以来所进行的权力下放过程，并指出截止1 9 8 2 年 5 月所有区城 

都组成了议会和选出了区城总督。 至于区城行政当局和中央政府的相对权力和作 

用，中央政府保留了管理防卫、外交事务、电信和铁路等责任，而区城行政当局则 

管理教育、保健、 区械内运输、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领域。 自签订1 9 7 2 年 

《亚的斯业贝巴协议》以来，南部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都一直享有平等 

机会。 各区趣都有权通过适用于本区城的法，，而国民议会则负责通过全国适用 

的法傳。 无可否认，可能会有协调的问题。 1 9 7 2 年以来，管理南部各省的 

区域行政当局的工作重点一向是：设法避免制订直迭和双直的立法。 现在来预测 

苏丹这次立法试验的结果为时尚早。 关于伊斯兰法律适用于移斯林和人身法适用 

于非穆斯林问题，她说伊斯兰法律的各项原则对梭斯林的适用范tel, 仅限家庭事项 

方面。 苏丹设有特别法庭来执行伊斯兰法律，以及特别法庭来执行板振各部族原 

居地所订的习愤法。 就基督徒来说，法庭座用各有关教派的法律。 关于划拨给 

南邵进行发展的经赞，她并不知道有任何关于财政权力下放的法律。 但她知道，



尽管法律规定各E 械可以创造自己的资源，但中央政府目前正在向它们提供援助。

3 5 0 . 关于住在苏丹境内的来自各非洲&家和其他国家的大批移民群体，她指 

出他们并没有遭受任何峡视。 她将请苏丹政府在第 ffl'次定期振告中，提供有关这些群 

体的资料。 各国际机构已收到苏丹编写的关于难民待遇的一些振告。 苏丹政府 

所做的远超过了有关国际准则的要求。 除了提供菅地给难民住宿以外，政府还提 

供机会，让 /愿意留在苏丹的难民定居下来并与苏丹社会相融合。

3 5 1 . 最后，苏丹代表向委贞会保证她会把所有问题和评论转达给苏丹政府，

以便它能在第四次定期振告中加以全面答复。 苏丹政府尤其会按姿M会的要求提 

供 《刑 法》和 《民事程序法》各项有关规定的案文，

蒙 古

3 5 2 . 委员会审议了蒙古第七次定期振告（CEBD/C/91 /Add. 1 0 ) 和该.国 

代表的介绍性发言。 该国代表特别提请委员会注想1 9 8 2 年 7 月 1 0 日公布的 

一项公共教育法案草案，该草案现正交全民审议。 关于革案的辨论将持续到8 月 

2 5 日，然后由立法人员考虑对该草架发表的意见。 法案草案第4 条宣布公共教 

育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教育方面一律不以性别、种族、 国籍、宗教、社会出身或 

地位为理由加以坡视。 另一项直要的规定是人人有权以本族语接受教盲。 蒙古 

将会把经通过的法案草案转送委员会。 他最后指出，自提交上次振告以来，没有 

人透反过禁止峡视的法令，在司法业务方面，也没有人提出过涉及种族峡视的诉讼，

3 5 3 . 委员会一名成员指出，该报告的质重良好，尽管它在方法方W有某些不 

足之处，但它确切地说明了蒙古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蒙古的社会经济制皮。



3 5 4 . 委员会对《公 约》第 4 条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联系蒙古的《开1法 》，提 

出了许多问题。 关于《刑法》第 4 8(b)和 4 9 条分别提到的对蒙古人民共和国 

所犯的破坏行力和媚动或反宣传罪行，委员会各成员要求蒙古提供进一步的解释 

并递送有关的法律条文， 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对《刑法》第 5 3 条的解释的补 

充资料。 关于报告所说的各种可能传醫种族不和思想的方法，委员会要求蒙古 

政府将有关该主题的立法转送给姿员会。 关于《剂法》第 9 3 条，其中宣布以 

国籍或种族为理由侮，一人的名替或举严系犯罪行为，有人问以不同的理由影明 

别人名誉是否也视为犯罪行为。

3 5 5 . 关于《公 约 》第 5 条，委员会要求潘清反宗教宣传自由的意义。 有人 

问蒙古公民每隔多久就需前往a 外接受一次治疗，因为报告说每4 7 0 人才有一 

名医生；为什么一些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因为自觉履行劳动义务而获得疗 

养证，这是否符合同工同酬的权利；工人是否可以成立自由工会。 在这方面， 

有人又问蒙古的工会是否并非一个社会组织，而是执行官方任务的机构。 一名 

成员指出人口中接受中学教育的组织方式，特别是进入中学所需的条件。

3 5 « . 关于《公约》第 6 条，安员全要求提供有关公民可获得的、包括辩护权 

及其行便方法在内的各种救济的进一步资料。 关于处理希望前往国外探望索友 

的公民所提出的申请以及关于前往国外接受治疗的问题，有人问如果地方警察当 

局拒绝批准某一公民的甲请，他可以采取什么补救办法。

3 5 7 . 蒙古代表回答了安f i会成员提出的若干问题。 他在答 '夏关于《公约》 

第 4 条的一些问题时说，根糖《刑法》第 9 3 条的规定，侮辱他人的行为祝为是 

犯雜行为，犯此雜者受到相应的审判；视恶意程度而将各种具体现定适用于各种 

具体情况，处以树款到监莱不等。 他向委员会保 i t , 蒙古政府将營按照委员会

的要求，在下次报告内载列《刑法》备项条文„
3 5 8 . 关于就《公约》第 5 条所提出的问题，他说在，古公民前往圓外旅行方



面 ，政府当局确保蒙古人在旅行之前能在想要前往的圓家内获得保证的住宿。 

政府当局也予先采取措施使他们在必要时能获得医疗後助。 《刑法 》保证了宗 

教自由 ，根据《开j法 》的规定，对行使宗教权利的任何胆碍均可受惩处。 1 9 5 3  
年开办了一所专设宗教神学院。 关于工会的问题，他说根据最新的数掘，工会 

有 38 0 ,  0 0 0 名会员，其中 5 0 %从事物质生产，3 0 %是办公室职员和专业工 

作人员，2 0 % 是农业工人。 《劳工法》规定了工会的权利和义务，工会的职 

责包括处理劳工争执以及为工人提供广泛的法律和其他保护， 体力劳动者获得 

的利益和优惠包括奖金、 文凭、奖状、较好的住房和疗养证。 关于教盲，他指 

出在中学就读的人口的百分比并不低。 蒙古每 10, 0 0 0 人中就有2, 3 7 2 名中 

小学生。 目前部分中学教盲是义务教育，学生必须至少学宪八年级的课程才可 

以自由选择去高等教育机构继续学巧或接受具体的职业训练。 概据 1 9 8 1 年 

实行的方案，所有学童到1 9 8 5 年底都应接受1 0 0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只有4 个年级，自 1 9 5 0 年代以来一直是免费的义务教育。

墨西哥

3 5 9 . 突员会在藥西哥代表作了简要的介绍性发言之后，审议了该国的第四次 

定期报告（CERD/C/88 /Add. 1 ) 。 墨西哥代表解释说，本报告仅补充了以 

前提出的各次报告，淮清了一些问题，并答真了姿S 会备成员提出的问题。

3 6 0 . 委员会表扬了靈西身的报告，因为它载列的资料十分全面，而且对审议 

上次根告时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反映出基西哥和姿奢之间的建设性对话。 

一些成员指出，报昔所载的关于宪法规定的分析证明藥西哥公民走平等的，而且 

注意到蕃西哥加入了所有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灼。 一位成员指出，尽管报舌所载 

的资料十分广泛，但有时却演略了某些引用的法律规定，而在讨论具体条文时， 

则包括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資料。

3 ( 5 1 . 委员会要求盡西脊提供有关藥西舟社会人口组成的最新资料，包括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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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者人民的数据。 关于《公 约》第 2 条，姿 》会询问壁西哥政府采取什么政策来 

保证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享有基本民权和自由。 在这方面，委员会又询问以前各 

次报告提及的靈西哥政府为土著人民实施的各项方案的进展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果。

3 6 ^ 关于《公约》第 3 条，有人指出报告清越表明蕃西奇政府已采取具体步骤 

来遮责一切形式的种族坡视。 在这方面，染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基西哥政府与南 

非关系状况的最新资料。

36 3 „ 关于《公约》第 4 条，委员会对蹇西哥的《宪法》、 《刑 法》和 《新闻法》 

进行了广泛的评论。 委员会同意，报告清楚表明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是同基西 

哥法律制度相抵触的。 但一些成员却指出，至少在执行第4 条(a)敕方面，报告所 

叙述的法详是不够用的。 如果有关非法组织的规定也指明同种族彼视有关的组织 

和活动条厲非法，则同(13)款有关的立法可视为够用。 尽管第 4 (c)条所指的行为一 

般都被g 告为非法，而且人身保护令的救济办法可适用于这个方面，但墨西齋政府 

没有规定具体的惩罚，以执行该条的规定。 关于《开j法 》第 3 6 4 条 ，有人认为 

该项规定不足以使透反宪法保证成为一项刑事罪，而且也不能适用于《公约》第 4 
条(a)款所设想的所有犯罪行为。 此外，如要《刑 法》第 1 (3 4 条和第1 fi 4 条 

之二道用于提倡和塌动种族彼视的组织和团体，则首先必须宣布种族较视是可受 

法律惩处的犯離行为。 一名成员认为，关于传條以种族优越为根掘的思想方面， 

《新闻法》是充分符合第4 条规定的；尽管在塌动种族硬视案件中後引《刑法》第 

1 « 4 务和弟 1 « 4 条之一是可以想象的，但事先必须宣告爛功行为本身是犯罪行 

为。 另一■位成员认为，尽管也许有点间接，但艇西哥《刑法》第 1 6 4 条和第 

1 (D 4 条之二可视为是执行第4 条的规定的。 激后，委员会希望藥西哥政府在其 

下次报告内对其现行的法律规定提供进一步的，释 ，或制定新的法，以填补委员会 

指出的空白。



3 6 4 . 关于墨西舟的报告，委员会就《公约》第 4 条的，释进行了简短的讨论。 

大多数成员认为^ 一4 条构成一项強制性要求，规定各缔约国必须制订具体立法，而 

《公约》其他条文则任凭各缔约111自行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使遵守各项具

体的规定。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第4 条具有強制法的效力。 此外，它还涉及言 

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否可予限制的问题。 一位成员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成为 

《公 约》缔约国，便已经後行它对种族主义宣传加以遵责的义务。 其他成员倒认 

为执行第4 条是一个不能一举便充成的过程，并认为必须对舆论进行教盲，使人 

民对颁布旨在使该条规定生效的立法一事，作好思想准爸。

3 6 5 . 关于《公约》第 5 条，有人问：关于除了共和IS总统以外，众议员和參议 

员也必须是盡西哥出生的公民的规定，与第 5 条(C)款关于人人有參加竟选的权利 

的规定之间如何协调；土著人民在各级选举中的參与程度如何。 有人要求提供 

下列方面的资料：社会各阶展特别是各民族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盲水平； 

土地改革的成果；福利、社会服务和 ' ^ ^ ; 教育方面的福利、识字率和入学率， 

特别是中宇入学率。 关于第5 条(f)款，有人指出蕃西嫌的法律似乎没有规定惩 

处不准某人进入或使用某一私有的地方或服务的事例。

3 6 6 . 关于《公约》第 8 条以及最高法院在宣布某项法，或某项法律规定连反宪 

法方面的作用，有人指出规定这种决定必须在连续五次判决中得到确认的做法似乎 

相当严格，因为情况未必每次都一样。 关于请愿权，有人指出可以对任何未能就 

这类请愿提出答复的政府官员或艇员进行人身休护令起诉。

3 6 7 . 关于《公约》第 7 条，委员会要求提供更伴细的资料。 有人特别询问小 

学课程如何设法向学生灌输对种族技视的正确态度，以及如何在中字推行这项工作，



3 6 a 墨西哥代表对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关于就《公 约》第 4 条的执行 

所提出的评论，他指出《宪章 》规定.墨西哥加入的任何国际文书都自动成为该国 

的法律，并与《宪章》各项规定具有同等效力， 因此，可以在法庭上援引《公约》

如有任何规定与它的规定相抵触的话，则以它的规定为准， 他着重指出，人身保 

护令一词适用于旨在确保有效享受各项宪法保证的鉴 . 司法程序，任何人如认为被 

法律或当局的行动剥夺了这些保证，都可援引人身保护令；特别是谈及侵犯人权或 

剥夺个人自由的案件，诉讼一经开始，这些法律或行动便得中止，犯了遮用权力罪 

的政府官员应予惩罚。

3 6 9 . ，他在答复关于《公约》第 5 条的执行的问题时说，根据墨西哥的财政资玩 

状况。ü 西哥政府必须将重点放在如保健和数育等基上需要上。但墨西哥也有社会 

保障的规定，如有限的失业福利一工伤赔偿保险一产妇福利和托儿中心， 社会保 

障的范围已予扩充，以便照顾那些因就业不足而无资格享受集体社会保障福利又无 

力购买，个人保险的进际群体；政府要求边际工人做一握社区0 ：作，使他们不会把社 

会保障福利看作是贩济， 他在答复其他问题时说，政府特别注意各农村社区的需 

要，以便使它们充分参与国家的发展和文化生活， 政府作出种种努力，向这些群 

体教授西班牙语；城市和农村的课程没有任何区别， 国家提供的各级教育一律免 

费。 关于土著人民的教育问题，他说政府为他们制订了许多教育方案，目前正利 

用无线电和电视设施来进行指导》 此外，雇主有义务为文盲工人提供教育以及各 

种技能的训练。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 7 Q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介绍了该国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ERD //G ^9 /Add.l) ,  
他说本报告补充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前各次报告已提供的资料《»它 载 列 了 在 本  

报告审议期间所采取的立法措施，并重申了德意志 t■^主共和国在反对种族主义和种



族技视的斗争中基本态度。 本报告对审议第四次报告期间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 

答复。 报告特别提供了关于佛伊少数民族索布人的各项措施的资料；索布人享有 

平等权利，受到充分尊重，并得以发展其丰富多采的文化传统。 报告也载有关于 

如外国工人的权利、劳工法、各项救济办法、 《剂法》规定及律师的工作等问题的 

详细资料9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采取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坡视的措施，是其 

国内外政策所承诺的一项义务，它积极支持各解放运动的斗争及促进联合国各项有 

关活动，

371. 委员会各成员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报告及其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坡 

视的措施，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祝贺* 但委员会认为需要更多关于该国在执 

行 《公约》时，在法律和行政方面所取得的经验的资料，

3 7 2 . 关 于 《公约》第 2 条的规定，有人指出，索布人的地位说明一个少数民族 

在社会上应得到什么待迁的一小范例。 委员会对该国提供的关于给予索布人用索 

布语接受教育的机会和发扬索布文化的资料，表示感激，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有关 

索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料；如果这些地区是不发达地区. 则该国有无采取任何 

特别措施来改善情况， 委员会还要求提供下列方面的资料： 索布人在国家一•级 

的政治代表权，是否可用索布语向法庭提出书面呈文，是否可能得到用索布语书写 

的书面答焦；在区城一级和国家一级行政上使用索布语的情况。 关于在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工人，有人说报告显示他们得到与国内工人同等的待迁，对他 

们没有坡视。 但是，关于报告所说的保证外国工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这一点，委 

员会要求该国提供关于如何为他们安排文化生活、如何组织这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 

的内容的资料》

3 7 a 关于《公约》第 3 条，一位成员说，报告国代表的发言清楚表明，该国正 

在国际一级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消除种族技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今后的报 

告中最好说明它为避免种族主义英延而在国际一级采取的具体措旋，以便各缔约国



可以相互学巧经验《

37 4 关于《公约》第 4 条，有人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开j法 》的有 

关条文，以便可以对该国的情况进行更为确切的评价， 有人指出， 《开1法 》应充 

分反映《公约》第 4 条，因此《剂法》第 1 0 6 条应具体提到暴力行为或媚动这种 

行为，同时该条不但应提到种族技视，而且也应提到總动基于种族或民族Jk统的仇 

恨， 一名成员指出，尽管为了《刑法 》的目的，把 《公约》第 4(a)条所述的各种 

形式的种族坡视列在种族媚动行为下，但他看不出法庭如何能够处理对该条的一小 

如此广义解释， " 煽动 " 及 " 伙同 " 等词显然包括《公约》第 4(a)、(b)和(e)所列 

的一切行为。 此外， 《公约》第 4 条在序言部分提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原 

则 . 因此它不仅打算包括对某一种族或群体造成的损香，而且包括对某人因其种族 

肤色或人种血统而造成的损， . 一小当权人物，无论其地位有多高，犯下的任何 

跋视行为，同样也应定为可受法律惩处的罪行， 简言之，在 " 塌动种族仇恨"一 

词下包括范画广泛的罪行是不够的， 每种罪行都必须根据其每个姐成部分加以确 

切说明；它们是不可一慨而论的。 但是，男一位成员则认为《剂法》第 1 0 6 条 

和其他有关条款已充分反映出《公约》第 4 条 .尽管他同意这些条款可予加强和  

改善，但这项工作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

37 5 1 关于《公约》第 5 条，一位成员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没有答复委员会 

在审议其第四次定期报告期间提出的若干问题。 报告对各政党的作用、免职的可 

能性、行动自由、外国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条件、犹太学校和犹太教教士的地位、罢 

工权利及《劳工法》保持減默， 因此，委员会和报告国之间的对话有些隔闽。

3 7 Q 关于《公约》第 6 条，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关于该条执行情况的资料。在 

这方面，有人指出第6 条要求制定具体的救济办法，以保证《公约》所列的各项基 

本权利和自由获得执行。 有人问. 因权利被侵略而要求赔偿的人可以有什么具体 

的救济办法，他并指出，这些救济办法应考虑到行政当局和立法者所起的作用，



3 7 7 . 有人又指出，委员会在审议第四次定期报告期间提出的关于《公 约》第 7 
条的若干问题，也没有得到答复。 委员会要求该国说明它如何按照《公约》第 7 
条的规定使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

3 7 5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答复时向委员会保证，他本国代表团在编写今后 

的报告时会适当地考虑委员会各成员所提出的意见<> 根据《宪法》第 6 条第 5 款 

的规定 . 一切形式的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宣传、主张战争以及对各教义和民族仇恨 

表现，慨属犯罪行为， 依法想处，凡以下午方式， 即：对其他公民加以跋视， 威胁 

或爐动进行反对国家的罪行或愿意协助进行这些罪行、敢颂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 

或煽起种族仇恨等，煽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基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 

秩序的人，均可被判处一至八年徒刑。 《刑法》对#镑不同国焚或种族的人的行 

为或言论，都加以惩处， 凡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或复仇主义特征 

的人，也应受罚<»
379. 该国代表指出， 索布少数民族在人民议院享有正式的代表权，而且可以使 

用范围广泛的教育设施。索布人的权利，包括在其居住的地区内使用本族语文的权 

利，均受到法律程序的保护。 有若干索布族律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开业。外 

国工人只有在双边协定下并为了接受训练才获准入境。 根据这些协定，各们的各 

项权利均有充分保障，排除坡视的一切可能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充分尊重不同 

的民族巧俗，这些工人完全有机会舉行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3 8 0 . 他又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五个政觉，它们组成了一个民主集团，以 

便制订各项民主倡议。 这些政党完全独立平等；每个政党在人民议院和别处都有 

自己的议会党团为代表。 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的行动自由，他说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与任何国家一样，都订有出入境条例，以便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利益。 这 

些条例都以平等原则为根据；在这些事项方面绝无任何破视，

3 8 1 . 该国有数千名外国特浪记者，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均由政府法令明确规定，



他们得到外交部的支持， 对外国记者的唯一暇制是，他们应按照国际法普遍公认 

的准则和共和国的法律秩序履行他们的任务，并不应滥用他们的地位来实现其他目 

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几个犹大教圣殿和犹太人社区。 犹太人有权传授宗教 

知识 . 可以在教堂内举行婚礼，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洗礼， 同纳粹时代的所有其 

他幸存者一样. 在纳粹政权下幸免于死的犹太人都享有特权，

捷克斯洛伐克

3 8 ^ 报告国代表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 E R D /C /g i /A d d .  
1 4 ) , 他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该损告主要集中讨论委员会成员曾表示特别

感兴趣的下述各问题：各民族的地位> 吉普赛人的地位*和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外国工人的各项问題。几年来，该国政府一直作出有系统的努力，采取适当的立法 

和行政措施，并采取对有关组织的活动和年轻人的教育产生影响的措施，以防止妓 

视的发生。 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果。

383. 委员会的成员对报告中提供的资料和即使在讨论敏感问题时也持坦率态度 

表示满意。成员们在评论报告的格式时表示同意，在提出最初的报告后，各缔约国 

不论是依照订正指导准则提出报告《其中包括一份以前所提报告的内容搞要）或是 

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委员会在讨论它们以前的报告时提出的具体问题加以答复， 

都是合理的。

3 8 4 . 若干成员对《公 约 》第 2 条的执行情形，特别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充境内吉 

普泰人的问题，提出评论和意见》他们对该国政府提供的详情表示满意。不过，考 

虑到吉普赛人喜欢与众不同和享受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传统愿望，一些成员对报告 

中所说无一吉普赛人抵制同化的情形表示惊讶。他们要求解释所用" 再教育"一词  

的涵义，并说明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实施这种再教育，因为这个名词含有采用一种教 

育制度迹反其意愿将一种生活方式强加于某一人群的意思。

3 8 5 . 另一成员注意到，该国政府曾经认为有必要在1 9 7 3 年正式封闭一小吉 

普泰后裔的公民协会，并根据《公 法》第 7 4 条的规定，认为任何人坚持流浪生活



是触犯刑法的行为，他并问该法是否仍然有效，以及是否有任何吉普赛代表在处理 

少数民族同化问题的机构供职，另外也要求提出下述各方面的统计数字：从报告第 

1 (C)节所述特定方案获益的吉普赛人数；从政府所制订学龄前教育方案获益的儿童 

人数；获得适当住房的吉普赛^ 数；以及曾利用辅助教盲活动ÏÏÔ被征召服兵役的吉 

普赛公民人数。此外，还要求提出资料说明能够获得高等教育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 

地位的年轻吉普泰人所的比例。一位成员认为，造成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吉普赛人 

的种种困难很可能是因为宪法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本身具有宪法地位的种族群体。 

虽然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产生一些复杂的情况，但是也许仍然以作出一些努力， 

提高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法律地位。但是，不知道这类建议是否属于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

3 8 6 . 关于少数民族，有人对在这方面提供的资料表示感谦I 他指出，捷克斯洛 

伐克在其第五次报告内刊载有关宪法案文，并在其第六次报告内说明这些条例如何 

获得执行。不过，没有提供资料说明曾经颁布过哪些具体的法律。关于种族集闭参 

加代表机构的情形，如果知道如何决定各种族群体的人数，将是有用的。关于少数 

民族的教育和文化权利，如果得到最新的教育统计数字必将有所助益，因为第六次 

定期报告内提供的数字显示出少数民族的入学率一特别是在中学一级低得惊人有 

人问，种族群体代表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指导学校中提供的教育，是否在幼稚园教 

育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又有什么行政和法律条例规定正式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如 

果取得已制订的规定负责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机构的组成、法律地位和 

任务规定的法律案文，并知道有多少种族群体的成员参供职，也将有助于说明问 

题。

3 8 7 . 关于就德裔少数民族的权利提供的资料，有人说，似乎令人奇怪的是，在 

德国 jfe统的 60, 0 0 0名公民中，只有 2, 0 0 0 名学龄儿童，因此政府认为用他们自 

己的语言对他们进行教学是不实际的。

3 8 8 . 关 于 《公 约》第 4 条，一位成员指出， 《捷克斯洛伐克刑事法典》的有关



条例没有包括第4 条提及的某些种族坡视形式。 在这方面，他强调重要的是在定期 

报告中提供有关法律的全文，而不是如以前的报告那样，只是释义。 《捷克斯洛伐 

克刑事法典》除讨论对特定人士的暴力威胁或肉体伤害的第 1 9 6 条第 2 敦和第 

2 2 1 条第 2 款第 (10)项外，提到的所有其他罪行都只涉及直接对一般的国家或种族

的i# i旁 或 其 他 敌 意 该 国 没 有 按 照 、公约》第 4 条的规定宣告传播以种族优起T 
或仇恨的思想、满动种族坡视、对小人的侮辱和伤事以及公共当局实施的彼视措施是 

应依法想处的犯罪行为。 他了解，按照神圣地载诸《捷 克 斯 洛 伐 宪 法 》的平等原 

则，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法律，可以惩处这些行为。但是，应规定对每种犯罪行为的 

具体剂事制裁，

3 8 9 . 关于《公 约 》第 5 条 ，有人注意到，该振告说，原则上外国人和捷克斯洛 

伐克公民可以结婚，但要获得双方主督当局的同意，外国工作人员与捷克斯洛伐克 

公民结婚便由这项婚烟行为取得特定地位，此后不再被认为是外国工作人员。有人 

问，如果双方主管当局不同意他们的婚姻，当事人是否有任何申辩途径，他们结婚 

后的实际法律地位又如何。

3 9 0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一位成员注意到，该报告答复以前提出的一个问题 

时说，普通法庭和特别行政法庭之间的权力显然没有分开。他问是否这意味着某一 

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不服行政决定时，可以向独立的法庭上诉，如果是这样的话，委 

员会希望收到规定可以这样做的法律条例。他又问，捷克斯洛伐克的个别公民是否 

可以直接在国家法庭要求赔偿，还是只能通过检察官。他进一•步说，如果能够收到 

资料说明自从《国际公约》生效以来少数民族提交法院的任何要求或申诉的结果， 

并说明对有关法庭裁决公开到什么程度，委员会就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有更全 

面的了解。

3 9 1 . 有人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料说明该国政府在执行《公约》第 1 条方面所采 

取的措施。



3 9 ：>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答复若干问题时说，根据最近的统计数字，自前有28,
5 0 Ü名外国国民根据双这协议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其中有 14, 7 0 0名来自越南 . 
7 , 6 0 0 名来自波兰人民共和国， 4 ,  4 0 0 名来自古巴，8 0 0 名来自蒙古，. 
1 0  0 名来自老树，4 0 0 名来自保加利亚，4 0 0 名来自却牙利和1 0 0 名来自

塞浦路斯。

3 9 3 . 关于所问吉普赛人情况的一些问题，他说，吉普泰人的人数目前是303,  
0 0 0 , 从 1 9 7 1 年以来增加了 1 3 %。 对吉普赛人" 再教育"一词具体指他们的 

自愿归化，决不牵涉到任何的强制。 自愿!13化的过程极为复杂，因力必须考虑到吉 

普赛人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许多吉普赛人放弃了他们的流浪生活方式，这一■事实本 

身便是一小有利的发展。 该国政府非常积极执行为吉普赛年轻人制订的方案。 增加 

幼稚园吉普赛儿童人数的努力特别成功，吉普赛儿童完成义务教育的人数也在稳定 

地逐渐增加。 除正规教育之外，还为吉普赛儿童和年轻人组织娱乐营和其他节目，

以期促进他们在文化、社会和智力方面的发展，服过兵役的吉普赛人往往取得训练 

和资格，对他们参加劳动大军时是有用处的。关于对吉普，人提供的住房情况，捷 

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委员会在一年内给吉普泰人提供约1, 5 0 0 杳公寓 

和 1 9 6 幢房子，并减少了不够标准的住房单位数目。注意吉普赛人的住房问题是 

促进他们归化这一全面努力的组成一部分，为此政府拔出了大量资源，1 9 7 9 年 

为数达4 0 0 0 万捷克克朗以

394； 他答复关于德资少数民族的问题时说，德资儿童人数较少，其部分原因是 

德裔少数民族的年龄结构及其他因素。具有德国Jk统的子女也拥有捷克斯洛伐克国 

籍，德裔民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同化。此外，德裔少数民族散布全国各地，许多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儿童是异族通婚的后代。

3 9 5 . 谈到在国际范围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时，他说他本国政 

府极为关切世界上仍有种族艘视和种族隔离的存在，对南非和以色列的政策特别感 

到 困 扰 年 ，te本国政府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断绝了一切关系，并完全遵从大会 

和安全i 事会关于种族隔离和种族艘视的所有决议，对以色列也采取同样立场。



埃及

3 9 6 . 委员会审议了埃及的第七次定期报告（C：E K D /C /9 1 /A d d .  1 5 ) , 以及报 

告国代表的介绍。该代表说，第七次定期报告设法回答委员会在讨论他本国政府所 

提报告期间提出的问風他提到他本国政府在进行反对南部非洲种族隔商的斗争中 

作出的努力，并指出埃及同种族主义政权没有保持任何关系。他补充说埃及各大学 , 
特别是爱资哈尔大学招收外国学生，尤其是对来自阿拉伯、穆斯林、非洲和其他国 

家的学生，在这方面没有发生过闹种族纠纷的事件。 该代表还提到，埃及最近批准 

了《国际人权公约》和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商罪行国际公约》。

3 9 7 . 委员会赞扬埃及政府在其报告中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说明外国人的地位。在 

这方面，有人问道，在宣布地区性紧急状态时，外国人是否有可能受到特殊对待。 

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资料说明：包括埃及人权宣言在内的公民投票；这些人权的性 

质如何；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否对政府有约束力还是仅仅提供參考。委员会还问到各 

国际公约一一尤其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救视国际公约》在埃及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3 9 8 . 关于《公约》第 3 条，要求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说明该国政府作出了各种 

努力推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和执行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决议和决定。

3 9 9 . 谈到《公约》第 4 条，委员会询及，前次报告提到的一 ♦提案的情况，该提 

案建议采纳一部较注意第4 条的新刑事法典。在这方面，有人问道第六次报告提到 

的新法律是否构成新刑事法典草案的一部分；该国政府在其下次定期报告中是否可 

以登载资料说明这项草案或附上草案的确切案义提到《1 9 8 1 年第 1 5 6 号法 

令 》第 1 条，一位成员指出，虽然该条真正试图履行第4 条的规定，但是它的范围 

仍嫌狭窄，不足以包拾该条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满动种族技视这一方面。委员会最 

后要求提出确切资料，说明《公约》第 4 条到底是怎样在埃及执行的。

4 0 0 . 关于《公约》第 5 条，特别是政党有义务保证维拼民族团结、社会安宁、 

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有人问道，怎么可能迫使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或地位的政治职位



候选人做出这样的保 i正，同时这项要求是否会干扰选举过程。 关于结社自由，有人 

问道，规定埃及人与外国人在结社方面的比率的条例是否适用于非营利组级一位 

成员要求浪清如何执行这一规定，因力依照这一条规定，如果社团对民族团结、社 

会安宁或国家完整造成威胁，便可能遭到封闭。 提到 《1 9 8 1 年第 1 5 6 号法令》, 
另一位成员想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要加上" 宗 教 掩 " 这一提法，是否有任何特殊原 

因怀疑到具体的宗教组织进行非法政治活动。

4 0 1 . 关于《公约》第 6 条，有人提到检察官的地位，要求说明遇到滥用职权的 

情况，检查官是否本身就有权对公职人员提起公诉，受兽者是否也可以起诉。

4 0 2 . 关于《公约》第 7 条，有人要求该国政府提出进一步资料，特别说明利用 

学校课程和大众传播媒介教育埃及公民并向种族跋视进行战斗的情况。

4 0 3 . 埃及代表对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间题作了答复。关于《公约》在埃及法律体 

系中的地位问题，他说，使照《宪法》所载原则； 《公约》被认为是可适用的法律 

的一部分，任何法律逾越或触犯其规定都会被宪政法庭宣判无效《 在答复有关公民 

投票的问题时， 他解释说， 《宪法》对保障人权作了各种规定，其根据国际上公认 

和颁布的人权原则。他答复另一问题时指出，作为一个非洲不结盟国家，埃及认为 

自己不容于任何形式的种族彼视，特别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因此极为重视国际 

上对这类艘视进行的斗争。至于对《公约》第 5 条提出的问题，他阐明眼制结社的 

意义，并指出依照《宪法》对保护所有公民平等公法权利的要求，这种集会结社不 

应扰乱公共秩序和玩忽道德。该代表向委员会保证，将把他们的意见转告他本国政 

府，并在埃及的下一次定期报告中论述及之

芬兰

4 0 4 . 报告国代表介绍了芬兰的第六次定期报告（C E R D / C / 7 6 / A d d . 4 ) , 他 

详述了报告的某些内容，并提出详细资料说明《公约》第 3 条的执行情况以及芬兰 

境内难民的情况。关于《公约》第 3 条，他强调指出，芬兰继续宣传施以更大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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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压力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包括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 

取的制裁办法。就芬兰而言，早在强制性武器禁运以前，芬兰便依照安全理事会关 

于禁止向南非出口武器的建议自动停止向南非出口武器，并依照《北欧国家反对南 

非联合行动纲领》，与其他北欧国家采取了共同行动。 自从1 9 7 3 年以来，芬兰 

年年通过各种联合国基金对种族隔商政策的受，者提供人道主义搜助，并通过非统 

组织解放委员会年年对南非解放运动提供援助。 它还决定向南部非洲独立国家合作 

方案提供捐敦，以减少这些国家对南非的经济依赖。关于难民情况，他叙述了处理 

这一问题的行政建制，以及政府为便利他们融合进社会—— 特别是在教育和住房方 

面 所 采 取 的 措 板

4 0 5 . 委员会赞扬了芬兰政府在对种族技视—— 特别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 

斗争中采取的立场。

4 0 6 . 委员会欢迎芬兰对萨米人（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械）作出的努力，它满意 

地注意到终于采用了没有贬义的" 萨米 " 一词取代" 拉普 "。有人问道重订《驯鹿 

繁殖法》的起草工作进行到了什么程度，并要求提出资料说明报告中提到的教育法 

起草工作组所做的工作和对他们的提议有什么反应。

4 0 7 . 关于吉普赛人的教育问题，有人问为什么有必要在1 9 7 4 年重订《刑事 

法典》有关坡视和籍动救视的条氣在这方面，有人要求芬兰政府在下次报告中载 

列新法律的案义一位成员赞扬芬兰对吉普秦人和萨米人采取的措施，但另一方面 

又担心，给予这些人特殊保找，就取消了他们与社会中其他人打成一片的可能存在 

的激励因素，这样是否会造成隔离或者使他们一直保持低劣的生活标准。

4 0 8 . 注意到芬兰的各次报告中都没有提到瑞典裔少数民族的问题，一些成员想 

知道是否有任何条例规定在芬兰的行政、教育或司法程序方面使用瑞典文。他们问， 

如果有这类条例的话，为什么报告中未曾提見如果没有这类条例，那么理由何在。

4 0 9 . 关于《公约》第 4 条，一位成员注意到，既然首次报告中载列的《刑事法



典 》第 1 6 章第 6 条(a)和(b)项似乎包括了最基本的种族歧视行为，他感到疑惑的是 , 
为什么说这类救视行为还可能发生。

4 1 0 . 关于《公约》第 5 条，有人问芬兰是否有赞同归化的政策，并问有什么胆 

碍可能胆碍签发护照。关于芬兰的第五次定期报告（C；E R D / C / 5 0 / A d d . 3 ) , -  
位成员问，为什么 1 9 7 8 年 6 月的《海员法》（ N Ü 4 2 3 / 7 8 ) , 载列一*项条例， 

说明雇主应公正对待雇员，以免任何人受到技视，以及为什么有必要专门力海员制 

订一项法律。

4 1 1 . 关于《公约》第 6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监察员的进一步资料，具体说明 

他是怎样选出的，他可能用什么方法施加影响。如果将提交政府的监察员报告的内 

容告知委员会，将会特别有用.
4 1 2 . 芬兰代表对委员会提出的一些间题作了答复。关于萨米人，他说，受权起 

草萨米人教育法的工作组已于1 9  8 1 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很可能尚未审议通 

过关于过份保护萨米人和吉普赛人可能造成隔海而非融合的评论，他建议应该划 

清基于某人的种族背景加以彼视和目的在实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优惠待遇两者之 

间的界暇，并且对于被剥夺基本杜会权利的少数民族确实应给予特别搜助。关于瑞 

典裔少数民族的间题， 他答复说，虽然这一少数民族一直大致保持有300,  0 0 0 人 , 
但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降至6 和 7 % , 他并指出，瑞典文是芬兰的两个正式 

语文之一。

4 1 3 . 至于制订海员法的间题，他说选择芬兰经济中这一特定部门制订法律必须 

从特殊的国际征聘过程办法来看，芬兰工人利並的保ÿ *者有时反对这种办法， 因为 

芬兰工人倾向于主张在芬兰的船上雇用芬兰海员。：对有些什么胆碍可能阻止签发护 

照这一问题，他举例回答说，警如刑事案件，被告必须先取得警察当局的许可才能 

离开国境，还有譬如接近服兵役年龄的男孩也是如此；如果申请的时间不对， 警察 

当局便会不签发取得护照必须的许可证》 不过，他 说 这 些 建 与 《公 约 》为之下



过定义的歧:视毫不相千。 关于取得芬兰公民权的问题，他解释说，芬兰没有赞同归 

化的明确政策，但是他本国欢迎愿意取得芬兰公民权的人，并且没有理由予以反对， 

最后，他向委员会保证他本国政府将给予充分合作，并且说他将把委员会成员提出 

的所有评论和问题转告本国政府，以便在编写下次报告时加以考虑。

罗马教廷 — .......................
4 1 4 . 委员会审议了载于同一文件（CERD/C/9  1 /Add. 1 7 ) 的罗马教廷第七 

次定期报告以及罗马教廷代表的介绍发言， 罗马教廷代表建议应当根据罗马教廷 

的特殊性来审议这份报告，这种特殊性是由于教廷的职能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教性的 , 
而且范围遍及全球。 尽管如此，教廷也致力于促进尊重各国人民的基本人权，特 

别是关于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和享有尊严的那些权利，同时，在做法上，教廷主要致 

力于教育和制造世界舆论方面。 罗馬教廷代表还提到了教皇写给南非主教的一封 

信函，在信函中，教皇着重指出人权与和平的相互关系。

4 1 5 . 委员会赞扬罗马教廷同各国一起进行反对种族跋视的斗争而作的努力，并 

特别提到教廷在教盲方面所作的贡献。 委员会注憩到梵蒂閃关于向种族主义和种 

族妓视进行战斗的十年的一份出版物以及教皇所发表的一则声明，声明表示，罗马 

教廷准备在必要时明确地对种族艘视和不公正的现象进行 i遣责。

4 1 6 . 委员会注意到所审议的报告的特殊性，这是由于罗马教廷作为一个国际法 

主体的特殊性质，也就是说，罗马教廷并不是一个国家，也没有■传统复义上的公民 

或领土， fel力从根本上说，梵蒂1K1城只是教会精神权力的一个附属品。 但是委员 

会重申其主场， 即它总是尽力象审议各国报告一样来审议罗马教廷的报告，从而提 

出若干具体问题。 尽管教廷对其中一些问题提供了口头答褒，但本《公约》缔约 

各方通常还在其后报告内列入甚至详细阐述这些答复。

4 1 7 . 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罗马教廷对 于̂放运动的立场的资料。 此外，还提 

出问題，是☆有任何道德或宗教法令来执行《公约》第四条；是否在教会学校的课



程中列入有关人权的资料；以及在天主教学校内是否存在种族隔离现象，

4 1 8 . 委员会注意到罗马教廷对不少国家许多人士的态度具有精神影响，因此要 

求提供以下方面的资料，即教会是如何利用这种，响来形成教徒对于当前世界所面 

脇的主要道德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和平问題，货富悬殊以及种族和民族狹视等问题 

的态度。 委员会特别墓理在未来的振告中不:色 提 塵 …非主教的活动，同时也 

提供关于其他各国主教活动的资料。 .注意到宗教狂热可能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宗教 . 
信仰的人之间造成分裂，有一位成员要求提供有关天主教会促进各国、各民族群体 

以及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与谅解的最近各种活动的资料„
4 1 9 . 罗马教廷的代表向各位成员保证说，他们的建议和憩见都会得到应当的注  

意,并且毫无疑问将在下一份报告中得到反映，他并希望，罗马教廷向委员会的合 

作将本着同样的相互谅解和遵循《公 约》规定的精神继续下去。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4 2 0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七次定期报告（C E R D /c /g i / A d d ,  18)  
由振告国代表进行了介绍，代表说，苏联成立6 0 年以来，在促进各加盟国和各民 

族全面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 不但保证所有加盟国和民族在法，上和在舉实 

上一律平等，而且基本上解决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均衡发展的问题。 报告叙 

述了 1 9 8 0 年至 1 9 8 1 年间为执行《公约》规定而颁布的各项重要的新法令， 

并对委员会各成员在审议苏联第六次定期报告期间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了答复此外， 

按照委员会的希望，报告尽量完备地载入有关法令规定案文，特别是有关在苏联的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以及有关各自治区及其同中央政府关系的法令规定案文。 苏联 

积极支持所有缔约国履行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以及贯彻各国际组织关于反 

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斗争的各项决定和建议。

4 2 1 . 委员会成员赞扬苏联在过去的6 0 年里采取步骤来消除种族坡视和保证其 

各加盟国和民族的平等地位。 有几位成员指出，这项经验是值得其他圓家注意的。



姿员会赞扬报告国的报告符合安员会的修正方针，振告所载的材料十分丰富。 委 

员会成员特别赞扬所做出的努力，即应委员会的要求提供了巧关苏联刑事立法、司 

法制皮和管理事项的具体材料。 有一位成员说，他对所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在苏联消灭了种族主义和种族坡视的说法只能有保留地接受；鉴于民族数量之多， 

似乎地以相信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种族差别与种族坡视现象„ 另一位成员对有关

建：i 了四个新自治区的材料表示高兴，他并且问道，建立这些区城事实上是否是为 

了使# 当地居民能够获得充分民族平等的。 他因而请求应将有关规定的案文载于 

下次定期报告中。 委员会成员还要提供关于给予区城自治准则方面进一# 的材料。还 

有人问，按 照 1 9 7 7 年的新《宪法》以及在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法律系统 

中， 《公约》的地位如何，同时， 《公约》规定对立法机关是否有约束力以及是否 

可由行政当局与司法机关直接应用。

4 2 2 . 委员会要求提供不T关外国人法律地位的进一步材料，因力按照报告，外国 

人的地位超出了《公约》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范围。 在这方面，有人问道，是 

否 《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的法令》涉及政治庇护原则和政治难民问题，如果是这样 

的话，那么其规定是否只适用于与某一社会主义团体有■关的外国人，以及必须符合 

哪些特别条件。 有人指出，第六次定期报告是在苏联新宪法生效后不久，行生立 

法正在编制的时候所讨论的。 尽管第七次定期报告提到了其中的一些立法，委员 

会成员仍强调需要将这些立法的具体案文载入报告，以便委员会成员可以了解苏联 

.的情况，其他缔约国也可以知道苏联是如何处理它所遇到的任何问题的。 因此， 

要求苏联政府提供1 9 8 1 年 5 月 1 8 H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和1 9 8  1 年 

6 月 2 4 日关于外国人法律地位法的案文，以及自审议第六次定期报告以来所实施 

的任何其他有关立法案文。

4 2 3 . 关于执行《公约》，二条方面，委员会特别要求提供有关苏联各民族中较 

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具体村料。 下次报告应该表明是怎样采取步骤来使得这类少 

数民族进步的，并列出其经济、社会与教育发展的统计数字。 安员会要求提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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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方面材料，一是什么是苏联的正式语言政策、二是对俄罗斯人是否也象对其他各 

族人一样要求操两种语言、三是有关所采取弁最终列入五年计划的关于促进居住着 

不同的民族或种族群体的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制度性措施。 在提及苏联人口统计数 

字时，有一位成员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类并没有包括 

任何日耳曼人，甚至哈碑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是如此，尽管在报告的第1 3 
更指出，苏联的 1, 936, 0 0 0名曰内曼族人大部分居住在哈1?卢克斯坦，

4 2 4 . 关于《公约》第三条，成员们赞扬苏联政府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支 

持联合国所承认的各种解放运动的政策。

4 2 5 . 关于《公约》第四条，有人指出，尽管报告力图回答许多在讨论上次报告 

期间所提出的问题，但有关执行本条义的材料仍旧不足。 《苏联宪法》第 3 6 条 

以及《危凄 国̂家罪刑事责任法令》第 1 1 条并不完全符合第四条的要求。 只谈到 

旨在媚起种族仇恨的宣传以及建立特权；却没有提到种族歧视的实际行为 .只要  

浏览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7 4 条，就可以看出 

其中没有包括按照《公约》第四(a)条第一款，对散布基于种族优越地位或种族仇恨 

的思想进行处罚的规定。 至于执行第四(a)条第三和第四款的问题，可以设想苏联 

政府有对付暴力行为或塘动此类行为以及对付犯罪活动同谋行为的一般法律。如果 

是这样的话，苏联的下次报告应向委员会提供有关此类法律规定的具体材料。 还 

有人谈到这份报告没有提供有关执行《公约》第四(13)条的材料，该条要求各缔约国 

禁止敎★和媚动种族坡视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如果这类组织和活动在苏联是不合 

法和不合宪法的话，则下次报告应当提到具体的处荷规定，其中包括根据新《宪法》 

所颁布的任何规定。 在 《苏联宪法》修订期间，委员会没有提有关苏联法律是否 

符合第四条的问题，而现在则等待这方面的材料了。

4 2 6 . 关于第五条，委员会要求提供更多的有关执行该条款的苏联法律摘录；特 

别要求提供1 9 8 0 年 6 月 2 5 日法令的案文，该法令是修正和补充关于苏联和各 

自治共和国司法系统的基本立法原则的。 安员会还要求对报告第1 0 页货!； 1 段



" 按照不ï 利条件和有利比率支付养恤金" 的说法予以说明。 有一位成员说，他发 

现令人震惊的是，关于第五条第(d)段，只提到良知自由和宗教社团活动自由；他原 

来就认为不可能提到保证在学校中进行宗教教育的问题。

4 2 7 . 关于《公约》第六条的执行情况，委会要求苏联政府提供 1 9 8 1 年 5 
月 1 8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的案文， 在这方面，有人说这项法令只适用 

于极4、一些官员，有人问道，例如由某地方上的住宅建筑官员所引起的捐失的受 .  
人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在苏联的种族技视受兽人是否能从身为一般公民的加.人那 

里保证得到赔偿，因为该报告中所描述的立法规定只谈到由政府官员和机构所作的 

造犯行为- 总而言之，委员会的成员问道，除了上述法令的规定之外，苏联立法 

有没有关于对其他地区公民所受损失进行赔楼的进一步规定。 最后，委员会要求 

对报告中" 受法律保障的利益" 一语进行说明。

4 2 8， 关于第七条的执行情况，有人指出，一切文化、教育、科学和其他生活方 

面的发展对于苏联社会曾经是非常重要的， 但有人说，所提供的有关苏联剧院的 

大量材料是在委员会的权限之外的。 委员会所需要的材料是诸如，在苏联，是否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世界人权宣言》的全文，同时，《宣言》和联合国的人权文书 

是不是苏联学校学习的科目。 有一位成员问道，所有加盟国和民族即使可能不是 

被迫学习俄语，是否真正" 自愿" 选择俄语作为各民族交往和合作的" 混合语" 的。 

当然，必须使国家在语言上一体化，但同样重要的是保证其他语言完全平等。

4 2 9 . 苏联代表在答复所提出的若干问题时指出，报告中提到按照有利条件支付 

养恤金是指引工人到工作条件艰苦的部门去的物质刺激 . 此外苏联还通过降低领取 

养他金年龄和获得领取资格所必须的工龄以及提高养他金额给予特别的养恤金权利， 

他在 0 答关于" 受法律保障的利益，'慨念的间题时说 . 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要 

意义的利益或公民小人的利益予以优先保护。

4 3 0 . 关于民族问题的评论，他说自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政府的目标一直是各民 

族完全平等。 苏联的多民族社会在不断发展，随着新问题的产生，不断地完善法



律体制。 此外，国家有普遍的道德风气，加上明确的政策要求，使得法律准则得 

以加强并使得种族和民族救视不可能发生。

4 3 1 . 关于要求有关执行《公约》第四条的进一步材料，他说苏联立法充分考虑 

到了这一条，因为在苏联的法律系统中，苏联参与缔结的国际协定中的所有规定， 

都按照有关参加国际条约的法律和有关联盟与各共和国宪法权力分配的法律，对整 

个联盟及其各组成共和国具有约束力， 此外， 1 9 5 8 年 1 2 月 2 5 日的《危， 

国家罪刑事责任法令》第 1 1 条保证全国执行第四条，同时还经常颁布新的法律。 

还有.苏联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教养在普通公民中造成了对任何种族坡视表现的一种 

固有的不容忍态度。

4 3 2 . 关于在人口普查中为何这么多人称俄语为其民族语的问题，他说，正在苏 

联进行的大规模建设工作，使得人们大量地从一个地区向月一小地区流动，隨着

1 5 0 多个民族之间的互相交住，有一种共同语言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俄语正 

在渐渐成为许多民族群体所采用的语言。 但是在苏联并没有一种单一的国语, 而 

宪法保证苏联所有民族都有权使用其本族语言》 在各共和国的学校里教授两种语 

言一民族语言和俄语， 在苏联有曰耳曼裔人，他们多住在哈萨克斯坦、乌盆别克 

斯坦、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他说不清有多少人住在哈伊克斯坦，但将把这个问题 

转给中央统计办公室，以保证在下一次报告中作出更加详尽的答复。

4 3 3 L 关于人口中有多少百分比的人了解联合国和《普遍人权宣言》的问题，他 

申明，所有苏联公民可以在所有的公立图书馆中借到《宣言》。 主要的苏联百科 

全书也载有详细介绍《宣言》的条目。 在学校里讲授联合国的历史以及其关于社 

会研究的主要活动领城，

434. I在下一份报告中将以大量篇幅介绍以前落后的民族4 在新的《宪法》里 

规定给予保卫工人权利、和平事业或其本国自由，参加草命运动或主张进步政治、 

科学、社会学和其他创造性活动的外国人士以在苏联的避难权， 这种避难权使所 

谓苏联只关心给信秦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士以政沿避难权的调言不攻自破。



哥斯达黎加

4 3 5 . 哥斯达黎加第七次定期振告（CERD/(V91XAdd. 1 1 和 1 3 ) 由报告国代 

表进行了介绍，该代表着重指出他国家的政府尊重人权以及致力于达到《公约》的 

目标， 代表说 . 他的国家已颁布了禁止与南非贸易的立法；在过去 3 0 年里，历 

届政府都作出了特殊努力来消灭所有形式的种族被视；这些努力是ai于这样一种信 

念 ，即在一个民主社会内，决不能容忍坡视的存在g 少数民族全国委员会的作用 

就是捧卫领土上土著居民的权利，

4 3 6 . 委员会成员赞扬该国政府总的来说一贯保护人权，具体而言在执行《公约》 

方面取得了各种成就， 委员会赞扬了这份报告，因为它遵照了委员会所确定的指 

导方钟并答复了上几届会议中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4 3 7 . 关于《公约》第二条第 1 款的规定，有人指出目前《刑法》的规定还不够 

透彻。 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撤销同《公约 》规定相反的行政或法律措施的程序的 

更充分的材料- 关 于《公 约》第二条第2 款，有人说该报告没有提供关于使土著 

群体一体化的措施的具体细节， 有人问，哥斯达黎加政府是否认为应当保护这些 

群体不受外界影响。 在上几届会议中回顾这点时，委员会成员表示关注的是，保 

护土著群体的各种措施可能使得这些人变成博物馆的展品r ï - 位 成 员 问 建 立  

全国土著♦务委员会的基本主导思想是什么. 有一位成员注意到有些地方的社会 

保障办事处医疗中心同土著保留地的大致距离超过1 5 0 公里，他间道，这些距离 

同全国平均距离相比起来如何， 有人问 . 为什么住房是土著群体提出来最不追切 

的问题之一 . 他们是否对其住房感到满意，他们的住房条件同其他各种人比较起来 

又如何 .
4 3 a 关于少数民族群体，有人问，全国土著事务委员会是否照顾黑人的利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受委员会的关心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 有人对人口组成 

的唯一资料是1 9 5 0 年的人口调查这点表示遗憾》 有人指出，黑人人口比土著



居民人口多，同时， 1 9 3 4 年 1 2 月 1 0 日的有坡视性的第3 1 号法令已经撤销。 

成员们要求提供更多的有关哥斯达黎加黑人一般情况的材料，

4 3 9 . 关于《公约》第四条，有人着重指出，所提供的材料并没有表明，当某个 

人或某人群所犯的种族坡视行为并未在法律规定上具体提及时，是否可以惩罚此类 

行为。 《刑法》第 3 7 1 条并未完全包含《公 约》第四条，委员会表示希望哥斯 

达黎加将使其《刑法》同 《公约》相一致。

4 4 0 . 关于第五条，委员会赞扬该国政府的若干有助于执行该条款规定的立法、 

司法和行政措施。 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哥斯达黎加选举年龄的材料。

4 4 1 . 关于《公约》第六条，人们注意到根据该报告的说法，通过应用《民♦赔 

偿 法 》，可以对因某一应受惩罚之罪所引起的损失和伤，获得合理赔偿。有人问，

公民是否有什么途径可以纠正司法部所作出的有关审査的武断决定，

4 4 2 . 关于第七条，委员会要求下一次报告应当提供关于旨在消灭种族坡视的学 

校课程的材料。

4 4 a 哥斯达黎加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所提出的间题时说，全国土著事务委员 

会是由于土著居民的倡议而建立起来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脆弱，必须加
 ............ -    ，■  —• W -------    ■ ___ __

强团结， 该委员会在政府的主持下专门处理土著居民的事务。 黑人问题完全是 

另一码事。 大部分黑人住在大西浮海岸》 他们积极参与政洁系统，在立法议会 

和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他们的代表*
4 4 4 该代表指出，全国土著事务委员会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是保护土著居民的 

土地权。 立法规定维持保留地• 以促进土著居民在其本身环境中的物质和精神福 

利。 并不要求这些居民的成员一定要留在保留地上.但对土地的买卖却有限制， 

这些土袖是属于整个居民群所有的， 他还指出，报告中所表明的哥斯达黎加社会 

保障办事处医疗中心和土著保留地之间的大致距离是指农村地区；而在城市地区的 

平均距离则较短；同时在许多十分边远的地方，有地方性的诊疗所。



4 4 5 . 关于住房问题，代表说土著居民本身将住房问题说成是最不紫迫的问题之 

他们将保健服务和土地权置于较优先的地位，认为能够自己解决他们的住房需

要。

4 4 Q 该国代表a 认识到哥斯达黎加在订立专门惩罚种族破视罪的立法方面没有 

什么进展。 在那些不存在控诉的方面没有什么要求立法的压力， 但是该国代表 

团认识到哥斯达黎加按照《公 约》承担了某些义务，将继续敦，促当局推进在种族坡 

视方面的立法g 建立审查办公室是由于天主教会要求保持某些道德观念， 近些 

年来随着标准的放松，这个办公室的影响力比以前小了，

4 4 7 . 最后他说，哥斯达黎加保持承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在有些国内立 

法与《公约》规定相比有所不足的情况下，则将使这些立法同《公约》的最高法律 

相一致„ 在此期间，如果在某些具体案例中国内立法显得不足时将援用《公约》 

本身的规定，

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6 6 条送交各有关缔约国的所有报告（初步和定期报告以 

及增编材料）的应交日期或在审议年度中所提交的H期，以及如果有佳单的话, 
均见下面附件工工，

" 这个数字将所提交的一份第七次定期报告包括在内，该报告应于第二十六届会 

议之后提交，但却早已提前收到 .
这些国家的名单载于上文表2*

，， 进一步详细情况见A y /3 6 /1 8第四章第5 9 段和 6 1 段，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增编第2 7 号 》（A / 3 0 2 7 ) ,附件工工。

同上，附件工 I 工第A节 .



五. 依照《公约 》第 1 5 条的规定，对有关 

托管和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第1514 
(X V)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 

副本.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报的审议

4 4 8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 3 月 1 2 日第5 6 7 次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和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第5 9 4 次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审议了本项目。

4 4 9 . 消除种族跋视委员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年度报告16讨论了托管理 

事会在 1 9 8 1 年第四十八庙会议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宜言执行情况特别 

委员会在 1 9 8 0 年会议依照《公约》第 1 5 条和 1 9 6 5 年 1 2 月 2 1 日大会第 

2 1 0 6 B ( X X )号决议的规定采取的行动。委员会审议了托管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于 

1 9 8 1 年向它提送的报告到本和其他情报之后表示的意见和建议载于它提交大会 

的报告第4 9 7 段。

4 5 0 . 大会在 1 9 8 1 年 1 0 月 2 8 日第3 6 / 1  2 号决议中，除其他事项外， 

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第二十三届和第二十四届会议的报告Î 赞扬委员会更加注意消 

除南非和纳米比亚境内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以及消除托赞领土如非自治领土及大会 

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日第 1 5 1 4 ( x v 〉号决议所适用的其他一切领土内的种 

族峡视行为如做法的问题Î 并请联合国有关机构确保委员会获得上述各领土的一切 

有关资料，还促请管理国同这些机构合作，提供一切必要的森料，以便委员会能够 

充分模行《公约》第 1 5 条规定的职责 •
4 5 1 . 秘书长将特别委员会于1 9 8 1 年按照《公约》第 1 5 条采取的行动，通 

知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 i l 特别委员会在1 9 8 1 年 8 月 1 9 H举行的第1 2 0  0 次 

会议上，考虑到《公约 》第 1 5 条和 1 9 8 0 年 1 1 月 2 5 日大会第3 5 / 4  0 号 

决议要求它提供的情报，决定请各有关管理S 将所要求的情报列入根据《宪章》第 

7 3 ( 辰 ）条向秘书长递送的年度报告内。'7 特别委员会主席通知秘书长，特别委



员会在1 9 8 1 年期间没有收到任何符合《公 约 》第 1 5 条规定的请愿书。

4 5 2 . 秘书长将托管理事会第四十九届（1 9 8 2 年 ）会议按照《公约》第15条 

采取的行动，通知了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托管理事会在1 9 8 2 年 5 月 2 8 日 

举行了第 1 5 3 5 次会议，将其第四十九届会议议程上题为"与消除种族艘视委员 

会合作 "及 "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的两个项目合并审议。 

理事会决定注意到其两小成员国的发言（VPV .  1 5 3 5 ) . 托管理事会对上文提到 

的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4 5 3 . 然而，基于托f 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较早的决定，秘书长将下文附件五所 

列文件递送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

4 54 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认可指派三个工作组的成员，负责审议按照:公 

约 》第 1 5 条提交委员会的文件，并就它们的调査结果、意见和建议向委员会提出 

报告，以供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在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期间开会的各工 

作组由下列成员组成：

( a ) 非洲各领土

Rf皮欧先生，布赖因 . 冯丁内斯先生，德谢泽尔先生，德维塔克先生，以終迪 

克 ，阿里夫人为召集人；

(b ) ， 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

巴内夫先生，埃弗里吉尼斯先生，巴伦西亚 . 罗德里格斯先生，以内特尔先生 

为召集人；

( C ) 大西洋和加勒比各顿土，包括直布罗陀在内

Ff兰布鲁先生，沙希先生，谢里菲斯先生，斯达鲁辛科先生，以戈内姆先生为 

召集人，

委员会还同意兰普提先生担任三小工作组召集人的主席，



4 5 5 . 依照既定惯例，委员会于第二十六届会议同意在依照《公 约 》第 1 5 条的 

规定表示的意见和建议的定稿前面加添下列说明：（a ) 委员会不依照《公约》第15 
条第 3 款规定提出" 从联合国各机构收到的请愿书和报告摘要" ，而提出下文附件 

五所载文件的一览表；（切 委 员 会 报 据 《公 约 》第 1 5 条第2 敦 (a)和(13)项，应针对 

它从联合国各机构收到的请愿书和报告，向各该机构提出" 所表示的意见和建议" ， 

但不将这些意见和建议编为许多小别的文件，而编为一份综合文件，依 照 《公约 》 

第 1 5 条第3 款的规定，提交大会和联合国有关机构，

4 5 6 . 委员会在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第5 9 4 次会议上审议了上文提到的三个 

工作组的报告，经修正后，遂段通过。

4 5 7 . 委员会审议了依照《公 约 》第 1 5 条的规定在1 9 8 2 年向它提送的报告 

副本和其他情报后表示的意见和建议，业经委员会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第5 9 4  
次会议通过，内容如下：

消除种族攻视委员会 ,
审査了托管理事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按 照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艘视国际公约》第 1 5 条第 2 政的规定向它提送的托 

管和非自治领土以及适用大会1 9 6 0 年 1 2 月 1 4 日第1 5 1 4 ( X V ) 号决议 

的一切其他领土的有关文件所载情报，

希望促请大会、托管理事会和特别委员会注意它依照《公 约 》第 1 5 条所 

规定的义务提出的下列意见和建 i l

般

关于委员会审议的各领土，委员会重甲它感到遗憾的是，尽管S 多次请求， 

仍然没有收到任何同《公 约》的各项原则和目标直接有关的情报，它要求提送 

情报，却没有收到任何积极的响应， 因此，委员会认为难以充分履行《公 约 》 

第 1 5 条规定的义务，



A. 非洲各领土 

1 . 纳米比亚

( 1 ) 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工作文件以后，重甲严重关切到该领土继续存在并 

曰益恶化的种族坡视，特别是最不人道的种族校视方式，种族隔离。

( 2 ) 联合国已参与努力，设法在其主持下寻求公正、和平及国际上可接受 

的解决办法. 在纳米比亚取得充分合法的主权之前，委员会重甲要求联合国尽 

一切办法，阻止南非政权推行种族陽离政策，并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迅速行使自 

决权，取得纳米比亚领土（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独立。

( 3 ) 南非政权继续麓视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尤其是安全理事会1 9 7 8 
年 1 1 月 1 3 日第439  ( 1 9 7 8 )号决议，进一步加紧努力提高非法地方政权的 

行政和立法权力，以期表示该领土业已实现内部的自治，并且决定完全忽视绝 

大多数人民提出的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及行使自决权从而实现真正的多数统治的  

要求。对此，委员会深表痛惜，

(4) 委员会冉次建议大会敦促南非政权充分地考虑到大会的决议和安全理 

事会各项有关决定，尽快地执行提议的和平解决办法，除其他办法以外，开始 

实行停火，撤出南非军队，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自由及公正的选举，以反映 

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权的意愿，

( 5 ) 委员会认为，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标，应促请必要时迫使南非政权停 

止它对黑人的恐吓和折摩；停止对西南非民组及其支持者的镇压性措施并停止 

逮捕这些民族主义者；停止征召非洲男子入伍；停止使用种种办法，特别是把 

纳米比亚人驱离家园，建立新基地，来强化它的非法军事领；停止开采和迅 

速虛耗该领土及其经济区和大陆海床的资源，因为那是由外国利益集团和白人 

少数民族操纵，而使大多数非洲人蒙受损害，在现有制度下，非洲人被剥夺了 

- - 切利益0 同时，应防止南非政权不顾安全理事会的洛项决定，继续购置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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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与军备，防止它发展核能力，因为这种核能力不断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 
特别是威脉到前线国家C

2 . 西撒哈拉

委员会考虑到西撒哈拉的局势，欢迎并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执行委员会 

为推动该问题的公正和最后解决所做的各种努力；赞同联合国的若干决议，其 

中重申西撒哈人民同非洲统一组织充分合作实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B .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

委员会注意到，由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各领土的经济与行政体制，尤其是大 

童非本地人的存在，以及当地人民的构成情况，有可能出现因种种原因而造成 

的种族硬视局势。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本没有有关的资料更加令人痛惜.

C . 大西洋和加勒比各领土，

包括直布罗陀在内2°
1 . 英属维尔京群岛

委员会注意到在公务领城，已做出努力墙用当地人取代外籍工作人员。但 

是由于外地人仍在一般劳动力中有很大比例，委员会建议领土政府加紧培训 

本地人来替代外籍人，

2 . 百茶大

委员会重甲希望获得关于体现不艘视原则及保护和行使人权的宪法规定、 

新法律和措施的资料， 此外，委员会希望了解管理国为切实加快公务和劳动力 

的百暮大化的进程所采取的措施。



3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

委员会强调寄要提供必要的揚助，培训当地合格人员，使其掌握该领土社 

会各郁门发展所需要的技术 .

4 . 凯曼群岛

委员会注意到工作文件中所载的资料，尤其是政府政策已使日益增多的凯 

曼人得以就业。 委员会希望得到有关推进此一进程的其他措族的资料，以及有 

关保护和享有人权的其他具体措施的资料。

5 . 圣赫勒拿

委员会再次重甲对该领土与南非的货易仍在继续表示严重关切，希望管理 

国迅速采取适当措施遵守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

6 . 美属维尔京群 ig?
委员会再次直甲要求获得关于该群岛人口中各种族比例的详细资料。委员 

会还希望获得有关保护人权的宪法规定和其他措施的资料，



1 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 编 第 1 8 号 》 （A / 3 6 / 1 8 ) , 第 4 8 8 — 
4 9 7 段。

《同上，补编第 2 3 号 》（A / 3 6 / 2 3 ) ,  ( P a r t  1 ) 第一章， J 节 ，第1 0 3 -  
1 0 5 段，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第 5 9 4 次会议通过。关于这些领土，委员会收到了下  

列 文件：

A//AG. 1 0 9 ^ 9  5 ( 西 撒 哈 拉 ）；

A /AC 1 0 9 / 6 9 9  ( 纳 米 比 亚 ）；

A /A C  1 0 9 / 7 0 2 ( 外国经济及其他利益集团在纳米比亚的活动 ）Î 
A /A G . 1 0 9 / 7 0 4 (殖民国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活动和安徘

1 9 8 2 年 8 月 1 1 日第 5 9 4 次会议通过。关于这些领土，委员会收到了下

列文件：

A / B 6 / / 2 3 ( ? a r t V ；E I ) , 第 二 十七章 （托 克 劳 ）；

A / 3 6 / 2 3 ( P a r t  V I 工），第 二 十 八 章 （美 属 萨 摩 亚 ）；

A /A C  1 0 9 / 6 7 9 和A d d . 1 ( 1 9  8 1 年联合国美属萨摩亚视察闭的报告）； 

A /A C  1 0 9 / 6 8 0  ( 1 9 8  1 年联合国托克劳视察团的报告）；

AXAG 1 0 9 X 6 8 4 ( 皮 特 凯 恩 》；

A /A C  1 0 9 X 6 8 9  ( 托 克 劳 ) ;
AXAC 1 0 9 / 6 9 1  ( 美 属 萨 摩 亚 ）；

A /A C . 1 0 9 / 6 9 3  ( 科 科 斯 （基 林 ）群 岛 ）；

A /A C  1 0 9 / 6 9 4  ( 关 岛 ）；

A /A C  1 0 9 / 6 9 8 ( 殖民国在关岛的军事活助和安徘）；

A /A C  1 0 9 / 7 0 0 (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



A /L  1 2 2 8和Add. 1 — 3 ( 太平洋海峰托管领土情况摘要）；

T / 1 8 3 7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1 9 8 0 年 1 0 月 1 日至1 9 8 1 年 9 月 3 0 日 

期间对太平洋岛崎托策领土管理情况的报告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第5 9 4 次会议通过。关于这些领土，委员会收到了下

列文件 ;
A / 3 6 / 2 3  ( P a r t V ) ,第二十四韋 ( 福 克 兰 群 ( 马尔维纳斯））；

AX A C 1 0 9 / 6 7 0 (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A /A C - 1 0 9 / 6 8 2 ( 英属维尔京群岛）；

A/kC. 1 0 9 / 6 8 3 ( 百慕大）Î
A /A C , 1 0 9 / 6 8 5 (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A / AC. 1 0 9 / 6 8 6 ( 蒙特塞拉特 ) ;
A /A C 1 0 9 / 6 8  8 ( 凯 曼 群 ) ;
k /k C . 1 0 9X 6 90 ( 外国经济和其它利益集团在百暴大的活动）；

A /A G . 1 0 9 / ^ 9 2 ( 圣赫勒拿）；

h/AC , 1 0 9 / 6 9 6 ( 殖民国在百莱大.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和美属维尔京群

岛的军事活动和安徘）；

h / K C

A /A G
k /K C

1 0 9 / 6 9 7  ( 美属维尔京群岛）；

1 0 9 / ^ 0 1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团在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活动） 

1 0 9 / 7 0 3  (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团在凯曼群岛的活动），



六 .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破 视 进 行 战 斗 的 行 动 十 年

4 5 a 大 家 记 得 委 员 会 第 九 届 会 议 决 定 在 盤 个 行 动 十 年 期 间 把 "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被 视 进 行 战 斗 的 行 动 十 年 " 这 一 项 目 列 入 其 议 程 , 并 请 秘 书 长 隨 时 将 在 《 行 动 十  

年 方 案 》 下 所 从 事 的 有 关 活 动 告 知 委 员 会 （ V / 9 6 1 8 , 第 3  8 段 ） . 在 本 报 告 审 查  

年 度 ， 委 员 会 在 1  9  8  2 年 3 月 2 、 5 、 8 、 1  7 日 和 1  8 日 举 行 的 第 5 5 1 、 5 5 7 、 

5 5 8 ,  5 7 2 次 和 5 7 3 ^ 会 议 ） 以 及 1  9  8  2 年 8 月 1  3 日 和 1  6 日 举 行 的 第 5 8 9 ^  

至 第 5  9 2 ^ 会 议 （ 第 二 十 六 届 会 议 ） 上 审 议 了 本 项 目 .

4 5 9 . 在 第 5 5 1 次 会 议 （ 第 二 十 五 届 会 议 ） 上 ， 委 员 会 主 席 回 顾 说 ， 经 济 及 社 会  

理 事 会 1  9 8  1 年 1  1 月 2  5 日 第 1 9 8 1 / 2 0 3 号 决 定 请 委 员 会 指 派 一 名 成 员 作 为  

观 察 员 参 加 定 于 1  9 8 2 年 3 月 1 5 至 2  6 日 在 纽 约 召 开 的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彼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筹 备 小 姐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 , 因 此 ， 他 请 委 员 会 成 员 进 行 协  

商 - 以 使 委 员 会 能 就 指 派 观 察 员 事 宜 作 出 决 定 ， 在第 5 5 7 次会议上, 秘 书 长 的 代  

表 将 这 一 任 命 所 涉 的 经 费 问 题 告 诉 了 委 员 会 ， 在 第 5 5 8 > 义 会 议 上 ， 姿 员 会 决 定 指  

派 B a h n e v 先 生 作 为 其 在 会 议 筹 备 小 组 委 员 会 的 代 表 ，

4 6 0 . 在 第 5 7 2 ^ 和 5 7 3 次 会 议 上 ， 委 员 会 注 意 到 编 写 两 份 关 于 《 公 约 》 第 4 条  

和 第 7 条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作 为 委 员 会 对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较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的 贡 献 . 委 员 会 主 席 特 别 回 顾 了 大 会 在 第 3 6 / 1  2 号 决 议 第 1  1 和 1  2  

段 中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委 员 会 参 加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艘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会 筹 备  

工 作 的 计 划 ， 并 请 委 员 会 考 虑 除 編 写 关 于 《 公 约 》第 4 条 和 第 7 条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外 ， 能 否 再 为 会 议 编 写 一 份 关 于 第 5 条 (e)敦 连 同 第 2 条 第 2 敦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

4 6 1 . 主 庸 作 为 委 员 会 特 别 报 告 员 受 委 托 編 写 关 于 《 公 约 》 第 4 条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 他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了 编 写 该 研 究 报 告 革 稿 的 进 展 情 况 ， 说 明 初 稿 将 提 交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六 届 会 议 ， 并 准 备 根 据 该 届 议 的 意 见 ， 修 改 草 稿 ， 然 后 于 1  9  8  3 年 春 季  

提 交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七 届 会 议 ，



4 6 Z 关 于 《 公 约 》 第 7 条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 秘 书 长 的 代 表 告 诉 委 员 会 ， 已  

委 派 原 委 员 会 成 员 T ^ n ^ k i d i s 先 生 担 任 该 研 究 报 告 的 特 别 报 告 员 ， 他 正 在 编 写 提  

交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六 届 会 议 的 报 告 初 稿 ， 以 便 能 提 出 定 稿 供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七 届 会 议 核  

准 ， 随 后 提 交 1  9  8  3 年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歧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

4 6 a 关 于 大 会 第 3 6 / 1 2 号 决 议 第 1  2 段 提 及 的 编 写 《 公 约 》 第 5 条 ( e )敦 连 同  

第 2 条 第 2 款 执 行 情 况 研 究 报 告 的 建 议 ， D e v e 1 ; a k 先 生 向 委 员 会 提 交 了 一 份 非 正  

式 提 案 草 案 ， 内 载 他 为 拟 议 的 研 究 报 告 准 备 的 提 纲 ， 以 便 委 员 会 决 定 是 否 进 行 这 项  

工 作 .

4  6 4 委 员 会 的 几 名 成 员 一 方 面 赞 赏 D e  v e t  a k 先 生 为 提 请 大 家 注 意 编 写 这 样 一  

份 研 究 报 告 的 必 要 性 所 作 的 努力， 原 则 上 他 们 对 此没有异议， 但 同 时 指 出 ， 要 委 员  

会 及 时 为 向 种 族 艘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进 行 该 项 研 究 是 极 其 困 难 的 ， 进 行  

一 项 新 的 研 究 要 涉 及 经 费 问 题 还 需 要 秘 书 处 的 帮 助 ， 在 现 有 研 究 报 告 完 成 之 前 ， 委  

员 会 不 能 对 从 事 新 的 研 究 作 出 决 定 ， 关 于 这 一点，他 们 还 指 出 ，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筹  

备 小 组 姿 员 会 当 时 正 在 纽 约 开 会 ， 其 主 要 任 务 之 一 是 为 世 界 会 议 制 定 议 程 ， 如果 

再 编 写 一 份 研 究 报 告 部 不 构 成 会 议的一 个 单 独 的议程 项 目 ， 其 意 义 将 削 减 ， 鉴 于 会  

议 将 会 收 到 大 量 的 文 件 ， 将 一 份 任 何 与 会 者 不 可 能 有 时 间 阅 读 的 文 件 转 交 会 议 ， 也  

是 不 可 取 的 ， 但 D e v e t a k 先 生 不 同 意 这 一 观 点 . 他 说 ， 所 审 议 的 一 切 活 动 都  

符 合 向 种 族 主 义 和 种 族 救 视 进 行 战 斗 第 一 次 世 界 会 议 通 过 的 《 宣 言 》 和 《 行 动 纲 领 》 ,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必 须 总 结 为 执 行 《 宣 言 》 和 《 行 动 纲 领 》 中 所 载 的 建 议 而 做 的 工 作 ， 

因 此 ， 没 有 必 要 看 筹 备 委 员 会 是 否 将 此 问 题 列 入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的 议 程 ，

4 6 ^ 委 员 会 的 一 些 其 他 成 员 表 示 ， 值 得 为 第 二 次 世 界 会 议 或 其 他 场 合 编 写 拟 议

的 研 究 报 告 ，

4 6 a 委 员 会 成 员 原 则 上 同 意 ， 编 写 关 于 《 公 约 》 的 每 一 个 主 要 条 款 执 行 情 况 的  

研 究 报 告 ， 对 于 委 员 会 本 身 、 对 缔 约 国 湘 从 事 人 权 与 种 族 歧 视 问 题 研 究 的 学 生 和 学  

者 ， 都 会 很 有 助 益 . 但 有 些 成 员 认 为 ， 这 一 项 目 肯 定 是 长 期 的 ， 不 仅 受 《 算 的 败



制 ， 而 且 要 同 时 研 究 《 公 约 》 所 有 的 条 款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关 于 这 一 点 ，

S t a r u s h e n k o  先 生 建 议 ， 委 员 会 可 以 订 出 一 个 研 究 《 公 约 》 各 个 条 敦 的 方 案 ， 

但 应 弄 清 为 什 么 提 议 从 第 5 段 ( e ) 款 开 始 ， 而 不 从 其 他 条 款 开 始 ， 他 还 表 示 ， 不 应 排  

除 由 委 员 会 的 某 一 成 员 负 责 一 项 具 体 研 究 的 可 能 性 ， S a d i g  A l i 夫 人 也 表 示 ， 

委 员 会 可 以 在 其 下 届 会 议 上 审 议 ：D e v e  t a l c 先 生 提 议 和 其 他 问 题 *  但 委 员 会 的 其  

他 成 员 强 调 ， 在 委 员 会 上 一 届 会 议 上 已 探 讨 了 是 否 可 能 将 D e v e t a k 先 生 提 出 的 事  

项 列 入 议 程 ， 但 因 为 没 有 一 致 意 见 ， 而 没 有 列 入 ，

4 6 7 . 关 于 拟 议 的 研 究 的 内 容 ， 委 员 会 成 员 对 D e v e t a l î 先 生 进 行 的 建 设 性 的 工  

作 表 示 赞 赏 ， 认 为 是 对 委 员 会 活 动 的 重 要 赏 献 ， 但 主 席 以 个 人 的 身 份 说 ， 如 果 委  

员 会 要 求 研 究 为 确 保 第 2 条 第 2 敦 中 所 提 及 的 保 某 些 团 体 而 采 取 的 措 施 ， 那 就 必  

需 全 面 研 究 为 这 些 团 体 采 取 的 所 有 具 体 措 施 ， 而 不 仅 仅 研 究 为 执 行 第 5 条 (e)款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 关 于 这 一 点 他 指 出 ， 第 2 条 第 2 敦 提 到 " 社 会 、 经 济 、 ' 文 化 及 其 他 方 面 " ,  

因 此 ， 他 认 为 需 要 进 一 步 审 议 D e v e t a k 先 生 的 建 议 ， De c h e z  e l l e s 先 生 同  

意 这 一 观 点 ， 并 认 为 应 该 全 面 研 究 《 公 约 》 的 各 条 ， 光 其 是 第 5 条 ， 因 为 该 条 的 范  

围 普 遍 ， 而 第 2 条 第 2 款 具 有 特 珠 性 ， 因 力 该 款 请 各 缔 约 国 在 情 况 箫 要 时 采 取 措 施 。 

D ec h e z  e l l e s 先 生 和 Par t  s e l i 先 生 还 说 ， 研 究 报 告 应 有 一个 合 理 的 基 础 ，其  

措 辞 与 秩 序 应 与 《 公 约 》 第 5 条 相 一 敎 ， i r e t t e l 先 生 说 ， 他 认 为 研 究 报 告 应 不  

仅 包 括 第 5 条 (e)款 和 第 2 条 第 2 敦 ， 还 应 包 括 第 1 条 第 2 和 第 3 款 • 关 于 D e v e t a k  
先 生 提 案草案 中 关 于 有 权 组 织 和 参 加 工 会 的 部 分 ，S h a l i i 先 生 说 ， 他 认 为 以 人 种  

为 基 础 组 织 工 会 的 情 况 是 难 以 想 象 的 ， 因 为 雇 工 不 一 定 完 全 限 于 同 一 个 人 种 集 团 ， 

虽 然 ， 种 族 集 因 的 成 员 能 参 加 工 会 是 好 的 ， 但 他 不 知 道 由 他 们 组 织 自 己 的 工 会 一 事  

是 否 现 实 可 行 ，

4 6 a 另 一 方 面 , D e v e t a k 先 生 争 辩 说 ， 研 究 报 告 需 要 一 并 论 述 第 2 条 第 2 款  

和 第 5 条 ( e ) 款 的 执 行 情 况 ， 是 因 为 该 款 强 调 的 原 则 不 仅 对 确 保 一 个 社 会 法 律 上 的 平  

等 是 重 要 的 ， 而 且 对 ♦ 实 上 的 平 等 也 是 重 要 的 ， 其 目 的 是 让 各 个 人 种 、 种 族 和 民 族



群 体 得 到 同 样 的 社 会 发 展 •  第 5 条 的 第 一 • 句 话 就 提 到 了 第 2 条 ， 这 清 楚 地 表 示 ， ， 

应 遵 循 第 2 条 定 下 的 原 则 ， 以 履 行 第 5 条 中 列 述 的 义 务 ， 这 些 原 则 波 及 缔 约 国 在  

情 况 需 要 时 应 采 取 的 特 殊 和 具 体 措 施 ， 以 确 保 若 干 种 族 群 体 获 得 发 展 和 保 伊 . 他  

认 为 第 2 条 第 二 段 特 别 重 要 ， 因 为 它 适 用 于 保 护 团 体 ， 而 不 是 个 人 ， 这 在 有 关 人 权  

的 国 际 文 书 中 是 独 一 无 二 的 .

4 6 9 . 委 员 会 主 席 总 结 辩 论 时 说 ， 委 员 会 所 进 行 的 讨 论 是 对 大 会 第 3 6 X 1 2 号 决  

议 请 委 员 会 探 讨 是 否 能 对 公 约 第 5 条 ( e ) 敦 连 同 第 2 条 第 2 款 的 执 行 情 况 进 行 一 次 研  

究 ， 请 求 的 充 分 反 座 。 讨 论 表 明 委 员 会 对 该 事 项 没 有 一 致 意 见 ， 不 过 ， 委 员 会 下 届  

会 议 可 能 再 次 讨 论 这 个 问 题 。

4 7 0 . 委 员 会 第 5  8  9 和 5  9  0 次 会 议 （ 第 二 十 六 届 会 议 ） 升 取 了 参 加 根 据 《 行  

动 十 年 方 案 》 进 行 的 活 动 的 三 位 成 员 的 报 告 。 B r i n  Mar t i n e  z 先 生 汇 报 了 他 参  

加 1 9 8 1 年 1 2 月 1 4 日 至 2 1 日 在 尼 加 拉 爪 马 那 爪 举 行 的 关 于 种 族 歧 视 和 种 族  

活 动 受 害 者 所 能 使 用 的 国 家 和 区 城 级 的 追 索 程 序 和 其 它 形 式 的 保 # • 的 讨 论 会 的 情 况 。 

他 指 出 ， 讨 论 会 中 与 《 公 约 》 有 关 的 最 重 要 的 一 点 是 土 著 居 民 、 移 民 工 人 和 少 数 民  

族 尚 未 完 全 同 化 的 经 济 、 社 会 和 文 化 处 境 。 讨 论 区 城 中 各 个 别 国 家 和 各 专 门 机 构 与  

联 合 国 各 人 权 机 构 中 的 追 索 程 序 时 ， 直 接 渉 及 了 《 公 约 》 第 6 条 的 主 题 。 关 于 这 一  

方 面 ， 他 在 讨 论 会 中 强 调 各 缔 约 国 都 必 需 批 准 《 公 约 》 ， 并 发 表 《 公 约 》 第 1  4 条  

第 1 段 所 规 定 的 宣 言 。 至 于 达 成 的 结 论 ， 他 提 请 注 意 除 其 他 事 项 外 ， 关 于 建 立 正 式  

平 等 的 法 律 规 定 不 充 分 的 声 明 和 为 消 除 对 土 著 居 民 歧 视 而 进 行 经 济 、 社 会 和 文 化 方  

面 剧 烈 结 构 变 革 的 需 要 。

4 7 1 . 委 员 会 赞 扬 了  B r i n  M a r t i n e z 先 生 的 报 告 ， 并 讨 论 了 该 讨 论 会 可 能 为  

委 员 会 工 作 带 来 的 前 景 。 关 于 这 一 点 ， 有 人 建 议 委 员 会 应 审 议 改 善 土 著 居 民 处 境 的  

方 法 ， 应 考 虑 必 需 将 《 公 约 》 规 定 的 法 律 措 施 同 讨 论 会 结 论 中 提 到 的 社 会 经 济 措 施  

协 调 起 来 ， 并 应 强 调 《 公 约 》 第 5 条 所 包 括 的 全 面 范 圃 。

4 7 2 .  S a d i g  A l l 夫 人 汇 报 了 她 参 加 1  9  8  2 年 8 月 2 日 至 1  3 日 在 泰 国 曼



谷举行的关于种族主义技视和种族活动受，者所能使用的国家和区域级的追索程序 

和其他形式的保护的讨论会的情况。并发表了些初步看法，因为要参加委员会第二 

十六届会议，她不得不在讨论会结束之前离开。她告诉委员会，讨论会的前两个议 

程项目讨论了影响贫困阶层和少数民族的种族寒f 惑f 见? 1题以及政府采取的反破 

视措施。她以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提出了一份背景文件，题 为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 

硬视国际公约》的普遍意义"。随后，三个与会者宣布他们的国家批 准 了 《公 约》。 

议程第三个项目特别讨论了提供追索程序和法律韻助的情况。她指出，虽然到那时 , 
为止还只是泛泛地提及了《公 约》，并没有提及《公 约》第 6 条，讨论会的重要之 

处在于为多人种、多种族区城讨论种族主义问题提供一个共同场所。

4 7 3 . 委员会对S a d i g  A l l 夫人的初涉报告表示赞赏。成员们强调了宣传 

《公 约》及其监督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提请有关国际座谈会与会者注意的重要性。 

他们指出，鉴于反对种族救视的斗争需要舆论的支持，应该为更好地宣传《公约》 

作出努力，如果不是由委员会直接作出努力的话，也应由联合国本身和缔约国政府 

进行。

474.  B a h n e v 先生汇报了他参加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第二次世界 

会议筹备小组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情况及会议的结果（V I 9 8 ^ 2 6 ) , 并提到了 

与委员会工作特别有关的问题。他告诉委员会，筹备小组委员会得出结论，会议的 

主要目的座该是拟定方式方法和具体措施，以期确保联合国关于种族主义、种族歧 

视和种族隔离的决议和决定得到充分执行。世界会议议程項目第9 、 1 0 和 1 2 与 

委员会特别有关，希望委员会能协助筹这些项目的审议工作；委员会关于《公 约 》 

第 4 和第 7 条执行情况的研究报告和提交第一次世界会议的委员会工作研究报告均 

被收入了第二次世界会议的会前文件。

4 7 5 . 委员会对B a h n e v 先生的报告表示赞赏，对第二次世界会议的工作方案 

发表了意见，并就委员会对会议工作的贡献提了一些建议0 根据爸小組委员会建  

议，应确保反对种族歧视的国家、组织相民族解放运动尽多地参加会议，人们认为



受员会应支持它们参加会议，希望会议讨论以《公 约 》为基础，只敕于与反对种族 

彼视斗争有关的技术问题，而不引起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争论。关于这一点，他们说

安员会可以就各国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应采取的措施提出具体建议0 成员们指出， 

既然委员会在争取《公约》得到普遍执行，会议期间就应尽量宣传委员会在这方面 

的工作。并且，委员会应争取会议支持其使更多的缔约国接受《公约》第 1 4 条的 

工作。最后，受员会同意指振S a h n e v 先生代表委员会参加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 

视进行战斗第二次世界会议筹备小组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根振经济及社会理 

理事的第 1 9 8 2 / 3  2 号决议，该会议将于1 9 8 3 年 3 月举行一周。

4 7 6 . 关于《公 约 》第 7 条执行情况的研究报告，秘书长代表通知委员会，指派 

担任该研究报告的特别报告员的原委员会成员T ^ n é k d é s 先生将不能在第二十六 

届会议上提出报告初稿，但将在此之后很快提交秘书处。 T ê n ^ k d ^ s先生请秘书 

处将该草稿分发给委员会各位成员，并请他们将意见直接送给他。特别报告员将向 

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交研究报告修正稿，以获其核准并转送第二次世界会议。

4 7 7 . 委员会第5 9 1 和 5 9 2 次会议（第二十六届会议）讨论了 I n g l e s 先 

生起草的关于《公约》第 4 条执行情况的研究报告的切稿。 I n g l e s 先生被指派 

担任该研究报告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并对草稿提了一些意 

见和建议0 特别报告员对其中- •些意见作了答复和进一步说明。大家同意，成员们 

将在 1 9 8 2 年 1 1 月 1 5 日之前把其他意见用书面形武直接提交特别报告员，以 

便他能至迟于1 9 8 3 年 1 月 1 5 日前编制完研究报告的修正稿并提交秘书处。委 

员会将于其第二十七届会议审议并核准研究报告的修正稿供转交第二次世界会议。



七、委员会 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的会议

4 7 8 . 委员会在 1 9 8 2 年 3 月 1 9 日举行的第5 7 4 次会议（第二十五届会议） 

和 1 9 8 2 年 8 月 1 7 日和1 9 日举行的第5 9 3 次和 5 9 5 次会议 ( 第二十六届 

会议）上，审议了本项目。

4 7 9 . 关于定于 1 9 8 3 年举行的委员会会议，大家记得委员会在1 9 8 1 年 8 
月 1 7 日举行的第5 4 4 次会议（第二十四届会议）上初步决定第二十七届会议于 

1 9 8 3 年 3 月 7 日至2 5 日在纽约或日内瓦举行，第二十八届会议应于1 9  8 3 
年 8 月 1 日至1 9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4 8 0 . 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的成员就委员会将来届会的时间和地点发了言， 

表示希望秘书处采取适当措施，来改变到那时为止委员会的惯例，以便从 1 9 8  3 
或 1 9 8 4 年起，委员会的春季届会在组约举行，夏季届会在日内瓦举行。但由于 

委员会中不足法定人数，委员会未能于其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对该问题作出决定。

4 8 1 .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再次审议了其将来届会的地点问题。 审议时还考 

虑到，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1 9 8 2 / 3  2 号决议，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视进 

行战斗第二次世界会议定于1 9 8 3 年 8 月 1 日至1 2 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但 

须经大会将召开的第三十七届会议核可。考虑到委员会参加了报据《向种族主义和 

种族艘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所组织的活动及其对第二次世界会议毎备工作 

的贡献，委员会成员希望将委员会第二十八届 ( 1 9 8 3 年夏季)会议也安排在马 

尼拉举行，同第二次世界会议挂钩。 他们还建议对第二十八届会议的日期作些改 

变， 以便不与世界会议重叠。至于 1 9 8 4 年的委员会会议，委员会认可了其第二 

十五届会议的建议，即应争取委员会的春季届会在组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夏季届会 

在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举行，并使委员会这一会议格局得以保持下去。

4 8 2 . 秘书长的代表将秘书处内主管部门就委员会对1 9 8 3和 1 9 8 4 年会议日期 

和地点的希望所进行的协商情况以及会议事务部的建议通知了委员会。

4 8 3 .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考虑到上述情况，就 其 1 9 8 3 和 1 9 8 4 年会 

议的日期和地点作出了下列决定：



第二十七届会议

委员会决定第二十七届会议于1 9 8 3 年 3 月 7 日至2 5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行；

第二十八届会议

变员会同意第二十八届会议于1 9 8 3 年 7 月 1 1 日至2 9 日仍在联合国总部 

举行，除非菲律宾政府邀请委员会于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妓视进行战斗第二次世界会 

议之前在马尼拉举行会议并与世界会议挂钩。

第二十九届会议

委员会决定第二十九届会议定于1 9 8 4 年 3 月 5 日至2 3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

第三十届会议

委员会决定第三十届会议于1 9 8 4 年 8 月 6 日至2 4 日在日内瓦举行。

4 8 4 . 委员会 1 9 8 2 年 8 月 1 9 日举行的第5 9 5 次会议审议了 Lamptey先 

生提出的关于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地点的决定草案，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经讨论修 

订的决定草案。全文见第九章B 节决定 1 ( X XV I  )。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8 号 》（A / 3 6 / 1 8  ) , 第七 

章，第 5 1 9 段。



八、关于委员会文件的问题

4 8 5 . 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委员会一些成员提请注意仍旧存在的筒要记录临时 

本和定本问题。他们指出委员会第二千四届会议曾遗憾地指出，委员会成员在审议 

和通过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对大会的年度报告期间，一直没有收到委员会各次会 

议的临时简要记录，委员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结束之前，也没有 收 到 1 9 8 0 年 8 
月和 1 9 8 1 年 3 月 / 4 月分别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和第二十三届会议记录的最后定 

本。他们还说，委员会曾提请大会和秘书处有关部门注意这种令人不满的情况，并 

希望它们采取紧急措施，尽快纠正。 委员会请秘书长通过委员会主席向委员会 

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4 8 6 . 秘书长代表告诉委员会，已应主席的要求，于 1 9 8 1年 8 月 2 8 日就编 

印委员会积压倚要记录的问题给会议事务部写了一封信。会议事务部于1 9 8 1 年 

9 月 2 5 日回信解释说，委员会 8 月在组约举行会议期间，会议察务部恰好收到大 

批大会的筹备文件。因此，必须把已举行过的会议的记录押后，以便优先处理急需 

的材料，使即将举行的会议能如期举行。 襄于预算限制日益严格，预期这种情况可 

能会更坏。会议事务部实际上曾劝委员会不要于8 月在组约举行会议，因为无法同 

时为委员会以及为设在总部的、也在 8 月举行会议以完成它们为大会工作的若干机 

构 ，提供满意的服务。尽管会 i义事务部向委员会保证它的诚意，并希望条件可允许 

它能迅速快捷地为委员会编写筒要记录，但它表示，就这一点对委员会于8 月在纽 

约开会作出绝对的保证，是不现实的。

487.  G h o n e i m先生在评论秘书长代表所提供的资料时说，委员会于 8 月在纽 

约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使委员会的报告能及时提交大会；他的理解是，这种安 

播是根振会议事务部本身所提的意见实行的。此外，他说委员会比较关心的是临时 

会议记录而不是最后定本，因为同委员会报告员讨论委员会年度报告时，临时会议 

记录是绝对必要的。委员会各成员都有相同的看法，特别是 8&]1]16^先生和：?&1'卞30]1



先生，他们强调说，筒要记录构成委员会对大会报告的基础，而报告是使它的工作 

获得认可的几种方式之一。 De c h e z  e l  l e s 先生也指出，由于委员会各成员很迟 

才收到临时筒要记录，因此他们难于更改他们所作的发言，因为这些发言是在很久 

以前作的。V a l e n c i a  R o d r i g u e z 先生说，委员会各种文件的最后定本，无 

论是作为一项记录还是在委员会审查各方面种族技视问题时，都是必要的。委员会 

各成员均同意，委员会应考虑采取可行的措施来改善这种情况，因为这些文件不能 

及时分发，已严重地访碍到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方面， t t e l 先生建议委员会应 

考虑 8 月在日内瓦和3 月在纽约举行会议的可能性，并建议委员会在讨论关于今后 

会议议程项目时，讨论这一可能性。

4 8 a 秘书长代表在提供有关简要记录的编印问题的资料时，也提请委员会注意 

关于对各条约机构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大会第3 6 / 1 1 7 号决议C部分。他回顾说 , 
大会在该决议C部分请各条约机构的高级人员同会议委员会主席建商关于管制和限 

制文件的可能措施；敦促所有条约机构优先审查它们对所有语文文件和对会议记录 

的需要， 以期立即采取措施大大限制目前的文件数量；请所有机构通过会议委员会 

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它们已采取的实际措施。

4 8 9 . 秘书长 1 9 8 2 年 2 月 2 4 日写信提请各部门主管注意秘书处关于文件数 

量和文件印发絶误方面所面对的问题。该信指出，由于消除种族艘视委员会要依靠 

联合国的会议服务设施来处理它的文件，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起见，希望委员会 

的文件也同样按照适用于联合国各机构和附属机构的规则和条例办理。秘书长要求 

从这一角度将问题提交委员会审议。

4 9 0 . 关于这个问题， G h o n e i m先生认为，同其他联合国机构比较，消除种族 

技视委员会的文件是极少的。他说， 《公 约 》第十条规定，秘书长有义务为委员会 

提供必要的服务。 N e t t e l 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建议主席不纺通知秘书长和 

大会说，委员会并不认为它的文件数量过多，凡是委员会编的文件都是其工作所需



要的；委员会 i人为它不能就针对限制文件数量的建议所采取的实际措施提出报告； 

Bahne V 先生同意他的意见。

4 9 1 . 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主席向委员会宣读了 1 9 8 2 年 4 月 2 0 日会议委

员会代理主席就执行大会关于各条约机构文件的管制和限制的第3 6 / 1  17 C号决议 

问题 " 给他的一封信，其中邀请他同会议委员会主席团协商，或与主席团通信，

讨论这一事项。

4 9 2 . 委员会各成员提到1 9 8 2 年 3 月 1 2 日委员会（第二十五届）第 5 6 7 
次会议上就大会第3 6 / 1 1 7C号决议所引起的问题以及有关委员会文件的其他问题 , 
所进行的讨论。有人指出，委员会文件数量如有任何增加，可能一部分是因为《公 

约 》缔约国有所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各缔约国在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曾希望它们 

本国代表在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答复，能更充分地编进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内。委员 

会一再重申它不认为其文件数量过多。最后主席说，他将会根据委员会的讨论结系 

行事，并要求将委员会就大会第3 6 / 1  17C号决议对委a 会的请求所表示的意见， 

列入年度报告内。

22

注

参看《大会正式记衆，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8 号 》（A / 3 6 / 1 8 ) , 第 

2 3 段。

参看上文第4 8 8 -  4 9 0 段。



九、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和 

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决定

A , 第二十五届会议

(XXV) 一般建i义六 24

消除种族攻视委员会，

认识到已有大批国家批准或加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坡视国际公约》，

但深知仅仅批准《公约》不能使《公约》所制订的监督制度有效地发挥作用 ,
回顾《公 约 》第十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就实施《公约》各项规定所采取的措施 

提交初次报告和定期报告，

目前至少有6 2 个国家的 8 9 份报告过期未交，其中4 2 份过期未交的报 

告属于 1 5 个国家，每个国家平均久两份或两份以上，而且有4 份应于 1 9 7 3 年 

至 1 9 7 8 年提交的切次报告尚未收到，

遗憾地注意到 , 无论通过秘书长向各缔约国发出他复通知，或在对大会的年度 

报告中列出有关资料，从来都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里大会：

( a ) 注意这一情况；

( b ) 运用其权力以确保委员会能更有效地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

1 9 8 2 年 3 月 1 5H  
第 5 6 9 次会议



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 ,
回顾它关于就《公约》第 1 条提出的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订正一i t 准则（CEHD/ 

C / 7 0  ) 以及它1 9 7 7 年 4 月 1 3 日通过的一般建议五，

审议了各项草案 , 特别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姐织在 

号文件中提出的草案，

希望提请各缔约国注意下列建议：

1 . 报告应按照下列标题分别就第7 条所称的每一•主题尽量提供资料：

( 1 ) 教育和讲授，

( 2 ) 文化，

( 3 ) 新闻。

在上述广泛的范围内，提供的资料应反映各缔约国所采取的措施：

( a ) 消除导致种族歧视的偏见，

(b)促进各国及各种族和民族群体之间的了解V 容忍和友谊。

2

■— 教育和讲授

3 . 本部分应说明在教育和讲授领域为消除导致种族峡视的种族偏见而采取的 

立法和行政措施，并包括一些关于教育制度的一般性资料。

4 . 报告应表明是否已采取步骤，在学校课程及教师和其他专业人员的培训中 

列入种种方案和科目，以协助提倡各项人权，增进各国以及各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 

的了解、容忍和友谊。

5 . 它也应提供资料，说明委员会一般准则中所称人权文书的各项宗旨和原则 

( CERD/C/70,第 7条 C ) 是否已列入教育和讲授范围内。

— —



二、文化

6 . 报告的这一■部分应提供资料，说明那些致力于发扬民族文化和传统、消除 

种族偏见和促进各国以及各种族或民族群体之间国家内部和文化内部的了解、容忍 

和友谊的机构和社团的作用。

7 . 也应提供资料，说明各声援姿员会或联合国协会在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破 

视方面的工作，以及各缔约国纪念人权日的活动或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宣传 

运动>

三、M
8 . 本部分应提供下列资料：

( a ) 国家新闻机构在传播关于消除导致种族坡视的种族偏见和槽进人民对 

上述文书各项宗旨和原则的了解的资料方面所起的作用；

0 3 ) 大众新闻工具，即报纸、无线电和电视，在宣传人权和传播关于上述 

人权文书各项宗旨和原则的资料方面所起的作用。

1 9 8 2 年 3 月 1 7 日 

第 5 7 1次会议

B . 第二十六届会议

1 ( X X V I ) 第二十A J I会议地点问题

消除种族技视委员会，

审议了题 为 "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坡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 的议程31目、委员 

会对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技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的贡献、以 及 题 为 "委 员 会  

1 9 8 3 年和 1 9 8 4 年的会议，’ 的议程项目 ,



铭记着大会 1 9 8 0 年 1 1月 2 5 日第3 5 / 4 0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大会 

请秘书长为委员会作出适当安徘，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一次会议，作为行动十年 

方案活动的一部分；并铭记着大会1 9 8 1 年 1 0 月 2 8 日第3 6 / 1 2 号决议，其 

中大会重申了同一请求，

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 9 8 2 年 5 月 5 日第 1 9 8 2 / 3 2 号决议，其中除其 

他外，请秘书长根振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 7 8 号决议所载的费用办 

法，同菲律宾政府协商，安徘于 1 9 8 3 年 8 月 1 日至1 2 日在马尼拉举行第二次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技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

深信消除种族被视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配合着第二次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彼视 

进行战斗世界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对世界会议将有极大的益处，而且委员会对实现 

行动十年的目的和目标也将作出有並和重大贡献，

1 .  秘书长同菲律宾政府协商，探讨是否能够安排在世界会议开会之前，于 

1 9 8 3 年 7 月 1 1 日至2 9 日在马尼拉先举行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

2 .  ^ 大会考虑将大会1 9 7 6 年 1 2 月 1 3 日第3 1 / 7 8 号决议所规定的 

办法，扩大适用于支付委员会在马尼拉举行第二十八届会议的费用，以期使菲律宾 

政府能担任该届会议的东道国。

1 9 8 2 年 8 月 1 9 曰

‘ ' 第 5 9 5 次会议

注

参看上文第四章第4 5 段。

参看上文第三章第3 3 — 3 7 段。

参看上文第七章第4 8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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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1 9 8 ,2 .年 8 月 2 0 日止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生效曰期

阿尔及利亚 1 9 7 2 年 2 月 1 4 曰 1 9 7 2 年 3 月 1 5 日

阿根廷 1 9 6 8 年 1 0 月 2 0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澳大利亚 1 9 7 5 年 9 月 3 0 曰 1 9 7 5 年 1 0 月 3 0 日

奥地利 1 9 7 2 年 5 月 9 日 1 9 7 2 年 6 月 8 日

巴哈马 1 9 7 5 年 8 月 5 曰
b 1 9 7 5 年 8 月 5 日b

孟加拉国 1 9 7 9 年 6 月 1 1 曰a 1 9 7 9 年 7 月 1 1 日

巴巴多斯 1 9 7 2 年 1 1 月 8 曰a 1 9 7 2 年 1 2 月 8 日

比利时 1 9 7 5 年 8 月 7 曰 1 9 7 5 年 9 月 6 日

破利维亚 1 9 7 0 年 9 月 2 2 曰 1 9 7 0 年 1 0 月 2 2 日

博茨瓦纳 1 9 7 4 年 2 月 2 0 曰a 1 9 7 4 年 3 月 2 2 日

巴西 1 9 6 8 年 3 月 2 7 曰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保加利亚 1 9 6 6 年 8 月 8 月 1 9 6 9 年 1 月 4 日

布隆迪 1 9 7 7 年 1 0 月 2 7 曰 1 9 7 7 年 1 1 月 2 6 曰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1 9 6 9 年 4 月 8 曰 1 9 6 9 年 5 月 8 日

加拿大 1 9 7 0 年 1 0 月 1 4 曰 1 9 7 0 年 1 1 月 1 3 日

佛得角 1 9 7 9 年 1 0 月 3 曰a 1 9 7 9 年 1 1 月 2 日

中非共和国 1 9 7 1 年 3 月 1 6 曰 1 9 7 1 年 4 月 1 5 日



国 家 牧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生效曰期

卞得 1 9 7 7 年 8 月 1 7 H a 1 9 7 7 年 9 月 1 6 日

智利 1 9 7 1年 1 0 月 2 0 H 1 9 7 1年 1 1月 1 9 日

中国 1 g 8 1年 1 2 月 2 g B a 1 9 8 2 年 1月 2 8 日

哥伦比亚 1 9 8 1年 9 月 2 B 1 9 8 1年 1 0 月 2 B
哥斯达黎加e 1 9 6 7 年 1月 1 6 曰 1 9 6 9 年 1月 4 B

古巴 1 9 7 2 年 2 月 1 5 B 1 9 7 2 年 3 月 1 6 0
塞浦路斯 1 9 6 7年 4 月 2 1 B 1 9 6 9 年 1月 4 0
捷克斯洛伐克 I 9 6 6 年 1 2 月 2 9 0 1 9 6 9 年 1月 4 曰

民主也门 1 9 7 2 年 1 0 月 1 8 S a 1 9 7 2 年 1 1月 1 7 曰

丹麦 1 9 7 1年 1 2 月 9 曰 1 9 7 2 年 1月 8 H

厄瓜多尔 1 9 6 6 年 9 月 2 2 曰
a 1 9 6 9 年 1月 4 B

1 9 6 7 年 5 月 1 曰 1 9 6 9 年 1月 4 曰

^尔瓦多 1 9 7 9 年 1 1月 3 0 日a 1 9 7 9 年 1 2 月 3 0 0
埃塞俄比亚 1 9 7 6 年 6 月 2 3 曰

a 1 9 7 6 年 7 月 2 3 B
斐济 1 9 7 3 年 1月 1 1 曰

b 1 9 7 3 年 1月 1 1 曰b

芬兰 1 9 7 0 年 7 月 1 4 曰 1 9 7 0 年 8 月 1 3 曰

法国 1 9 7 1年 7 月 2 8 曰
a 1 9 7 1年 8 月 2 7 曰

加蓬 1 9 8 0 年 2 月 2 9 H 1 9 8 0 年 3 月 3 0 曰

比亚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日a 1 9 7 9 年 1月 2 8 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9 7 3 年 3 月 2 7 曰
a 1 9 7 3 年 4 月 2 6 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 9 6 9 年 5 月 1 6 曰 1 9 6 9 年 6 月 1 5 曰

加纳 ’ 1 9 6 6 年 9 月 8 H 1 9 6 9 年 1 月 4 0



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斯 生效曰期

希腊 1 9 7 0 年 6月 1 8 日 1 9 7 0 年 7月 1 8 日

几内亚 1 9 7 7年 3月 1 4 日 1 9 7 7年 4月 1 3 日

圭亚那 1 9 7 7年 2月 1 5 日 1 9 7 7年 3月 1 7 日

海地 1 9 7 2年 1 2月 1 9 日 1 9 7 3 年 1月 1 8 日

教廷 1 9 6 9年 5月 1 日 1 9 6 9年 5月 3 1 日

匈牙利 1 9 6 7年 5月 4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冰岛 e 1 9 6 7年 3月 1 3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印度 1 9 6 8年 1 2月 3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伊朗 1 9 6 8年 8月 2 9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伊拉克 1 9 7 0年 1月 1 4 日 1 9 7 0年 2月 1 3 日

以色列 1 9 7 9年 1月 3 日 1 9 7 9 年 2月 2 日

意大利e 1 9 7 6年 1月 5 日 1 9 7 6年 2月 4 日

象牙海岸 1 9 7 3 年 1月 4 日& 1 9 7 3年 2月 3 日

牙买加 1 9 7 1年 6月 4 日 1 9 7 1年 7月 4 日

约旦 1 9 7 4 年 5月 3 0 日a 1 9 7 4 年 6月 2 9 日

科威特 1 9 6 8 年 1 0 月 1 5 日a 1 9 6 9年 1月 4 日

老材人民民主共和国 1 9 7 4 年 2月 2 2 日a 1 9 7 4 年 3月 2 4 日

黎巴嫩 1 9 7 1 年 1 1 月 1 2 曰a 1 9 7 1 年 1 2 月 1 2

某索托 1 9 7 1年 1 1月 4 日a 1 9 7 1年 1 2月 4 日

利比里亚 1 9 7 6年 1 1月 5 日a 1 g 7 6年 1 2月 5 日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1 9 6 8 年 7月 3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卢森堡 1 9 7 8 年 5月 1 日 1 9 7 8年 5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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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生效曰期

马达加斯加 1 9 6 9年 2月 7 曰 1 9 6 9年 3月 9 曰

马里 1 9 7 4年 7月 1 6 曰
a 1 9 7 4年 8月 I 5 曰

马耳他 1 9 7 1年 5月 2 7 曰 1 9 7 1年 6月 2 6 B

毛里求斯 1 9 7 2年 5月 3 0 曰
a 1 9 7 2年 6 月 2 9 曰

墨西哥 1 9 7 5年 2 月 2 0 0 1 9 7 5年 3月
0 2 0

蒙古 1 9 6 9 8 月 6 曰 1 9 6 9年 9 月 5 0

摩洛哥 1 9 7 0年 1 2月 1 8 B 1 9 7 1年 1月 1 7 0
尼泊尔 1 9 7 1年 1月 3 0 曰

a 1 9 7 1年 3月 1 0
荷 兰 e 1 9 7 1年 1 2 月 1 0 B 1 9 7 2年 1月 9 0

新西兰 1 9 7 2年 1 1月 2 2 曰 1 9 7 2年 1 2月 2 2 S

尼加拉瓜 1 9 7 8年 2月 1 5 曰
a 1 9 7 8 年 3月 1 7 曰

尼曰尔 1 9 6 7年 4月 2 7 曰 1 9 6 9年 1月 4 0

尼日利亚 1 9 6 7年 1 0月 1 6 曰a 1 9 6 9年 1月 4 0
挪 威 e 1 9 7 0年 8月 6 B 1 9 7 0年 9月 5 0

巴基斯坦 1 9 6 6年 9月 2 1 曰 1 9 6 9年 1月 4 曰

巴拿马 1 9 6 7年 8 月 1 6 日 1 9 6 9年 1月 4 S

已布亚新几内亚 1 9 8 2 年 1月 2 7 H
a

1 9 8 2 年 2月 2 6 日

秘鲁 1 9 7 1年 9 月 2 9 曰 1 9 7 1年 1 0月 2 9 日

菲律宾 1 9 6 7年 9月 1 5 0 1 9 6 9年 1月 4 0

波兰 1 9 6 8年 1 2月 5 曰 1 9 6 9年 1月 4 0

卡塔尔 1 9 7 6年 7月 2 2 0 a 1 9 7 6年 8月 2 1 曰

大韩民国 1 9 7 8年 1 2月 5 曰 1 9 7 9年 1月 4 0



1 9 7 8年 4 月 6 B 
1 9 6 9年 1月 4 日 

1 9 8 2 年 3月 1 7 日  ̂
1 9 7 5年T 月 2 5 曰

1 9 6 9年 1月 4 曰 

1 9 8 2 年 3月 2 0 日 

1 9 7 7牟 4月 2 0 日

1 9 6 9年 5月 7 日

1 9 7 2年 1月 5 日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寒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 丹 ‘
斯威士兰 

端典 e

1 9 7 0 年 9月 1 5 日a

1 9 7 5年 4月 1 6 日a 
1 9 8 1年 1 1月 9 日S 
1 9 7 2年 4月 1 9 日

1 9 7 8 年 3月 7 日a

1 9 6 7年 8 月 2 日，

1 9 8 2 年 3月 1 7 日b 
1 9 7 5年 8 月 2 6 日 

1 9 6 8年 9月 1 3 日a 
1 9 8 2 年 2月 1 8 日a
1 9 7 7卑 3月 2 1 0 a

1 9 6 9 年 4月 7 日 a 

1 9 7 1年 1 2月 6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奇 

突尼斯

乌干达

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

1 9 6 9 年 4月 2 1 曰a 

1 9 7 2年 9月 1 日a 
1 9 7 2年 2月 1 6 日a 

1 9 7 3年 1 0 月 4 日 

1 9 6 7年 1月 1 3 日

1 9 6 9年 5月 2 1 日

1 9 7 2年 1 0月 1 日

1 9 7 2年 3月 1 7 日

1 9 7 3年 1 1月 3 日

1 9 6 9年 1月 4 日

1 9 8 0 年 1 1 月 2 1 日a 1 9 8 0 年 1 2 月 2 1 日

1 9 6 9年 3月 7 日

1 9 6 9年 2 月 4 H

1 9 6 9年 4月 6 日

1 9 G 9年 3月 6 日

国 家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日期  生效曰期

曰0月

曰

一
 H
，
曰

65 J

7 0年

7 5年

8 1年

7 2年



国 家

附件一 ( 续 ） 

收到批准书或加入书曰期 生效曰期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1 9 7 4 年 6 月 2 0 曰
a 1 9 7 4年 7月 2 0 B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 1 9 6 9 年 3 月 7 0 1 g 6 9月 4月 6 H
落 麦 隆 联 合 共 和 国 ， 1 9 7 1 年 6 月 2 4 0 1 9 7 1年 7月 2 4 H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7 2 年 1 0 月 2 7 日任 1 9 7 2 年 1 1 月 2 6
上汰尔特 1 9 7 4年 7月 1 8 曰

a 1 9 7 4年 8月 1 7 0
乌拉圭 ° 1 9 6 8年 8月 3 0 0 1 9 6 9年-1月 4 曰

委内墙拉 1 9 6 7年 1 0月 1 0 H 1 9 6 9 年 1 月 4 H

越南 1 9 8 2 年 6 月 9 日
a 1 9 8 2年 7月 9 曰

南斯拉夫 1 9 6 7 年 1 0 月 2 0 1 9 6 9年 1月 4 B

扎伊尔 1 9 7 6 年 4 月 2 1 0 a 1 9 7 6年 5月 2 1 0

赞比亚 1 9 7 2年 2月 4 曰 1 9 7 2年 3月 5 0

a 加入0
b 收到继承通知H期。

C 作 出 《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声明C



在审查年度输约国按照公约  

第九条提交的报告和补充情报

缔约国

佛得角 

^尔瓦多

( 1981 年 8 月 2 

A.

到期曰期

1980 年 U  月 2 B 

1980年 12月 3 0日

1 H 至 1982年 8月 2 0 日

初次报告

圭亚那 1978年 3月 1 7 日

提交日期

1981年 7月 3 日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催复通知发出H 期

(1)1981 年 4月 28H

(1)1981 年 4 月 28H .

(2)1981 年 10月 9 日

(3)1982 年 4 月 15H

(1)1978 年 4 月 21H

(2)1978 年 9 月 15H

(3)1979 年 4 月 25H

(4) 1979 年 9 月 28曰 

⑥ 1980年 4月 28日

(6)1980 年 10月 10H

(7)1981 年 4 月 28H

(8)1981 年 10月 9 日

(9)1982 年 3 月 22日b

a 关于按照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要求和智行议事规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向有 

关缔约国发出的佳复通知，参看上面第四章，第 5 0段，



利比里亚 1977年 1 2月 5 日 尚未牧到

苏丹 1978年 4月 2 0 日 1982年 3月 23日

乌干达

多哥

1981年 12月 21日 尚未收到

1973年 10月 1 日 尚未收到

(1)1978 年 4 月 21日
(2)1978 年 9 月 15H
(3)1979 年 4 月 25日
(4)1979 年 9 月 28日

(5) 1980 年 4 月 28曰

(6)1980 年 10月 10日

(7)1981 年 4 月 28日

(8)1981 年 10月 9 日

(9)1982 年 3 月 22曰b

(1)1978 年 9 月 15日
(2)1979 年 4 月 25日
(3)1979 年 9 月 28日

(4)1980 年 4 月 28日

(5)1980 年 10月 10日

(6)1981 年 4 月 28曰 

C7) 1981 年 10月 9 日

(1)1982 年 4 月 15日

(1)1974 年 4 月 30曰

(2)1974 年 9 月 20日

(3)1975 年 5 月 20日

(4) 1975 年 10月 1 日

(5)1976 年 4 月 30H

(6)1976 年 8 月 27曰



B . 第二次定期报告

孟加拉国 

卞得

1982 年 7 月 1 1 H 

1980年 9月 1 6 日

尚未收到 

尚未牧到

閃比亚

几内亚

1982年 1月 2 8 日 

1980年 4月 13日

尚未收到 

尚未牧到

(7)1977 年 4 月 27H

(8)1977 年 9 月 26日

(9)1979 年 4 月 25H 
ao) 1979 年 9 月 28日

(11)1980 年 4 月 28日 

(13 1980 年 10月10日 
a3l981年 4月 28曰 

m  981 年 10月 9 H 

m 9 8 2  年 3 月 22B^

(1)1981 年 4 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日 

(3U982年 4月 】5日

(1)1982年 4月 15 日

(1)1980 年 10月 10日

(2)1981 年 4 月 28日

(3)1981 年 10月 9 H

(4)1982 年 4 月 15H

按照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决定，委员会主席在1 9 8 2年 3月 22  H 的信 

中提请多哥、利比里亚和圭亚那等国政府注意公约第九条的规定并请它们最迟 

于 1982年 6月 3 0 曰以一份综合文件的方式提交过期的报告，以便委员会第 

二十六届会议加以审1义；



圭亚那 1982年 3月 17日 尚来收到

以色列 

利比里亚

尼加拉瓜

大韩民国 

索马里

1982年 2月 2 日 

1979年 12月5 日

1981年 3月 17日

1982年 1月 4 日 

1978年 9月 27曰

198 2年 3月 16日

尚未牧到

尚未收到

1982年 1月 13日

肖未收到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年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H

(4) 1981 年 10月 9 日

(5)1982 年 3 月 22日b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年 10月 10H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1982 年 3 月 22曰b

(1)1981 年 4 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日

(3)1982 年 4 月 15 日

(1U979 年 4 月 25H

(2)1979 年 9 月 28曰

(3)1980 年 4 月 28曰

(4)1980 年 10月 10日

(5)1981 年 4 月 28H

(6)1981 年 10月 9 日 

C7)1982 年 4 月 15日



苏丹 1980年 4月 20曰 尚未收到

多哥 1975年 10月 1 日 尚未收到

赞比亚 1975年 3月 5 日 尚未收到

(1)1980 年 10月 10H

(2)1981 年 4 月 28日

(3)1981 年 10月 9 日

(1)1976 年 4 月 30H

(2)1976年 8 月 27H

(3)1977 年 4 月 27日

(4)1977 年 9 月 26H

(5)1979 年 4 月 25日

(6)1979 年 9 月 28H

(7)1980 年 4 月 28曰

(8) 1980 年 10月 10H

(9)1981 年 4 月 28H 

ao) 19 81 年 10月 9 B 
ai) 1982 年 3 月 22曰 1

(1)1975 年 5 月 20日

(2)1975 年 10月 1 日

(3)1976年 4 月 30日

(4)1976 年 8 月 27H

(5)1977 年 4 月 27H

(6)1977 年 8 月 26日

(7)1979 年 4 月 25曰

(8)1979 年 9 月 28曰

(9)1980 年 4 月 28日



巴哈马 1980年 8月 5 日

. 第三次定期报告 

尚未牧到

巴巴多斯 1977年 12月10日

比利时 

博茨瓦纳

1980年 9月 6 日 

1979年 3月 22曰

尚未收到

尚来收到 

尚未收到

ao)1980 年 10月 1 0日 

ai)1981 年 4 月 28日 

m 9 S l  年 10月 9 H 

(13)1982 年 4 月 15H

(1)1980 年 10月 10H

(2)1981 年 4 月 28日

(3)1981 年 10月 9 日

(4) 1982 年 4 月 15日

(1)1978 年 4 月 21H

(2)1978 年 9 月 15日

(3)1979 年 9 月 28曰

(4)1980 年 4 月 28B

(5)1980 年 10月 10H

(6)1981 年 4 月 28日

(1)1981 年 4 月 280

(1)1979 年 4 月 25曰

(2)1979 年 9 月 28H

(3)1980 年 4 月 28日

(4)1980 年 10月 10日

(5)1981 车 4 月 28曰

(6)1981 年 10月 9 H

(7)1982 年 4 月 15日



缔约国 到期曰期 提交曰期 他复通知发出曰期

埃塞饿比亚 1981 年  7月 25H 尚来收到 (1)1981 车 10月 9 B

几{^业 1982年 4月 17日 尚未收到 —

，圭亚那 1982年 3 月 17日 尚来收到 (1)1982 年 3 月 22日&

意大利 1981年 2月 4 日 尚未收到 一

约旦 1979 年 6 月 30H 尚未收到 (1)1979 年 9 月 28H

老播人民民
主共和国 1979年 3月 24日

利比里亚

卡塔尔

索马里

1981 年 12^ 5 日 

1981年 8月 22日 

1980 年 9 月 27H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1981 年 8 月 5 H

尚未收到

(2U980年 4月 28日

(3)1980年 1(1^10日

(4)1981 年 4 月 28日
(5)1981 年 10月 9 H

(1)1979 年 4 月 25日
(2)1979 年 9 月 28日

(3)1980 年 4 月 28H

(4) 1980 年 10月 10H

(5)1981 年 4 月 28日

(6)1981 年 10月 9 日

(7)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2 年 3 月 22日&

(1)1981 年 4 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H

(3)1982 年 4 月 15日

苏丹 1982年 4月 20日 1982年 3月 23日



多哥 1977年 10月 1 日 尚来收到

扎伊尔

赞比亚

1981 年 5 月 21H

1977年 3月 5 日

尚未牧到

尚未收到

(1)1979年 4月 25日

(2)1979 年 9 月 28H

(3)1980 年 4 月 28H

(4) 1980 年 10月 10日

(5)1981 年 4 月 28日

(6)1981 年 10月 9 日

(7) 1982 年 3 月 7 曰 b

(1)1981 年 10月 9 日

(2)1982 年 4 月 15日

(1)1977年 4月 27曰

(2)1977 年 8 月 26日

(3)1979 年 4 月 25日

(4) 1979 年 9 月 28S

(5)1980 年 4 月 28S

(6)1980 年 10月 10日 

(7>1981 年 4 月 28H

(8)1981 年 10月 9 日

(9) 1982 年 4;月 15日

D. 第四次定期报告

巴巴多斯 1979年 la^io日 尚未收到 (1)1980 年 4 月 28曰 

{2)1980 年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1982 年 4 月 15日



博茨瓦纳 1981年 3月 22日 尚来收到

中 非 共 和 国 1978年 4月 14日

约旦 1981年 6月 30日 

年 3月 24日

马里 1981年 8月 15日

尚未收到

1982年 1月 15曰

商未收到

尚未收到

毛里求斯 1979年 6,月 29H 1981年 8月 27日

(1)1981 年 4 月 28H

(2)1981 年 10月 9 H

(3)1982 年 4 月 15H

(1)1978年 9月 15H

(2)1979 年 4 月 25H

(3)1979 年 9 月 28H

(4)1980 年 4 月 28曰

(5) 1980 年 10月 10H
(6)1981 年 4 月 28日

(7)1981 年 10月 9 H

(8)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1 年 10月 9 H

(1)1981 年 4 月 28H

(2)1981 年 10月 9 日

(3)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1 年 10月 9 H

(2)1982 年 4 月 15日

(1)1979 年 9 月 28日

(2)1980 年 4 月 28H

(3)1980 年 10月 10日

(4)1981 年 4月 28日

(5)1981 年 10月 9 日

(6)1982 年 4 月 15日



墨西哥 

卢旺达 

塞拉里昂

1982年 3月 22日 

1982年 5月 16日 

1976年 1 月 5 H

1982年 4 月 13H

尚来收到 

尚未收到

斯威士兰 1976年 5月 6 曰 尚未收到

(1)1976 年 4 月 30日

(2)1976 年 8 月 27日

(3)1977 年 4 月 27日

(4) 1977 年 8 月 27日

(5)1979 年 4 月 25日

(6)1979 年 9 月 28曰 

07)1980 年 4 月 28日

(8) 1980 年 10月 10日

(9)1981 年 4 月 28日 

do) 1981 年 10月 9 日 

aiU982 年 4 月 15H

(1)1976 年 8 月 27日

(2)1977 年 4 月 2"T日

(3)1977 年 8 月 26H

(4)1978 年 4 月 21 日

(5)1978 年 9 月 15日

(6)1979 年 4 月 25日

(7)1979 年 9 月 28曰

(8) 1980 年 4 月 28日

(9) 1980 年 10月 10日 

ao) 1981 年 4 月 28H 

ai) 1981 年 10月 9 日 
(131982 车 4 月 150



多哥 1979年 10月 1 曰 尚来收到

上沃尔特 1981年 8月 18日

赞比亚

奥地利 

巴巴多斯 

破利维亚

1979年 3月 5 日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丑 .第五次定期报告

1981年 6月 8 日 1981年 10月20H

1981 年 12 月 10H 1981 年 7 月 17日

1979年 10月21日 尚未收到

(1)1980 东 4 月 28日

(2) 1980 年 10月 10H
(3) 1980 车 4 月 28H
(4)1 981 年 10月 9 H

(5)1982 年 3 月 22日b

(1)1981 年 10月 9 H

(2)1982 年 4 月 15H

(1)1979 年 4 月 25日
(2)1979 车 9 月 28H
(3)1980 年 4 月 28H

(4) 1980 年 10月 10H
(5)1981 年 4 月 28日

(6)1981 年 10月 9 H 

C7U982年 4月 15日

(1)1980 车 4 月 28H

(2)1980 年 10月 10H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1982 年 4 月 15日



缔约国 到期曰期 提交曰期 他复遗知发出B期

中非共和国 1980年4 月14日 尚未收到 (1)1980 车 10月 10曰
(2)1981 年 4 月 28曰
(3)1981 年 10月 9 H
(4)1982 年 4 月 15日

民主也门 1981年 11月19日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日
斐济 1982年1月11日 尚未收到 (1)1982年4 月 15日
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 1981年4月26日 1982年5 月3 日 —

海地 1982年1月 18日 1982 年 7 月 27H (1)1982 年 4 月 15H
象牙海岸 1982年2 月4 日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牙买加 1980 年 7 月 5 H 尚未牧到 (1)1980 年10月 100

(2)1981 年 4 月 28H
(3)1981 年 10月 9 日
(4)1982 年 4 月 15日

莱索托 1980年 laÆ 4 日 1982年7 月23曰 (1)1981 年4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H
(3)1982 年 4 月 15日

毛里求斯 1981年6月29日 1981年8月27日 一

新西兰 1981年12月22日 尚来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日
秘鲁 1980年 10 月30日 . 尚来收到 (1)1981 年 4 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H
(3)1982 年 4 月 150



塞内加尔 1981年 5月 18日

塞拉利昂 1978年 1月 5 日

斯威士兰 1978年 5月 6 曰

多哥 1981年 10月 1 日

落麦隆联合 1980年 7月 24日
共和国

坦桑足亚联 1981年 11月26日
合共和国

尚来收到 

尚未收到

尚来收到

尚来收到 

1982年 6月 30H

尚未收到

(1)198+ 年 10月 9 日
(2)1982 年 4 月 15H
(1)1979  年 4 月 2 5 曰

(2)1979 车 9 月 280
(3)1980 年4 月 28曰
(4) 1980 年 10月 10B
(5)1981 年 4 月 28H
(6)1981 年 10月 9 H 
⑦1982年4 月15H
(1)1978  车 9 月 1 5日

(2)1979  年 4 月 25H
(3)1979 年 9 月 28H
(4) 1980 年 4 月 28曰
(5)1980 年 10月 10H
(6)1981 年 4 月 28H 
07)1981 年 10月 9 日
(8) 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2  年 3 月 2 2 日&
(1)1980 年 10月 10日
(2)1981 年 4 月 28日
(3)1981 年 10月 9 日
(4)1982 年 4 月 15H
(1)1982  年 4 月 15H



赞比亚 1981 年 3 月 5 H

破利维亚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厄瓜多尔

兰纳 芬加

伊拉克

牙买加

尚来收到

第六次定期报告

1981年 10 月21日 
1981年11月12H 
1982#4  月 14H

1981年8 月16日 
1980年 1 月 5 B

1981年2 月15日

尚未收到 

尚未牧到 

尚未收到

1980 年1 月 5 B 1981 东 2 日

1982 年 5 月 19H 
1982 年 7 月 8 H

尚未收到

1982 年 7 月 5 H 尚来收到

(1)1981 车 4 月 28日
(2)1981 年 10月 9 日
(3)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1 年 10月 9 日
(2)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0 年 4 月 28曰
(2)1980 年 10月 10H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U982 年4 月 15H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年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 1982 年 4 月 15H
(1)1981 年 4 月 28曰
(2)1981 年 10月 9 日
(3)1982 车 4 月 15H



阿拉伯利比1980年 1月5 日
亚民众国

尚未收到

马耳他 

摩洛哥 

尼泊尔 

尼日尔

挪威

罗马尼亚

塞拉利昂

1982 年 6 月 26H 
1982东 1月 17日 
1982 年 3 月 1 H 
1980 年1 月 5 H

尚未收到 

尚来收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1981年9 月 6 日 1982年 1月20日 
1981年10 月14H 1982年3月10日 
1980年1月5 H 尚未收到

斯威士兰 1980年5 月6 曰 尚未牧到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车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车 10月 9 H
(5)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2 年4 月 15H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年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日
(5)1982 年 4 月 15日

(1)1980 年 4 月 28日
(2)1980 年 10月 10日
(3)1981 年 4 月 28日
(4)1981 年 10月 9 H
(5)1982 年 4 月 15H
(1)1980 年 10月 10日
(2)1981 年 4 月 28日
(3)1981 年 10月 9 日
(4) 1982 车 4 月 15H



缔约国 到期日期 提交H期 催复通知发出S期

落麦隆联合 
共和国

1982年7月24B 1982 年 6 月 30H —

Q. 第七次定期报告

阿根廷 1982年 1月5 B 1982东2 月12日 —
巴西 1982年1月5 B 1982年8 月12日 (1)1982 年 4 月15日
保加利亚 1982年1月5 曰 尚来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白俄罗斯苏 
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 1982年5 月7 H 1982年7 月 16日 (1)1982 年 4 月15日
齋斯达黎加 1982年1月5 曰 1982 年 4 月 20H 

1982年5 月 14曰
(1)1982 车 4 月 15H

塞浦路斯 1982年1月5 H 1982 年 5 月 21EI {1)1 982 车 4 月15H
捷克斯洛伐 
克 1982年1月5 曰 1982 年 5 月 21H (1)1982 年 4 月 15日
厄爪多尔 1982年1月5 B 1981年 12月2 日 一

« 1982年1月5 B 1982 年5 月 24H (1)1982 车 4 月 15H
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 1982年6月143 尚未收到 一

加纳 1982年1月5 B 1982年 7 月 8 日 (1)1982 年 4 月 15曰
教廷 1982年6月 1 B 1982 年 6月 24H ■
却牙利 1982年 1月 5 B 1982车 1月 19日 —
冰岛 1982年 1月 5 B 1982年 1月4 日 一

印度 1982年 1月 5 B 1982年8月 16日 (1)1982 年 4 月 15H
伊朗 1982年 1月 5 H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日
科威特 1982年 1月 5 H 1981 年 11 月 20H (1)1982 年 4 月  15H



缔约国 到期 H期 提交H期 佳复通知发出曰斯

阿拉伯利比 

亚民众国 1 9 8 2年 1 月5 H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马达加斯加 1 9 8 2年3 月8 B 尚来收到 •—

蒙古 1 9 8 2年9 月4 B 1 9 8 2年4 月 12日 一

尼日尔 1 9 8 2年 1 月5 B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尼曰利亚 1 9 8 2年 1 月5 B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巴基斯坦 1 9 8 2年 1 月5 H 尚未收到 (1)1982 车 4 月 15H
巴拿马 1 9 8 2年 1 月5 B 1981  年 8 月 13H —

菲律宾 1 9 8 2年 1 月5 B 1 9 8 2车 1月2 9曰 
1982  年 4 月 2 H

—

波兰 1 9 8 2年 1 月5 B 1982  年 7 月 5 H (1)1982 东 4 月15H
塞拉利昂 1 9 8 2车 1 月5 B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西班牙 1 9 8 2年 1 月5 B 1 9 8 2 年1 月2 9曰 一

斯威士兰 1 9 8 2年5 月 6 H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 1 5日
阿拉伯叙利 
亚共和国 1 9 8 2年5 月2 0曰 尚未收到 (1)1982 年 4 月15H
突尼斯 1 9 8 2年 1 月5 B 尚来收到 (1)1982 年 4 月 15H
乌克兰苏维 
埃社会主义 1 9 8 2年 4 月5 B 1 9 8 2年7 月5 日

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联盟 1 9 8 2年3 月5 B 1982  车 6 月 22H
及
联

颠
兰

列
尔
国
圭
 

不
爱
王
拉
 

4̂

北
合
乌 1 9 8 2年4 月 5 日 

1 9 8 2年 1 月5 日

1 9 8 2 年7 月2 0日 
1 9 8 2年2 月1 0日



结约国 到期曰期 提交H期 催复通知发出曰期

委内瑞拉 1 9 8 2年 1 月 5 H 1 9 8 2 年 8 月 19H (1 )1 98 2年 4 月 1 5日

南斯控夫 1 9 8 2年 1 月 5 日 1 9 8 2 年 7 月 1 5曰 U) 1 9 8 2 年 4 月 15日

H. 委员会要求的补充情报

被要求提交补充情报的缔约国 委员会在何届会议提出要求  提交日期

塞拉利昂 第十届会议 尚来牧到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第十九届会议 尚未牧到



附 件 三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二十六届会议 

审议缔约国按照公约第九条提交的 

各次报告的情况

报告种类

缔约国 初

次

%

次

% 第
四

次

第
五

次

第
六
次

第

七
次

在何次 

会议审议
会议 H期

比亚 X 550 1 9 8 2年 3 月 2 H
加蓬 X 550 1 9 8 2年 3 月 2 曰

汤加 X X 551 1 9 8 2年 3 月 2 0
马耳他 X X 552 1 9 8 2年 3 月 3 H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 X 552 1 9 8 2年 3 月 3 0
襄济 X 553 1 9 8 2 年 3 月 3 H
尼泊尔 X X 553 1 9 8 2年 3 月 3 H
海地 X X 1 9 8 2年 3 月 4 B
漠大利亚 X 555-556 1 9 8 2年 3 月 4 - 5 日

佛得角 X 557 1 9 8 2年 3 月 5 H
巴巴多斯 X X X 557 1 9 8 2年 3 月 5 0
卡塔尔 X 557 11^82年 3 月 5 H
巴拿马 X X 558-559 1 9 8 2年 3 月 8 0
毛里求斯 X X 559-560 1 9 8 2年 3 月 8 - 9 日

奥地利 X 560-561 1 9 8 2年 3 月 8 - 9 日

埃塞饿比亚 X 561 1 9 8 2年 3 月 9 曰

厄瓜多尔 X X 562 1 9 8 2年 3 月 1 0 曰

科威特 X 563 1 9 8 2年 3 月 1 0 曰



报告种类

缔约国 初

次

?
次

%
次

第
四
次

第
五
次

第
六
次

第
七
次

在何次 

会议审议
会议日期

冰岛 X 1 9 8 2 年 3 月 1 0 日

大韩民国 X 56U 1 9 8 2 年 3 月 1 0 日

匈牙利 X 561I-565 1 9 8 2 年 3 月 1 1 曰

约旦 X X 565 1 9 8 2 年 3 月 1 1 日

挪威 X 565-566 1 9 8 2  年 3 月 1 1 -  1 2 日
希腊 X 576-577 1 9 8 2 年 8 月 3 日

西班牙 X 577 1 9 8 2 年 8 月 3 日

菲律宾 X 577-578 1 9 8 2 年 8 月 3 — 4 日

阿根廷 X 578-579 1 9 8 2 年 8 月 4 日

乌拉圭 X 579 1 9 8 2 年 8 月 4 日

罗马尼亚 X 579-580 1 9 8 2 年 8 月 4 -  5 日

以色列 X 580 1 9 8 2 年 8 月 5 日

苏丹 X X X 580-581 1 9 8 2 年 8 月 5 日

蒙古 X 581 1 9 8 2 年 8 月 5 日

墨西哥 X 582-583 1 9 8 2 年 8 月 6 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X 583 1 9 8 2 年 8 月 6 日

捷文斯洛伐克 X 581» 1 9 8 2 年 8 月 9 日

埃及 X 58H-585 1 9 8 2 年 8 月 9 日

芬兰 X 585 1 9 8 2 年 8 月 9 日

教廷 X 586 1 9 8 2 年 8 月 1 0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 X 586-58? 1 9 8 2 年 8 月 1 0 日

哥斯达黎加 X 58? 1 9 8 2 年 8 月 1 0 日



附 件 四

缔约国对委员会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 

第 5 6 9 次会议通过一般建议六的意见 a

塞浦路斯

〔原件：英文〕

( 1 9 8  2 年 7 月 2 2 曰〕

1 .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完全同意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内容，

2 . 从上述决定序言所称逾期未提报告的数字来看，实在令人惊猪。 毫无疑 

问的，委员会确实作了极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如何都应获得协助，使它更能发挥它 

的工作效能；关于这一点，不但可以而且应该运用联合国大会的权力。

3 . 这一方面，可以注意的是：塞浦路斯共和圓政府业已充分厦行《消除一切 

形式种族艘视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的义务。

法国

〔原件：法文〕

〔1 9 8 2 年 5 月 2 1 日〕

法国政府同意这一决定，它的代表团在大会下一届会议讨论有关议程项目时， 

一定会提出这一问题；法国代表团要指出，部些措施或许可以须行规定，但是只能 

作为向全体缔约国提出的建议，否则的话，大会超过作出这些建议的权力是会受到 

质问的。

见上文第© 章 A编，第 4 5 段。



〔原件：意大利文〕

〔1 9 8 2 年 6 月 3 日〕

1 . 意大利政府很感兴趣地审査了消除种族彼视委员会一般建议六，其中该委员 

会请大会注意许多《消除一切种族救视公约》缔约国延迟递送各该国家执行公约情 

况的报告。 委员会这个举动不仅说明委员会履行它的任务以及每年向大会报告的 

责任感，但是也促请缔约圓注意公约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即委员会所作的一般建 

议应连同各缔约国所提意见，如果有的话，一并提交大会。

2 . 意大利政府认为委员会所称各缔约国延迟提送报告，深为遗憾，尤其是因 

为种族艘视是联合圓所有主管人权问题的政府间机构经常关注的事情而最能表达这 

种关心的莫如大会第3 0 5 7 ( X X V I I I )号决议宣布《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斗 

争的行动十年》。 同时，意大利政府认为，委员会报告的情形是可以而且应该克 

服的，只要研究一下它的原因和一些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缔约国的报告不仅为完 

成批准公约所承担义务， 通缔约国和委员会间的有用对话，而且也是对不断努力 

改善本国情况的一种數励。

3 . 委员会指出的延迟原因可以说是三方面的：

( a ) 小国可能面临的困难，主要在按照姿员会一般准则编写第一份种族坟视的 

分析性报告；

( b ) 缔约国第一次报告与以后，提报告之间的间隔（两 年 ）期间太尿；

( C ) 批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要同时编写四份其他非常复杂的报告。

例如，意大利就是发生这种情形的国家，它迄今不能递送第三个关于种族歧视的报 

告，因为在目前，意大利人权问题部长间委员会—— 这是按照意大利批准公约后要 

求设置的一个导门编写报告的机构—— 必须编写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利的第一次报告 , 
经济权利的第一次报告，现在又在从事编写社会权利的第一次报告，这是快已完成 

的报告。



此外，目前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同时编写关于种族歧视和人权五项报告已够困难了， 

鉴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剛生效而关于醇剂公约草案的最后文本及儿 

童公约尚在拟具之中，今后可能更为困难。

4 . 在说明它认为可以考虑作为消除或有助消除上文所说的延迟原因之前，意 

大利政府认为它要适当地指出，延远递送国家报告的情事也发生在四个有关国际人 

权公约的报告。 因此 ‘‘ 报告制度 " 所牵涉到的所有方面应该由大会在充分准备之 

后，并由所有负责执行这种制度断机构参加，全部加以研究。 为此目的，大会下 

届会议可以考虑有无需要由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审查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报告的经社理事会闭会期间工作组各主席召开一次短期会议。 为 

同样目的，秘书长应将《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各缔约国的意见转送人权事务委 

员会和经社理事会工作组。

5 . 根据这一点，请注意下列各项措施，意大利政府认为可以考虎这些措施， 

以便改善联合国迄今通过的人权公约缔约国目前" 报告制度" 的整个情况：

(a) 由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经社理事会工作组每次在顾 

到财务问题之后，指派三名专家，安排一个短期特振团前往各该国査明小国编写报 

告的困难确与国际人权公约的报告有关，这些困难就可以克服。

(b) 一般来说，对已经提送第一次报告的缔约IS而言（假定报告内容是综合性 

的 ），在以后的每次报告中，只要作" 最新的修正" 即可。

( C ) 关于种族彼视的第一次报告与以后各次报告的间隔为期过短一点，可以请 

大会以决议将该公约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予以修正。

这一修正应该顾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活权利的报告（5 年 ），经社 

理事会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报告（这三个报告每隔6 年提出）规定的间隔 

期间；而且应该根据整个时间表，例如规定任何十年期间提出五种报告中两个报告 

( 或作最新修正的），



6 . 上段所作建议应顾到消除种族彼视公约和国际人权公约批准情形，因为每 

年都有新的加入。 提议的时间表一则可以减轻缔约国编写报告的负担，二则使负 

责审查的机构可以应付日益增加的工作。

7 . 意大利政府希望，秘书长在将消除种族较视委员会的一般建议六提请大会 

注意时，他将在他的报告中列入《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彼视公约》缔约国所提意见的 

全文。

墨西哥

〔原件 : 西班牙文〕

〔1 9 8  2 年 4 月 2 8 曰〕

1 . 消除种族艘视委员会对很多的消除种族被视圓际公约缔约国未能按照公约 

第九条规定履行它们的义务表示顾虑，墨西哥深有同感。

2 . 墨西哥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批准一项公约就是证明这一国家的诚意和它愿 

意遵守这一公约，并同意它有法律义务在本国执行其各项规定。 上述国际文书的 

腹行和适用应该反映在初次和定期报告的内容之内，因为有了这些报告才能使已经 

设立的监察制度发挥工作效能。

3 . 关于要求各国政府就公约第九条规定提送报告的情况表示意见一 点 ，墨西 

哥政府认为，没有提出报告并不是说缔约国可以免除它提送报告的义务；不过作为 

一项非常措旅，并为保陣监察种族歧视事务起见，可以作出区别如下：

4 . 对尚未提送初次报告的缔约国应再请其後行义务尽快提送；但是，墨西哥 

政府从为有些国家义送报告二次以上者，可准其只提送一次，免予提送其他各次， 

但所提一次报告中应包括未曾履行义务的整个时期的情况。

5 . 还有，应请注意的是：由于立法在本质上进行相当缓慢，但是一经就这个



问题通过立法，如果规定适当，如所希望，那末就不需要经常修正新的规定；因此j 
似乎可以考虑有无可能将初次报告提出之后的提送报告间隔从2 年展延到 5 年。

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1 9 8 2 年 5 月 3 日〕

1. 联合国秘书长应向按照《消除一W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九条规定未能提 

送定期振告的缔约国发出正式的催送函。

2. 除了秘书长发信之外，如果未向秘书长提送报告的国家为数甚多，那么消 

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应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有关国家尽快提出报告。

南斯拉夫

〔原件：英文〕

〔1 9 8 2 年 6 月 3 0 日〕

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对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感谢， 

它支持该委员会促进同公约缔约国对话的努力，借此提供条件以利公约原则和规定 

的有效执行。

2 .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同意委员会的意见，即公约缔约国按照 

公约第九条的规定经常提送报告是委员会顺利工作的主要的先决条件。 因此，必 

须促请缔约国注意，需要向委员会经常提送报告。

3 . 同时，南斯拉夫政府认为，委员会应该研究某些国家未能提送报告的原因， 

指出如何消除这些原因的各种方法，因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只凭发出通知似乎是不 

够的。

4 . 从我们自己一向的作法来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认为，只有由



这一方面的本出专家与委员会进行公开对话，《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妓视公约》的崇 

高的原则和目的才能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上落实。



附件五

按照公约第十五条并依照托管理事会及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的决定，消除种族破视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第

二十六届会议收到的文件
a

A . 依照托管理事会的决定提出的文件

1 . 太平洋岛崎托管领土的慨况：秘书处编写的工作文件《T/L. 1 2 2 8 和 Add. 1 
- 3  )

2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1 9 8 0 年 1 0 月 1 日至 1 9 8  1 年 9 月 3 0 H 期间太 

平洋岛托管领土管理情况的报告 n / 1 8 3 7 )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年，特别补编第1 号

B. 依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决定提交的文件

1 . 委员会未按照公约第十五条的规定，特别将 1 9 8 1 年 和 1 9 8 2 年的请愿书 

副本提出

2 . 特别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工作文件副本如下：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托克劳 

美属萨摩亚

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

A / 3 6 / 2 3 ( P a r t  V ),第二十四章 

A / 3 6 / 2 3 ( P a r t  YU )第二十七章 

A / 3 6 / 2 3 ( P a r t  m  ：)第二十八章 

A/AC 1 0 9 / 6 7 0

见上文第五章第4 5 3 至 4 5 7 段。



1 9 8 1 年联合国视察美厲萨摩亚 

特派闭的报告

1 9 8 1 年联合国视察托克劳特派 

团的报告

英属维尔京群岛

百慕大

皮特凯恩

特克斯和凯克斯群岛 

蒙特塞拉特

A / A C  1 0 9 / 6 7 9  和 A d d .  1

A / A C  1 0 9 / 6 8 0

A / A C  

A / A C  

A / A C  

A / A C  

A / A C

凯曼群岛 A/AC 1 0 9 / 6 8 8
托克劳 A/AC 1 0 9 / 6 8 9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在百慕大的活 A/AC 1 0 9 / 6 9 0

动

美属萨摩亚 A/AC 1 0 9 / 6 9 1
圣赫勒拿 A/AC 1 0 9 / 6 9 2
科科斯（基 林 ）群岛 A/AC 1 0 9 / 6 9 3
关岛 . A/AC 1 0 9 / 6 9 4
西撤哈拉 A/AC 1 0 9 / 6 9 5
殖民国家在百莱大、特克斯和凯充 A/AC 1 0 9 / 6 9 6

斯群岛以及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军

事活动和安徘

美属维尔京群岛 A/AC 1 0 9 / 6 9 7
_ 184 -

1 0 9 / 6 8 2
1 0 9 / 6 8 3
1 0 9 / 6 8 4
1 0 9 / 6 8 5
1 0 9 / 6 8 6



殖民国家在关岛的军事活劲和安排

纳米比亚

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在特充斯和凯 

克斯群海的活动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在纳米比亚的 

活动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在凯曼群岛的 

活动

殖民国家在纳米比亚的军事活动和 

安排

A /A C  1 0 9 / 6 9 8  
A /AC  1 0 9 / 6 9 9  
A/AC  1 0 9 / 7 0 0  
A/AC  1 0 9 / 7 0 1

A/AC  1 0 9 / 7 0 2  

A/AC  1 0 9 / 7 0 3  

A/AC  1 0 9 / 7 0 4



附件六

为消除种族坡视委员会第二十五届和 

第二十六届会议印发的文件

A . 第二十五届会议

普通分发的文件

C E R D / C / 4 7 / A d d 4 约旦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4 8 / A d d 12 巴巴多斯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G E R D / C / 4 8 / A d d 13 毛里求斯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C E R L / C / 6 1 / A d d 5 佛得角的初次报告

C E R D / G / 6 6 / A d d 35 巴拿马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6 6 / A d d 36 多尔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0 / 7 0 / Add 1 执行公约第七条的增加准则

C E R D / G / 7 3 / A d d 1 卡塔尔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3 / A d d 2 埃塞饿比亚的第三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4 / A d d 2 约旦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G E R D / C / 7 5 / A d d 7 巴巴多斯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5 / A d d 8 毛里求斯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5 / A d d 9 奥地利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6 / A d d 1 希腊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7 6 / A d d 2 挪威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C /7 6 /A dd  3 
CERD/C/84

CERD/C/85

CERD/C/86

CER D /C / 86 / Ad d 1 
CERD/C/86 / Add 2 
CEKD/C/87

CER D/C/ 88

c e r d / c/ 8 9

CERD/C/90

CERD/C/91

CER D/C/ 91 /A dd  1 
CERD/0 / 9 1 / Add 2 
CE RD /C/ 91 / Add  3 
CE RD /C/ 91 / Add  4

罗马尼亚的第六次定期报告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和说 

明：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2 年提出的初次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2 年提出的第二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大韩民国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以色列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缔约国应于 1 9 8 2 年提出的第三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2 年提出的第四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2 年提出的第五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 1 9 8 2 年提出的第六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应于1 9 8 2 年提出的第七次定 

期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巴拿马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厄瓜多尔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科威特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冰岛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 187 -



G E R D / C / 9 1 / A d d  

C E R D / C / 9 1 / A d d  

C E R D /C /9 1 / .A d d  

C E R D / C / 9 1 / A d d  

C E R D / C / 9 1 / A d d

CERD/C/92

CERD/C/93

5
6

7
8 
9

CERD/C/94

C E R D /C /S R  5 4 9 -  57 4

却牙利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西班牙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菲律宾的第七次定期推告

阿根廷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乌拉圭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按照《公约》第十五条审议有关托管领 

土及非自治领土和适用大会第1 5 14  
《XV)号决议所有其他领土的请愿书 

副本、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报：秘书长 

的说明

按照《公 约 》第八条第五 0̂ )款 及 《暂行 

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填补委员会空缺: 
秘书长的说明

委员会于 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第5 6 9
次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一般建议六

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倚要记录

B . 第二十六届会议

普通分发的文件 

C E R D / C / 1 5 / A d d  4 

C E R D / C / 6 2 / A d d  2 
C E R D / C / 6 5 / A d d  7

苏丹的初次报告 

苏丹的第二次定期报告 

傘麦隆联合共和国的第五次报告



C E R D / C / 6 6 / A d d 37 加纳的第六次定期推告

C E R D / C / 7 6 / A d d 4 芬兰的第六次定期振告

C E R D / 0 / 8 7 / Add 

有英、西、饿文本

C E R D / C / 8 8 / A d d

1和 C o rr,  1 (只

)
1

苏丹的第三次定期掘告 

綠西哥的第四次定期报告

G E R D /G / 8 9 /A d d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第五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9 0 / A d d 1 略麦降联合共和国第六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9 1 / A d d 10 蒙古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G / 9 1 / A d d 11 和Add. 13 哥斯达黎加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9 1 / A d d 12 菲律宾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K D / C / 9 1 / A d d 14 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七次定期振告

C E R D / C / 9 1 / A d d 15 埃及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G / 9 1 / A d d 16 塞浦路斯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K D / C / 9 1 / A d d 17 教廷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9 1 / A d d 18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第七次定 

期报告

C E R D / C / 9 1 / A d d 19 波兰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G / 9 1 / A d d 20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七次 

定期报告

C E R D / 0 / 9 1 / Add 21 加纳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K D / C / 9 l / A d d 22 南斯拉夫的第七次定期报告

C E R D / C / 9 1 / Add 23 白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第七

次定期报告



CER D /C / 91 / Ad d  24  
CERD/C/95

CERD/C/96

C Ï J R D / C / 9 7  和 A d d  1

CERD/C/98

CERD/C/SR 5 7 5 — 5 9 7

联合王国的第七次定期推告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临时议卷和说 

明：秘书长的说明

按 照 《公 约 》第十五条审议有关托管领 

土及非自治领土和适用大会第1514  
( X V )号决议的所有其他领土的请 

愿书副本、报告副本和其他情掘：秘 

书长的说明

缔约国对委员会1 9 8 2 年 3 月 1 5 日

第 5 6 9 攻会议通过一般建议六的意 

见

按 照《公 约 》第八条第五(b)款及《暂行 

议事规则》第十三条填补委员会空缺: 
秘书长的说明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倚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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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何购取联合国出坂物

取合国fbUfi物在全t t 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曲问或写信到纽灼或H内瓦的联合国销供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 nited  N ations publications m 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 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 ations U 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 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 onde entier. Inform 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 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K A K  n O J iy » IH T fc  H 3 A A H H H  O P F A H H 3 A U H H  O B ^ E A H H Ë H H E > lX  H A U H H
Hs^aHHH OpraHHaanHH 06i>eAHHeHHMX HauHft ho^kho KynHTb b khhxchmx icara- 
3HHax H areHTCTBax bo Bcex paAoHax MHpa. HasoAHTe cnpaBKH 06 HSAaHHHx b 
BauieM KHHmHOM MarasHHe hhh nHuinre no aflpecy  : OpraHHsai^HH 06^eAHHeHHbix H aaR d, CeKUHH no npoA&»ce H3 Aa.HHft, HbW-HopK h/ih HCenes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Ï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 nidas estân en venta en librerl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 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 ueva York o Gin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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